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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 

 

摘要 

 

      本研究係接受衛生福利部之委託，目的旨在調查全台醫院實施「專科護理

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後醫院實施狀況。本研究以全台灣 465 家

醫院為調查對象，結果共有 282 家醫院回覆資料(回收率 60.65%)，其中共有

137 家醫院(48.58%)聘用有證照的專科護理師，最後以資料完整的 136 家醫院

進行分析。大部分醫院有依據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設置專科護理師作

業小組 (91.9%)，並以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為專科護理師小組的主任委員

(100%)。133 家醫院填寫有證照之執業專科護理師人數共有 4828 人，執業醫

院以區域醫院(50.10%)為主，其次為醫學中心(42.94%)和地區醫院(6.96%)。結

果也顯示全台正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共有 1495 人，以區域醫院(56.25%)為

主，其次為醫學中心(33.78%)和地區醫院(9.97%)。新擔任三年的專科護理師平

均年薪為 659,636 元（範圍：430,000 元－1,020,000 元）。 

  醫院專科護理師排班制度以單班白班制最為普遍(n=93，68.38%)，其次為

兩班制(n=60, 44.12%)或三班制(n=45, 33.09%)，單班白班制中以區域醫院最為

普遍(44.09%)，其次為地區醫院(39.78%)或醫學中心(16.13%)，排班二班制和

三班制上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p<.001)，而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夜班大部分為值

班。醫院之照護團隊模式以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為主(n=122, 89.71%)，其

次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n=70, 51.47%)，其中有 56 家醫院

同時運用兩種照護模式(41.18%)。 

  105 年度專科護理師人力缺額調查，在 136 家醫院中有填寫專科護理師缺

額的醫院有 127 家(93.38%)，共缺少 981 位專科護理師，其中區域醫院缺額最

多(632 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30 人) 和地區醫院(119 人)。且共有 99 家醫院

預估五年內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共有 1217人，其中區域醫院仍是缺額最多(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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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52 人)和地區醫院(194 人)。專科護理師各科執業人力與

缺額人力之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工作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38.02%)、外科病房

(30.70%)、急診(9.50%)、ICU(9.48%)、婦產科(4.76%)、兒科(4.70%)和精神科

(2.86%)。各科缺專科護理師之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 (37.18%)、外科病房

(20.94%)、ICU(12.00%)、急診(10.71%)、兒科(7.88%)、婦產科(6.71%)和精神

科(4.59%)。 

  醫院在人力編制上，大部分醫院採取多元的策略，75%的醫院以病人人數

編制專科護理師人力 (n=102) ，其次以專科護理師與主治醫師比率

(n=26,19.12%)，或專科護理師與住院醫師缺額比率(n=20,14.71%)編制。19 家

醫院表示如果住院醫師缺額一人，會以 0.80 人(SD=0.50, range=0.3-2.5)專科護

理師替代住院醫師人力，而有 23 家醫院表示如果一個主治醫師，會配置 2.15

位(SD=1.48, range=0.5-6.5)專科護理師。 

  關於目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地區醫院大部分未提供資料，而醫學中

心和地區醫院資料顯示白班內科平均 13.14 人(SD=3.40, range=7-25)，外科平均

12.54 人(SD=5.16, range=7-49)，ICU 平均 8.06 人(SD=2.66, range=2-20 人)，和

急診平均 16.86 人(SD=14.18, range=2-56)，且每家醫院白班照護病人數差距極

大(7-49 人)。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之原因，依序為單位特性(73.53%)、

專科護理師人數(69.12%)、主治醫師人數(61.76%)、病人嚴重程度(55.15%)、

新病人數(50.74%)、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43.38%)、住院醫師人數(37.50%)、

專科護理師之能力 (35.29%)、和出院病人數 (28.68%)、當日開刀病人數

(25.00%)、病人診斷(18.38%)、和住院醫師的能力(16.91%)。 

  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以病人直接照護為主(57.15%)，其次為病人間接照

護(31.68%)和工作相關業務(11.17%)。 專科護理師直接照護工作內容包括身體

評估(98.53%)、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97.06%)、病史訪談

(95.59%)、病人會談(94.12%)、病人健康問題判斷(94.12%)、分析病人資料

(86.02%)、執行醫療技術 (83.82%)、開立醫囑 (79.41%)、轉出 /轉送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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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出院計畫(73.53%)和給藥(34.56%)。間接照護之工作內容包括病歷

紀錄(99.26%)、協調病人照護(89.71%)、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88.97%)、病

人電腦資料讀取(83.09%)、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75.74%)、電腦鍵

入病人資料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70.59%)和交班(69.85%)。專科護理師工作

相關事務則包括參加院內會議(95.59%)、指導他人(77.21%)、行政相關業務

(75.00%)、收集資料活動(61.76%)、和查核事務(52.21%)。 

  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為醫療科主任或部長(76.47%)、護理主

任/副主任(55.15%)、主治醫師(51.47%)、護理督導(44.12%)、專科護理師組長

(36.76%)、一般病房護理長 (23.53%)、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21.32%)、或醫務管理部門(19.85%)，而年度考核大部分醫院是醫療部和護理

部共同考核。136 家醫院中有 97 家醫院(71.32%)專科護理師有晉升管道，晉升

管道分別為結合薪資調升之進階制度 (62.89%)、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

(60.82%)、晉升護理主管(41.24%)、或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5.15%)。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策略依序為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

(83.70%)、增加主治醫師人數(55.43%)、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45.65%)、增

加住院醫師人數(27.17%)、調整病床數(20.65%)、和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

(16.30%)。調查資料顯示有 21 家醫院專科護理師(15.56%)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

糾紛，且大部分會負責處理(n=15, 71.43%)。在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部分，

僅 11 家醫院(8.15%)專科護理師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其中 6 家醫院負責

處理該事件，而有 5 家醫院僅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 

  僅有半數(51.7%)的調查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具執業內容協議書，

13.97%的醫院則不定期簽約，但仍有 34.56%的醫院未辦理簽約程序。醫院配

合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新規定訂定專科護理師標準作業程序，大部

分已經完成(74.05%)或部分完成(22.14%)。且訂定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科護理

師可執行業務辦法附表之醫療業務項目，大部分醫院(79.39%)已經完成，且定

期審查(54.96%)及確認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內容。有一半以上之醫院(52.67%)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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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訂定執行特定醫療流程 SOP，並定期檢討(80.92%)專科護理師所執行之醫

療業務。然對於新辦法，醫院面臨之困難包括缺乏人力(44.62%)、醫師意願低

(42.31%)、不知如何訂定(23.08%)、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識(18.46%)、或未能

依作業小組所訂之標準程序執行(12.31%)。 

  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的正向影響有高度的共識，分別為

減少臨床醫師的工作負荷 (97.06%)、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90.44%)、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76.47%)、減少醫療人事成本(45.59%)、

和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34.56%)。 而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

師執業對病人的正向影響也具有高度的認同度，依序則為安撫病人/家屬的情

緒(85.29%)、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84.56%)、改善醫病關係(84.56%)、增加病

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83.09%)、增進連續性照護(81.62%)、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80.15%)、減緩病人不適症狀(69.12%)、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66.18%)、

減少病人的合併症(46.32%)、降低照護成本(38.97%)、和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38.24%)。 

  調查結果顯示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度極高，醫院整體對專科護理師之

信任度高達 96%，且沒有不信任的感受。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也高達 96.3%，且無不信任的感受。更重要的，醫院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

程度也高達 97%，且無不信任的感受。 

  對現行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專科護理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99.23%的

調查醫院認為訓練專科護理師之基本條件至少要大學畢業以上，更有 16.8%的

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應是護理碩士的專科護理師組畢業。且醫院認為專科護理

師須具備臨床護理師之資歷至少四年，才能適任專科護理師之工作。醫院對目

前專科護理師培訓制度之看法，大部分醫院高度滿意現行專科護理師培訓和甄

審制度(96-99%)。大部分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應在教學醫院(81.62%)培訓，但

58.09%的醫院管理者認為應在醫學中心或護理研究所(30.89%)培訓專科護理

師則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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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護理師是否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之議題，82.35%的醫院管理者同意(112

家)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大部分醫院(90.15%)也同意醫院專科護

理師可以職涯轉銜社區獨立型居家護理所或護理之家執業，因此對未來長照

2.0 政策之推動將有助益。 

  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之認同上，九成以上的醫院主管(90.44%-99.26%)高度

認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包括: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詳實

記載病人的病歷記錄，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執行病人

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

的健康狀態並判斷病人的健康問題，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提供病人

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

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和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

康照護需求之教育計畫。  

  研究結果業經工作小組四次會議和一次專家座談會，共同決議包括專科護

理師分科甄審辦法第五條修正專科護理師培訓門檻為大學護理系畢業且具臨

床實務年資四年以上者。另外專科護理師涉及醫療糾紛風險很高，因此建議比

照美國所有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業之規範，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第二條加入「醫師對於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 

  本調查結果描述全台灣聘任專科護理師之醫院對專科護理師的人力現

況、缺額與管理、執業內容、執業對醫院和病人的影響、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

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執行現況與困難、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專科

護理師執業範圍等。本研究結果提供衛生福利部制定政策和法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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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專科護理師執業之法源依據主要為 103 年 08 月 20 日立法通過護理人員法第

24 條之增訂條文，增訂專科護理師及接受訓練期間之護理師，得於醫師監督下執

行醫療業務之規定。衛生福利部並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公布「專科護理師於醫師

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同時於 1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辦法中以附表方

式，正面表列明定專科護理師可執行侵入性和非侵入性之醫療業務項目，附表之

項目可依據實際實施狀況而有彈性修正的空間，使專科護理師之執業更貼切醫療

機構民眾照護之需要。  

  有鑑於「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施行已達一年，本計

畫由衛生福利部委託進行，計畫旨在瞭解各級醫院推動該辦法之執業狀況，且同

時藉由收集各層級醫療機構對專科護理師執行該辦法附表之醫療項目探討增減修

的意見。進一步的藉由收集全國性資料推估未來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等，以作為

衛生福利部評估制定相關規定法制之重要參考依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多年來

積極與衛生福利部配合，致力於提升專科護理師的臨床照護品質，因此邀請專科

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管理者、醫院管理者、護理及醫療等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參與

本計畫，以期達到委託計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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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執行目標 

 

 本計畫依據招標公告旨在調查我國各層級醫療機構執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

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狀況和意見，並藉由回顧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制度之

相關文獻，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共同討論。同時進行焦點專家團體討論，利用問卷

調查結果等資料建立修改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表的醫療

項目之共識意見，並進行未來政策發展專家座談會，針對專科護理師未來培育、

甄試、人力規劃、執業範疇等進行討論，提供衛生福利部制定相關規定法制之參

考依據。本計畫探討主要項目如下： 

一、文獻查證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相關內涵和比較。 

二、設計具專家效度之結構式問卷，並進行調查所有各級醫院(465 家)專科護理

師執業狀況與相關項目意見。 

三、運用國內法規、文獻參考、問卷調查結果、專家討論等資料，召開未來政策

發展專家座談會，針對專科護理師未來培育、人力規劃需求、執業範疇進入

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策略與配套措施。 

 

（一）計畫執行具體內容共 5大項，如下： 

1. 成立工作小組主導計畫之進行，小組成員包含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

管理者、醫院管理者、護理及醫療等相關領域專家(共 13-15 人)，並召

開 4次小組會議。 

2. 針對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與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相當之文獻，歸納出

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專科護理師:病人)、工時規定、薪

資、照護模式等相關文獻，並進行比較。 

3. 設計具專家效度(7-9 人專家)之結構式問卷(報衛生福利部核定後)，調

查各級醫院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與分布，問卷回收率:各級醫院約 46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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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之有效問卷回收率至少達 60%(279

份)。 

內容包含: 

(1) 專科護理師相關基本資料:包括人數、年資、科別、單位分布、班別

制)、照護比、工時、薪資、照護模式、管理模式、需求人數(含住院醫

師納入勞基法之影響評估)等。 

(2)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附表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及附表之醫療業務範

圍和項目之增修建議。 

4. 召開 1場專科護理師未來政策發展專家座談會，整合問卷調查結果，邀

請至少 5位產、官、學界相關專家，針對專科護理師未來培育、人力規

劃、執業範疇進行討論。 

5. 綜整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制度之比較分析、問卷調查結果與專家座談會，

針對提升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及專科護理師品質，研擬進入專科護理師

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之建議策略與配套措施，並推估未

來 5年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 

（二）計畫方法 

   1. 邀請相關人員成立工作小組：小組成員包含 2-3 位目前執業之專科護理

師、3-4 位專科護理師管理者、3-4 位醫院管理者(院長)、2-3 位護理及醫

療等相關領域專家，共 13-15 人小組，進行工作分配和國內外相關文獻探

討，針對計畫內容召開 4次工作小組會議。 

   2. 設計結構式問卷: 本問卷之設計採用 Eurostat (2009)和 De Leeuw & Hox 

(2008)之調查研究品質管控進行，從研究目的、調查項目、調查設計、問

卷的擬定、調查方式、資料收集、資料處理，結果之解釋等均需品質管控，

以減少調查誤差。工作小組初步依據調查目的和內容項目討論研擬並修

正，另外招開專家團體會議(7-9 人)進行問卷專家效度之測試，討論調查項

目與研究內容概念之密合度和清晰度，依據討論結果重覆修改和擬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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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問卷之專家效度指標將以 100%為目標。研擬之問卷以研究對象之醫院

(9-11 家)進行小規模之預測，以了解過程中可能之誤差，問卷調查之問題

的語言表達是否清楚易懂及正確性，依據可能之誤差再次的修正。 

(三) 正式進行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 

  本調查以工作小組自行設計具專家效度之結構式問卷，針對全國所有

醫院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前先進行某一家醫院之研究倫理委員會(IRB)申請

通過之後再進行正式調查，研究對象為健保署公告之國內所有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之院長或經營者(約 465 位)，資料將以限時掛號郵

寄之方式寄至各家醫院，資料包括參與計畫同意書、研究目的解釋函和聯

絡方式、醫院是否聘任或欲聘任專科護理師、調查問卷表和掛號回函信封，

過程中將同時電話通知和追蹤，確認是否收到或寄回調查問卷。 

  調查資料之統計分析以次數、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卡方檢定、

相關係數、單因子分析、和質性意見資料彙整分析為主。 

 (四) 召開專科護理師未來政策發展專家座談會 

  整合問卷調查結果和國內外相關文獻，邀請至少 5位產、官、學界相

關專家，針對提升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及專科護理師品質為目標之專科護

理師未來培育、執業範疇進行討論，研擬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甄審

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之建議策略與配套措施，並推估未來 5年專科護理師

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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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執行    

一、 完成執行計畫(含詳細工作進度表及細部計畫)，並完成登錄 GRB 系統 

    本會於 105 年 09 月 03 日以紙本方式檢送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507002 號函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詳細工作進步表、細部執

行計畫，詳見附件一，同時於 105 年 09 月 05 日前完成登錄 GRB 系統。 

二、 成立工作小組 

    本會於 105 年 08 月 30 日以紙本方式檢送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507001 號函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工作小組推薦名單(如附件

二)至衛生福利部，推薦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管理者、醫院

管理者、護理及醫療等相關領域專家。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09 月 20 日衛部照字

第 1051563882 號函回覆核定工作小組成員名單，詳見附件三。 

三、 完成期中 2 場次工作小組會議及 1 場次專家效度會議 

    2 次工作小組會議業於 105 年 11 月 04 日、12 月 0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

會會議室召開完竣，會中完成制定「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

查計畫」全國性調查問卷。本調查以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針對全國 465 家醫

院(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進行調查。調查對象為各醫院專科護理師作

業小組召集人或副院長協助填寫。問卷內容包括醫院基本資料、專科護理師之人

力與管理、醫院對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醫院

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對醫院和病人的影響、專科護理

師執業內容與執業範疇、現行培訓與甄審制度之看法與建議共五大項目。同時於

105 年 11 月 1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召開 1 場次專家效度會議(會議

記錄如附件五)，並於第二場次工作小組會後，進行 18 家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

地區醫院調查問卷之預測，其中有 12 家填寫完整的問卷回覆，回收率達 66.6%。

並依據填寫之相關建議修改問卷。 

 調查問卷之預測結果顯示 12 家回覆醫院中，有兩家醫學中心(16.6%)，九家區

域醫院(75.0%)，和一家地區醫院(8.3%)。醫院地點位於台北區有 3 家，北北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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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中區有 1 家，南區有 2 家、高屏區 3 家。12 家醫院均是合格的訓練醫院，

設有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和有專科護理師執業。12 醫院共有 655 位專科護理師，

平均專科護理師有 60 人次，最少 11 人，最多 120 人。105 年度專科護理師缺額人

數，12 家醫院共缺 164 人，平均每家醫院缺 14 人。預估未來 5 年專科護理師 12

家醫院共缺 280 人，平均每家醫院缺 26 人。專科護理師之直屬管理者依序為醫療

科主任或部長(83.3%)、專科護理師組長(58.3%)、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58.3%)、護理主任(50%)、主治醫師或護理督導長(33.3%)、和病房護理長(16.7%)。

專科護理師之年度考核，醫療部佔 53%，護理部則為 47%。 

  經調查問卷預測之建議，將問卷作進一步的修訂，主要修改之內容包括病房

分類、住院醫師 88 工時之因應策略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在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之困難與限制內加入醫師制定特定醫療流程之意願低之選項，在影響專科護理師

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加入放假機制之項目，在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之影響項

目中新增協助推動醫院之醫療政策，並加入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之問題。 

最後於 106 年 02 月 08 日以紙本方式檢送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607004 號函「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全國性調查問卷，至衛福部進行

核定，並已獲得核准(衛部照字第 10601560351 號)，並同申請和獲得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醫院之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通過。 

四、完成衛福部核定版問卷調查並召開期末 2 場次工作小組會議及 1 場次專家座 

    談會議 

  本研究調查全台灣 465 家醫院之專科護理師(簡稱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主任

委員(醫院副院長)，調查時間由 106 年 02 月 13 日至 03 月 24 日，共有 282 家回覆

(回收率 60.65%)，其中僅 137 家醫院(48.58%)有雇用專科護理師，有一家醫院之

資料極不完整，因此本研究以 136 家聘用專科護理師之醫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資料共有五大部分，包括醫院基本資料、專科護理師人力與管理、執行醫療業務

辦法之現況、專科護理師執業之影響、和未來對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分項描

述，調查結果詳見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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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5 年 06 月 30 日及 106 年 07 月 2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召

開第三及四次工作小組會議，進行「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

查計畫」全國性調查問卷結果分析報告，並根據調查結果對於專科護理師未來培

育、人力規劃需求、執業範疇、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

評鑑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策略與配套措施，同時於 106 年 08 月 04 日假台

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召開 1 場次專家座談會議，針對小組會議之建議進行

討論與決議。 

五、 完成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專科護理師:病人)、工時規定、薪

資、照護模式等之國際比較茲就美國、加拿大、英國與我國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範

疇、照護比、工時規定、薪資、照護模式等進行比較，內容分述如下: 

(一)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 

    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ing, ICN）界定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 NP)為進階護理師，其執業範疇包含進階身體評估、診斷、疾病處置、

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轉介能力、開立治療措施、藥物和處治計畫、收置入院及

出院權限、病人個案管理、合作性照護、評值健康照護服務與研究等（ICN, 2016）。

但各國會依據各自的法規和醫療照護需求發展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範疇，以下茲就

各國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分述如下： 

A. 美國 

美國各州的專科護理師執業模式，從 1965 年到 1990 年初期，主要是在社區

基層醫療體系（Primary Care）發展，專科護理師受僱於開業醫師的門診團隊或學

校、工廠的醫務室等，以獨立作業方式或與基層醫師合夥方式，行使其推動基層

醫療照護的專業服務。社區基礎醫療體系服務的專科護理師其執業模式，因實證

研究的結果，支持專科護理師執業的醫療與成本效益與開業醫師不分軒輊，甚至

於比醫師更能節省醫療費用。依據這些實證研究的結果，聯邦政府經修訂「平衡

預算法」（Balance Budget Act）後，自 1997 年起，美國執業的專科護理師終於全

面獲得聯邦老人醫療保險當局（Medicare）的認同，而獲得個別獨立付予服務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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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此政策使得社會對「專科護理師」的肯定更為實質化，而專科護理師則進一

步成為美國進階護理執業（APN）模式的主流，也成為全世界的典範。美國「專

科護理師」（NP）之所以能如此地被整個社會所肯定，是經過不斷地與各界磨合、

合作與溝通，一再發表有關「專科護理師」（NP）執業模式之品質與成本效益之

實證研究結果，才能有如今的成就與肯定。美國「專科護理師學會」（AANP）於 

2007 年，即對「專科護理師」（NP）的執業範圍，再明確地規範：「專科護理師」

是獨立執業而領有執業許可證的專業人員，是在門診、急性或長期照護機構，負

責基層醫療照護或特殊醫療照護之進階護理人員。基於其各自的專精領域，「專

科護理師」為個人、家庭及群體提供醫療及護理的服務。除了對急性及慢性疾病

的病人執行診斷及應有的處置外，「專科護理師」還提供病人健康促進及疾病預

防的服務，包括：針對診斷後的治療所開的醫囑、執行醫囑、監督醫囑之執行與

解釋醫囑等活動。為個人、家庭及群體提供教導及諮詢的工作是「專科護理師」

主要的責任。身為具有執業許可的「專科護理師」能獨立開業，亦可以與其他醫

事專業人員協同開業，從事評估、診斷、治療與管理病人的健康問題與需求的工

作。此外，「專科護理師」不僅是研究者，也是跨專業領域的諮詢者，更是病人

的代言者（國家衛生研究院，2010）。 

美國專科護理師學會(AANP)也強調專科護理師應具有處方權，因其進階教

育過程包含生病理學、藥學、臨床診斷與相關處置訓練，同時多項研究指出，專

科護理師提供安全、經濟與高品質的健康照護（童，2016）。美國專科護理師之

發展是國際最為成功的國家，2015 年共有 205,000 人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且其

人力成長為其他醫事人員成長數的 3 倍(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2015)，可見

專科護理師在健康照護體系之重要性與需求性。 

B. 加拿大 

加拿大的「專科護理師」因其能提供可近性高而適時而具品質之醫療與護理

服務，不論在急性醫療照護體系或基層醫療保健體系，都相當受到各級政府決策

者的肯定。加拿大由於全國共有11省，各省因地方自治的權限各異，各省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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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訂與發展，都有其各自的特殊性，惟內容大同小異。在加拿大護理協會

（Canadian Nurses Association, CNA）的統整與協調下，2003 年 CNA 針對「專科

護理師」（NP）定義如下：「專科護理師」是領有證書的「註冊護理師」，由於

接受過有關健康評估、疾病及傷害的診斷與處置的進階教育，使其具備執行為病

人開立檢驗單及藥物處方的進階能力。「專科護理師」提供服務的對象涵蓋所有

年齡層的個體、家庭、社區與群體。「專科護理師」的服務重點內容為:健康促進

與疾病預防。依法執行完整的身體評估、診斷與治療健康問題、開立與詮釋如超

音波與乳房攝影等用以診斷與篩檢的檢查以及開立藥物處方與執行藥物治療。

「專科護理師」的工作場所包括：社區門診與衛生所、急性醫院的醫療、慢性醫

療機構、護理之家與居家護理等。專科護理師可以採取獨立地開創照護服務，或

採取和其他醫事人員的合作模式，以推動監測健康成果，而其合作的對象則包括:

護理人員、助理護士、治療師、營養師、社工師、藥師與家庭醫師等。加拿大發

展「專科護理師」（NP）制度至 2005 年， 除了 BC 省和 Yukon 特區，還未完成立

法以外，已有 10 省的政府，將「專科護理師」（NP）的執業規範，正式納入其頒

布的「護理人員法」（Registered Nurses Acts），而成為正式的執業法規。有關加

拿大各省所制定「專科護理師」（NP）的獨立性功能的法規，其主要內容均包括

下列三項：針對疾病、健康失調或情況的診斷; 開立醫囑、詮釋診斷與篩檢的報

告; 和開立藥物處方(CNA, 2003)。 

C. 英國 

最早將美國發展的「專科護理師」（NP）模式引介到英國護理實務的先驅是 

Barbara Stilwell。Stilwell 因曾在美國護理研究所接受「專科護理師」（NP）的教育

與訓練，回到英國後，於 1980 年末期，親自率先到貧民區或街友聚集的地方，

以衛生室（health post）或 24 小時開放式門診或護理師主導的門診等場合為據點，

提供弱勢民眾詳細的健康檢查、初步診斷與其所需的初級藥物治療的服務。此

外，更提供弱勢民眾疾病預防與早期篩檢，且指導這些服務對象與民眾如何建立

健康的生活等服務。Stilwell 引進的「基層醫療照護體系（primary health care）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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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專科護理師的照護模式，於十年間快速地轉移到急性醫療照護體系，如開辦由 

「專科護理師」（NP）主持的「手術前評估門診」與「輕傷、事故與急診服務」

等單位。不過，因英國的社區護理師早在 1986 年，為了提供社區病人及民眾及

時、與在地的藥物治療，就已爭取到開立「藥物處方」權，並於 1994 年經政府修

定相關法規，而使得英國的一般護理人員（RN）， 只要接受過規定的相關課程

並通過考試，就能正式取得開立「藥物處方」權。因此，英國的專科護理師並不

需要如美國的專科護理師得花很長時間的努力與遊說，才爭取到「專科護理師」

的「藥物處方」權。英國至今對「專科護理師」（NP）這個「職稱」，不僅還未

能法令化，也未建立起執業登記制度，所以「專科護理師」（NP）的專業能力、

執業範圍，都還停留在各行其是的階段（國家衛生研究院，2010）。 

D. 我國 

    衛生福利部將專科護理師定位為「醫療機構聘請的進階護理師，與醫師共同

提供整合性和連續性的護理與醫療服務」（蔡、邱，2014）。主要角色功能包括：

病人直接之照護者、健康教育者、醫療照護之協調者及病人照護品質監測者

（蔡，2014）。但由於住院醫師人力不足、工時超長等臨床醫療困境，醫療機構

常以專科護理師取代住院醫師之功能，使其執行醫療業務，包括訪談病史、身

體檢查與評估、抄錄醫囑、開立檢驗檢查單張、初步判讀檢驗檢查結果、記錄

病程、轉送重症病人、教育病人及家屬、出院準備服務、石膏固定、傷口縫

合、或各種侵入性管路之置放與拔除（許、曾、鄭、王，2016）。 

衛生福利部遂依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公告施行「專科

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明訂「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

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的醫療業務範圍，保障專科護理師

合法執業範圍。專科護理師可執行之醫療業務範圍以中低醫療危險之項目為原

則，且需在醫師監督下始得為之，其中未涉及侵入人體之醫療業務包括預立特定

醫療流程所需表單之代為開立(入院許可單、治療處置醫囑、檢驗醫囑、藥物處

方醫囑和會診單)、檢驗、檢查之初步綜合判斷、非侵入性醫療處置（石膏固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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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和相關醫療諮詢，而侵入性治療則包括傷口、管路、檢查和其他處置，如

表淺傷口清創、縫合、初次鼻胃管置入、各類導管拔除或置換等。顯示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期待及認可專科護理師能分擔部分醫療業務的角色與能力（許、曾、

鄭、王，2016）。 

總之，各國專科護理師之發展差異不小，各國有不同的執業法規和醫療照護

需求，進而發展適合其國家之制度和執業範疇。 

(二)專科護理師照護比 

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曾提出關於各項計算護

理人力方式的利與弊，如美國加州和澳洲維多利亞興起設定最低「護理人員：病

人」比率（即平均 護理人員照護人數；Average Nurse Capacity），其比率於 1：4

至 5：20 間作調整，並強調是團隊工作，而非個別護理人員工作。但並沒有具體

的研究來支持急性照護醫院最低的護病比率（國家衛生研究院，2010） 

美國的專科護理師之護病比平均為 1: 5 (range,1:3–1:8) ( Kleinpell, Ward, Kelso, 

Mollenkopf, & Houghton,2015)。加拿大專科護理師之護病比平均為 1: 5 (range, 

1:3–1:8) ( Kleinpell, Ward, Kelso, Mollenkopf, & Houghton,2015)。澳洲專科護理師之

護病比平均為 1:5(range,早班&下午班 1:4 –晚班 1:7)(  Hospital and Health Boards 

Amendment Regulation (No.2) 2016)。 

 我國對專科護理師並未規範護病比，使得各家醫院自行其是，因此專科護理師

之工作負荷不可言語。專科護理師之業務與住院醫師類似，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

年度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嚴格規範住院醫師的照顧病人數，第 1 年住院

醫師照顧 9 至 12 位病人，第 2 至 3 年照顧 15 位病人為上限，而照顧的病人數會

隨病人之困難度、複雜度、危急度和年資進行調整之規範。但目前法規或評鑑制

度並無明定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之上限，亦未將專科護理師納入評鑑人力計

算，由於各醫療院所專科護理師的工作內容與職責範圍差異頗大，因此照顧病人

數亦有很大的出入，部分醫院的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甚至高達 45 人，使得專科

護理師往往處於高工作壓力與過度負荷的情境，需延長工時才得以完成臨床照護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act=url&depth=1&hl=zh-TW&ie=UTF8&prev=_t&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tl=zh-TW&u=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SLS/2016/16SL106.pdf&usg=ALkJrhjCliZTBbpy9YGcMhm9oQ4ntu44-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act=url&depth=1&hl=zh-TW&ie=UTF8&prev=_t&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tl=zh-TW&u=http://www.legislation.qld.gov.au/LEGISLTN/SLS/2016/16SL106.pdf&usg=ALkJrhjCliZTBbpy9YGcMhm9oQ4ntu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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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合理合法的工作量與工作內容是未來專科護理師執業相關法規訂定需討論

之重點，而將專科護理師納入醫院評鑑制度人力計算也是保障工作權與執業品質

刻不容緩的議題。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上限可否比照住院醫師以 15 人為限值得

進一步探討，另外，病人嚴重度、複雜性、危急程度以及專科護理師之進階能力

也應納入照顧病人數上限訂定之考量，以確保照護品質與病人安全（許、曾、鄭、

王，2016）。 

(三)專科護理師工作時數 

根據 World Salaries（2005）統計國際平均工資收入比較，其中包含每週工時

統計，美國每週工時為 35-50 小時，加拿大每週工時 31.7 小時，英國每週工時 35

小時，澳洲每週工時 35 小時。我國勞動基準法規定每週工時為 40 小時，然而，

章、唐（2016）研究中指出 NP 最常執行的工作項目之前十項依序為：教導護理

同仁、身體照顧（如換藥、拔管等）、書寫病程進展（Progress note）、執行口頭醫

囑、心理輔導、教導病人及主要照顧者、與主治醫師查房、監控開始執行治療時

間、參與他人研究計劃、和心理評估。在時間分配的情形上，最多的依序為：身

體評估、心理輔導、教導護理同仁和教導病人及主要照顧者，在上述工作項目中，

有超過半數的 NP 每日花費≧60 分鐘的時間執行以上項目，顯示出 NP 花費相當

多的時數於所列出的工作項目。臨床上觀察發現多數 NP 每天上班的時間遠遠超

過 8 小時相呼應（章、唐，2016）。 

(四) 專科護理師薪資 

   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之專科護理師薪資比較如下: 

依美國勞工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6）公布之 2015 年各職

類薪資所得資料，其中顯示Nurse practitioners 約有 115,000人，其平均週薪為 1,532

美元，經計算年薪約 79,664 美元，若以匯率 1:32 換算約等於 2,549,248 新台幣。 

B. 加拿大 

依加拿大統計署（Statistics Canada, 2016）公布之各職類薪資所得資料，其中

分類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in nursing，其時薪介於 35.82~36.78 加幣，平均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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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6.3 加幣，經計算每週 40 工時，以每年 52 週計算，每年約 2,080 工時，若以

匯率 1:24.758 換算約等於 1,869,328 新台幣。 

C. 英國 

  依英國（National Careers Service, 2015）公布之護理薪資所得資料，其中

Experienced nurses working as advanced practitioners, clinical specialists or nurse 

team managers 之其平均年薪為 41,000 英鎊，若以匯率 1:45 換算約等於 1,845,000

新台幣。 

D. 澳洲 

依澳洲國家統計署（Ａustralian Burean of Statistic, 2015）公布之 2014 年各職

類薪資所得資料，其中分類 Medical and other health care services ，其平均週薪為

1,739.20 澳幣，經計算年薪約 90,438 澳幣，若以匯率 1:24 換算約等於 2,170,512

新台幣。 

E. 我國 

  依勞動部（2016）職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各職類薪資所得資料，其中僅

以護理人員及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分類。護理人員月薪（總薪資）介於 41,903

－44,565 元及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月薪（總薪資）介於 47,801－48,693 元，以

12 個月計算年薪約介於 502,836－584,316 新台幣，其中未包含各項獎金，例如年

終獎金等。如此我國護理人員之薪水遠遠落後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 

(五) 專科護理師培訓 

A. 美國 

美國於1965年，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護理學院的Loretta Ford

（RN）教授與該校小兒科醫學教授 Henry Silver（MD），為了解決科羅拉多州偏

遠地區醫療照護資源的缺乏，特別為已具有實務經驗的護理人員，設計一年的培

訓課程，課程內容的特點是，強化這批護理人員在「病理生理學（病因學）」與「藥

物學」的知識，以期護理人員在缺乏醫師的偏遠地區，為當地民眾提供安全、有

效且具有品質的醫療照護服務，並使她/他們原已具備的護理專業能力，得以完全

發揮。由於這批護理人員很受當地民眾的肯定，各州就迅速地跟進，也使得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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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 RN（Registered Nurse）證照的護產人員，到偏遠地區執行護理及部分基本

醫療工作，蔚為一時之風氣，也將此類擴展護理角色與功能的護理人員稱為專科

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NP」，以便能與「Registered Nurse,RN」有所區分。 

由於各大學積極地培訓 NP，讓美國各州存在醫療照護嚴重不足的問題，很快

地得到改善。當此項 NP 的作業模式，發展到 1970 年代時，美國政府的公共衛生

署（Public Health Services），即開始公開認可此一護理照護模式的功能。於 1976

年出版的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上，開始明文界定「NP 之培訓指引」

（Guidelines for NP training programs），此一指引指出：1.能透過收集個案的健康

與疾病史料、身體檢查及評估個人及家屬的健康狀況，以確認其健康與發展上的

問題；2.能透過個案及其家屬的配合與合作，提供持續性的醫療照護服務，並能

依據「指示範圍之治療指引」，確實瞭解並掌握個案的治療與照護進度，且能正確

地掌握需要將個案進一步轉診予醫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時機；3.能對個案、家屬

或民眾提供有關促進健康、維持健康方面的指導與諮詢，並包括正在規劃個人健

康照護計畫的民眾；4.為了能為個案及其家庭提供適時、適切、並具統整性的醫

療照護服務，能與其他醫事專業人員及單位協同合作。開發初期，美國各州雖然

未規定接受此項為期一年的 NP 進階護理師的資格，是否應具備有學士或碩士學

位。 但是，各州政府為了持續確保 NP 所提供之服務標準，聯邦政府的「衛生、

教育及人類服務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Human Services, 

USDHEHS），乃於 1975 年在其正式提出之「培訓 NP 指引」中，就要求 NP 的培

訓課程，若要獲得政府的補助的話，至少要有一年時間的進修課程，而且必須是

在教育機構進行。如此一來，培訓 NP 的機構，就逐漸自醫院轉移到護理教育機

構。 

到了 1985 年，各護理教育機構也紛紛轉而開辦有碩士學位的 NP 培訓課程，

此一趨勢就是接受 NP 培訓者的資格，必須至少具備有學士學位。自此，美國 NP

的培訓制度都是在護理教育機構之碩士學位班接受為期一年半至二年時間的正規

教育。之後，美國護理學會（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ANA）也於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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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規定全國所有的 NP，都必須在各大學護理學院完成 NP 碩士班的教育。然

而，美國的護理界為了能為備受肯定的 NP 們有進一步回到學術機構再進修的機

會，以進一步提昇 NP 之臨床研究、實證護理與實務的能力，而於 2002 年開始，

大力推動「專科護理博士學位班」（Doctor of Nursing Practice,DNP）。美國專科護

理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Nurse Practitioner,AANP）更規劃，將於 2015 年

起，凡取得 NP 執照者，必須具有 DNP 的教育程度。 

經過近 50 年的努力與改進，美國於二十世紀末期後，將所有於護理學術機構

碩士班培育的進階護理師（Advanced Practice Nurse, APN）的種類，統整為包括:

護理助產師（Nurse-Midwife）、麻醉護理師（Nurse-Anesthetist）、各科臨床進階護

理師 （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CNS）以及我國目前所稱之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 NP）共四大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再次將培育 NP 的教育程度，

再次提昇至「博士」層級，以培育有別於「PhD in Nursing」，而特別強調臨床能

力的「Doctor in Nursing Practice」（DNP）。而美國護理學院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Nursing, AACN）更於 2010 年的年會中，將 2015 年訂為，

將培育 NP 的「碩士學位」提升到「DNP」的目標年。 

B. 加拿大 

加拿大因地緣之故，於 1960 年代，就由少數護理領袖，將美國剛推動不久的

NP 制度引進其國內。但是早期護理領袖們的努力，並未受到護理界或政府的推

廣。直到 1970 年代，一部分大學開始在護理碩士班開辦「Nurse Practitioner 

Program」，培育我們現稱之「專科護理師」（NP）的進階護理人力後，才使得加拿

大在推動「專科護理師」的制度，向前跨出一步。不過，當時全加拿大因沒有一

個省份的衛生部進行制訂有關 「專科護理師」（NP）的法規，所以從護理研究所

培育的具碩士學位的「專科護理師」（NP），都只拿著「RN」的證照，執行「類似

專科護理師」（NP-like）的工作。當時「類似專科護理師」大多是依附於醫師或與

醫師協同（collaborative practice）的情況下工作。直至 1990 代後，加拿大政府因

醫療資源之日趨拮据有限，而有需要推動醫療與保健系統的改革。乃大力推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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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健康服務體系，從急性照護為主的體制，轉型為基層醫療保健為主的體制。

於是各省主管醫療保健的政府單位，開始對「專科護理師」（NP）所能扮演的角

色與功能重視，乃著手「專科護理師」（NP）之培育制度、 執業範圍等法規，加

以制訂或修訂。 

C. 英國 

英國在推展的「專科護理師」（NP）的制度上，因護理界與中央政府並未研

擬出一致的規範或法規，於是實務界與護理專業領袖合作，紛紛對資深護理人員

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並開展出不同的「專科護理師」（NP）執業模式，其中如

賀爾大學外科部與古堡嶺醫院，就於 1998 年檢討其訓練 NP 成為能獨立作業之軟

式結腸鏡檢查技術員（flexible sigmoidoscopist）之成效，結果證實若 NP 能接受嚴

謹而有品質的訓練的話，在執行軟式結腸鏡檢查技術時，對於發現「重要」的病

理結果上，成效相當好，而且在確保病人的安全上也無任何顧慮。由外 科醫師訓

練 NP 來執行原來由醫師執行的業務之現象，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正面臨醫師短

缺的困境。英國於二十世紀末期，在發展 NP 的制度上，並未有全國統一的目標

或發展藍圖，而是依各醫療機構的需要，選出優秀的臨床 RN，賦與接受一定期間

的在職訓練，或到一些提供進階實務課程的護理學院，接受一年的課程，就負起

需要進階能力的醫療照護工作，或特定的健康評估與檢查的工作。 

英國 NP 因培訓內容無法有統一的標準，以致所能發揮的角色功能，負責審

核與批准英國全國護理教育學程（nursing Programs）的皇家護理學會（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RCN），早期就積極與各大學護理學系協商，在學士後層級的課

程（post-BSN program），開辦專科護理師（NP）教育與訓練的課程。於 1992 年，

英國培育了第一批十五位完成特別教育與訓練課程的「專科護理師」。最初幾年，

這些專科護理師修完課程後，僅獲頒一份學校的結業證書（diploma）。而於 1995

年開始，因應各大學紛紛將專科護理師的課程，配合 RCN 的審核與評鑑，將之提

昇到 BSN 的程度，使得英國培育專科護理師的課程慢慢被納入大學教育的一環。

之後英國護理界，眼看美國於 1995 年起，決定將美國 NP 應接受的最低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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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碩士學位，英國部分大學隨後也將護理學系開辦的 NP 課程延長一年，提高

到榮譽學位（Honour level degree）或碩士學位的程度。而 RCN 也呼應培育 NP 的

資格，至少應放在榮譽學位，並將之納入 NP 資格。不過，2009 年 11 月，英國的

國民保健服務（NHS）宣布，自 2013 年起，凡被聘顧於 NHS 體系服務的護理人

員（RN），都必須具備大學學士以上學歷，而英國的 NP 所應接受的教育程度，應

該是哪一層級的學位成為另一個議論的焦點。經過英國護理界為了能引領英國的

NP 所應具備的專業能力達成一定的水準，英國皇家護理學會（RCN），於 2010 年

提出「進階護理執業人員」（Advanced Nursing Practitioner, ANP），所應具備的七

大能力領域，包括範圍一評估與處理病人健康/疾病與情況包括：（1）健康促進/

健康維護及預防疾病（2）評估和處理病人的疾病（3）執行健康促進/健康維護及

預防疾病之處置，範圍二維持護理師與個案的關係，範圍三執行教育-訓練的功

能，包括：（1）適時（2）激發（3）能達成（4）提供（5）協商（6）教導與訓練，

範圍四專業角色，包括：（1）發展與應用專業的角色（2）提供直接的照護（3）

發揮領導力，範圍五醫療照護體系之運作與協調，包括：（1）管理（2）協調，範

圍六監測與確保進階醫療照護的品質，包括：（1）確保品質（2）監測品質，範圍

七尊重文化特質及個別之差異性，包括：靈性層面（Spiritual）此外，RCN 對其

進階護理人員（ANP）的專業能力之認定公布指引，同時也做為 RCN 評鑑與核可

英國各大學開辦 NP 課程的指標依據。 

D. 我國 

台灣於 2004 年 7 月在衛福部下成立護理及健康照護處，負責專科護理師甄審

工作（胡、胡，2010）。目前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包括 184 小時學科課程和 504 小

時臨床實務訓練（衛福部，2016），學科內容分為：(一)基礎核心課程 56 小時（法

規倫理、專科護理師角色功能、諮商教育、健康評估和臨床決策、和個案報告），

(二)進階課程 I & II 各 64 小時（進階 I：進階藥理學、問題診斷與處置、檢查與

判讀、精神科、兒科和婦產科基本議題、醫療照護品質、和個案報告；進階 II：

特定疾病問題判斷與處置、急重症問題判斷與處置、醫療照護品質、和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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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需經衛福部認可之訓練醫院提供，取得結訓證明後才可報名參加專科護

理師甄審考試。臺灣 NP 培訓仍以短期醫院訓練為主， 課程缺乏研究相關單元，

因此無法培養 NP 閱讀與批判文獻之能力，對落實實證護理及實證醫學都有負向

的影響，建議應盡速把 NP 教育導入正規研究所教育體系中，才能加強 NP 研究與

領導的能力（章、唐，2016）。 

(六) 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依據單位特殊領域會有所不同，工作內容包括直接病人

照顧、間接病人照顧、和工作相關業務。直接病人照顧為所有的活動內容有病人

或家屬在現場，除了現場提供病人直接照護，也包括現場對病人或家屬解釋病情

或治療之活動。間接病人照顧為與病人相關而不在病人床邊之活動內容，如協調

病人之照護事項或與其他專業人員協調和紀錄等。工作相關業務則是與病人照護

不相關之事，如參加院內會議、院內教學、研究、品管、或行政(Gardner et al., 2010)。

研究顯示專科護理師主觀認為每天花費 61.5%的時間於病人直接照顧(Gardner et 

al. 2009)，但事實是如此嗎?很少研究客觀的探討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澳洲

Garner 等人(2010)以觀察法紀錄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發現專科護理師之業務所

發的時間在病人直接照護有 36.1%，間接照護有 32%(協調病人照護等)， 而工作

相關業務(參加會議、教學、行政等)之活動有 31.9% ( Gardner, Gardner, Middleton, 

Della, Kain,  & Doubrovsky, 2010)。43.2%的專科護理師在急性醫療醫院執行侵入

性醫療，而所有醫院(100%)規範醫師負有監督專科護理師執行侵入性業務的責

任，大部分專科護理師在教學醫院執行胸管插入和拔除及動脈導管置入等(Jalloh et 

al., 2016)。而我國雖有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然醫院之醫

師是否有執行監督之責任則值得探討。 

(七) 專科護理師照護成效 

    專科護理師制度(Nurse Practitioner)發展最久、最完整的是美國，已經有 60

年的歷史。研究顯示美國專科護理師之專業能力不但可以取代醫師 100%之非核

心的醫療業務，同時有許多研究也支持專科護理師之照護品質，一篇統合研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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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於 1990-2009 所發表的文獻，明確的支持 11 項照護成效指標，特別是病人血

脂管控、照護滿意度、健康狀態、功能維護、急診及住院次數、血糖或血壓控制，

更重要的是死亡率也和醫師的比率相同(Stanik-Hutt, et al, 2013)。另外，Mundinger 

等人(2000)的實驗型研究比較專科護理師和主治醫師在照護結果之差異，發現在

病人症狀的改善、健康狀態、功能狀態、以及死亡率是沒有不同的。專科護理師

逐漸擴大執業範圍，執行醫療業務和開立處方權等，對於基本保險和慢性疾病的

弱勢群體，可顯著改善他們的健康管理(Adashi, Geiger,& Fine,2010)。有最新一篇

統合性研究之結論建議擴大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範疇，增加專科護理師的培育，法

規鬆綁是可以增加基層醫療照顧服務及降低醫療產業的成本效益(Xue, Ye, 

Brewer, & Spetz, 2016 )。總之，多年來美國專科護理師之研究一致支持專科護理

師照護成效包括:病人的生理指標、照護滿意度、健康狀態、功能維護、健康管

理、急診及住院次數、和死亡率。 

    台灣對於專科護理師之臨床執業成效有一些探討，雖然均是在護理人員法

修法之前的研究，但研究結果可以提供重要的參考。2013 年台灣專科護理師學

會探討不同層級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滿意度及照護成效，結果顯示專科護理師對

病人的照護有很大的影響，提升了護、病、醫關係而減少醫病糾紛，提供照護資

源、加強衛生教育、緩解病人症狀、增加住院滿意度及照護品質(林、蔡，2013)。

加之，研究支持病人和家屬對重症單位之專科護理師的臨床照護之滿意度極高

(吳、葉，2015)。研究也可探見台灣在專科護理師之執業成效的探討仍不完整，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品質和照護成效。 

(八)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 

  專科護理師是醫療機構重要的醫療小組成員，然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之工

作負荷或影響因素之研究則少見，少許研究僅以單一醫院探討僅能提供參考，而

大型的調查僅只有一篇。最近美國調查急性醫療單位八個州的 222 位專科護理師

照顧病人數，研究發現在重症單位，專科護理師平均照顧病人數為 1 比 5 (range, 

1 to 3 - 1 to 8)，兒童重症單位平均 1 比 4 (range, 1 to 3 - 1 to 8)，如單位有住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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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科護理師平均照顧四個病人 (range, 1 to 3 - 1 to 8)，一般病房的專科護理

師依據單位的性質不同照顧 10 至 15 位病人，夜班時所照顧的病人數則更多。不

少醫院的專科護理師反應工作負荷量過重，特別當病人病情惡化，新病人和出院

病人增加時。影響照顧人數之因素包括病人的疾病嚴重度、單位內病人數、醫師

人數、專科護理師人數、病人診斷、時間點，和住院醫師人數 (Kleinpell et al., 

2015)。 

 (九)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照顧滿意度 

  台灣專科護理師制度正式實施約 10 年，針對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滿意度之

研究少見，但有完整制度的美國之統合性研究發現專科護理師不論在診所、社

區、或醫院執業，其病人滿意度與醫師相同(Newhouse et al., 2011)。Newhouse

等人(2011)之研究也同時發現專科護理師之照護成效與醫師相接近，但是在病人

的糖化血色素和血脂肪之控制，專科護理師的成效卻比醫師佳。Benkert 等人

(2008)研究 145 位高血壓病人，發現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滿意度(M=4.1, SD=.57, 

range 1-5)和信任度(M = 3.9, SD=0.56, Range 1-5)均為中上程度，而信任度和病人

照顧滿意度有高度相關性(r=.47, p<.001)。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度比醫師高

(p=.01)。研究發現專科護理師藉由傾聽病人的病史或故事、尊重病人和顧及病人

的文化差異而獲得病人的信任感(Donohue,2004)。 

(十)專科護理師工作時間 

  關於專科護理師工作時間之研究少見，美國全國性大型研究(N=9010)發現專

科護理師在醫院或長照機構工作者其工作時間大部分每週工作超過 40 小時

(p<.001)，且如果機構使用電子病歷系統，專科護理師的工作時數也較長(Bae & 

Champion, 2016)。專科護理師在醫院執業，如需醫師簽核所執行之醫療業務則超

時工作更是普遍。台灣專科護理師工作時間也普遍超過 40 小時，但勞基法一例

一休之規範實施後，專科護理師超時之現象理論上應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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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照護團隊模式 

      照護團隊模式之研究不多，但隨著人口老化，慢性病病人之照顧極具挑

戰性，Litaker 等人(2003) 比較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模式與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團隊在慢性疾病病人照護結果之差異，157位高血壓和糖尿病病人隨

機分配給照護團隊，一年後，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的病人比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團隊的病人在HbA1c (70.7%, p= 0.02) 、 HDL-c ( + 2.6 mgdL
-1

, p= 

0.02)和照護滿意度明顯的改善，研究結果支持跨領域之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

師團隊之照護模式。 

(十二)專科護理師取代醫師之可行性 

   台灣人口快速地老化，老年人口健康照護之需求也相對地增加許多，普遍

上也大量增加了醫師的工作量，因此不少健康照護機構聘任專科護理師取代醫

師提供醫療照護，但專科護理師的病人照護結果又如何? Lovink 等人(2017)進

行系統性文獻查證檢測 2 篇實驗性研究和 8 篇比較性研究，統合結果發現專科

護理師和醫師一樣可以提供老年病人好的照護過程和照護結果。 

   住院醫師實施 88 工時之後所需要的醫療人力，專科護理師是否可以取代

成為一個討論的焦點。根據英國的研究，比較前一年僅使用住院醫師和後一年

僅使用專科護理師照顧心臟外科病人的結果比較，發現實施僅運用專科醫師和

專科護理師之醫療人力之後，死亡率由 2.8%降至 2.2%，EuroSCORE 由 5.3 降

至 5.0，醫療人事成本節省 18.2%，研究建議給予專科護理師適當的訓練和支

持，專科護理師不但可以取代住院醫師，也可以提供安全的醫療照護(Skinner et 

al., 2013)。美國自 2011 年 7 月開始實施住院醫師之工時限制政策，所缺之醫

療照護人力大部分由專科護理師負擔(Pastores et al., 2011)。 

(十三)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 

    依據美國專科護理師協會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e Practitioners, 

2016)，領有專科護理師證照的有 222,000 人次，預估每年約 20,000 個新專科

護理師加入執業，96.2%的專科護理師有研究所學位，83.4% 的專科護理師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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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primary care 的證書， 95.2% 的專科護理師開立藥物處方，平均一天開立

22 張處方。在門診，專科護理師每小時看至少 3 個病人。2016 年平均專職專

科護理師年薪資平均為$102,526美元，被病人告訴的機率非常低，只有 1.9% 的

專科護理師被病人列為 defendant。美國專科護理師平均年資為 12 年，平均年

齡 49 歲。有超過 10,000 人領有急性醫療照護的專科護理師執照，僅約有 4000

人於急性醫院工作。 

 許多的國家面臨醫師不足的問題，因此普遍以專科護理師提供病人醫療照

護，但是專科護理師的人力要多少才足夠呢？文獻則缺乏相關資料支持。但如

以人口比的統計，研究發現美國每 10 萬人口有 40.5 個專科護理師，荷蘭 12.6

人，加拿大 9.8 人，澳洲 4.4 人，愛爾蘭和紐西蘭為 3.1 人(Maier, Barne, Aiken, 

Busse, 2016)。台灣專科護理師目前共有 6414 人，則每 10 萬人口有 27.9 人，

比起一些國家，台灣的專科護理師人數則不少。專科護理師人力在大部分國家

成長快速，美國每年成長 6.1%，而荷蘭則每年成長高達 27.8% (Maier, Barne, 

Aiken, Busse, 2016)。台灣也是每年增加約 650 人，成長率也相當快速。WHO

呼籲每個國家要重視醫師不足的議題，建議以專科護理師取代 (WHO, 

2007,2008)。國外文獻支持專科護理師可以如醫師提供病人高品質的醫療照

護，也發現專科護理師可以執行 67-96%醫師的工作(Stanik-Hutt et al., 2013; 

Martinez-Gonzalez et al., 2014; 2014)。 

    我國醫師人力不足和實施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各家醫院訓練或聘請專

科護理師以補足醫師人力缺口所需之醫療照顧人力。然專科護理師未來人力預

估相形重要，台灣沒有相關之研究文獻。然美國預估專科護理師人力之研究主

要以 input-output model。 Input 為將畢業 NP 人數，Output 則是退休人數，並

考慮投入職場時的工作時數和年齡。基本上參考最近幾年之人力趨勢資料，如

42 歲的人數在 2016 會類似 41 歲人數在 2015。但影響人力之因素複雜，國家

健康政策或工作環境變差等因素使得離職人數變多，因此預估的誤差相對的會

較大(Auerba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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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專科護理師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民事或刑事糾紛與法院訴訟 

  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行為，因此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愈來愈普遍，台灣專

科護理師制度正式實施 12 年來，專科護理師涉法院訴訟共有 5 例，其中 2 案

觸犯過失致死罪被判有罪，2 案因解釋病情和書寫病歷被判無罪，另外 1 案因

醫師未授權而專科護理師進行醫療行為而判有罪。首先「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

度醫上訴字第七號判決」(和平案)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度醫訴字第二

號判決」(義大案)兩案觸犯過失致死罪，原因為專科護理師在值班時病人病情

變化而未通知醫師而導致病人死亡。「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101 年度聲判字第 11

號」裁定專科護理師協助醫師解釋病情並無觸犯密醫罪。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

度醫上訴第七號判決亦認為具護理師資格之醫師助理協助醫師書寫醫療紀錄

並無不妥，另外最近發生的 2014 年順天案，專科護理師在沒有醫師同意下看

診和開立處方，台中地院因該專科護理師違反醫師法判刑 8 個月。 

  美國每一個專科護理師均有購買 malpractice 保險，Selway (2011) 發現過

去 10 年醫療糾紛和費用逐年增加，特別是在成人/老人，家庭和小兒科專科護

理師就包含了所有糾紛的 84.3%。每一個案件保險公司平均給付 $300,000，給

付的費用在獨立型的中心和醫院為最高。醫療糾紛或訴訟之原因主要是錯誤死

亡佔 40%，其次為診斷相關如診斷錯誤或誤診佔 30%，藥物錯誤佔 18%。 

Selway (2011)調查 3037 位專科護理師，發現過去五年內有 12.8% (n=287)的專

科護理師有醫療糾紛或訴訟的經驗，同時也發現專科護理師涉入糾紛或訴訟者

比較少有臨床經驗(7.1 年 vs 9.7 年)，照顧較多病人者較容易有醫療糾紛(19

位病人 vs16 位病人)。有趣的發現是專科護理師有醫療糾紛的最可能發生在開

始執業的 2 年內(52% vs 37%)和以醫師為指導者(87% vs 77%)。專科護理師以

醫師為指導者其醫療糾紛的費用是專科護理師以專科護理師為指導者的 3.88

倍。專科護理師的醫療糾紛一年比一年多，因此有一些策略提供專科護理師以

避免醫療糾紛如下: 

1. 小心篩檢、監測、和治療已知高死亡率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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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臨床指引或標準作業流程 

3. 盡快給予重復抱怨或對治療沒有反應的病人諮詢和勸導 

4. 詳細記錄診斷和治療計劃的決策過程 

5. 告知病人當篩檢或返診的時間到了並記錄所有的溝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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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專科護理師:病人)、工時規定、薪資及照護模式對照表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NP practice 

Regulation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Boards.(2004). 

Nurse practice Act.  

1. Nursing 

Profession Act, 

S.N.W.T 

2003,c.15,and 

amendments to 

the Nunavut. 

2. Nursing 

Profession Act, 

came into force 

January 1, 2004.  

1. NURSES AND 

MIDWIVES 

ACT -Act 1 of 

1974 .. in force 

14 March 1974 

Amended by Act 

16 of 1999 .. in 

force 30 

December 1999)  

2. NURSES AND 

MIDWIVES 

RULES – 

Section 23 19 

S.R.O. 8/1981 .. 

in force 9 March 

1981 

Sections 12 and 13 

of the Nurses 

Act(1989) 

Health Practitioners 

Competence 

Assurance Act 

(2003).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Nursing Act.(2005) 

Scope of 

practice 

美國有 21個州和哥

倫比亞區的法規同

意 NP 擁有全面實

踐權利及許可證。 

在這些州，NP 被授

1. 健康評估和診

斷 

2. 開立檢測 

3. 管理療程 

4. 使用藥物治療 

NP 任務 

1. 開立處方藥物

和治療措施。 

2. 常見急性傷病

之診斷與治療。 

依據 NP 實踐標準 

( 1 January 2014 生

效)NP 的執業範圍

包含 

1. 開立治療措施 

the Medicines 

Amendment Act 

2013 

The Medicines 

(Standing Order) 

1. 健康促進 

2. 評估 

3.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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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權能評估患者、診

斷、開立處方和說

明診斷檢測、啟動

和管理療程，包括

在國家護理委員會

的獨家許可授權下

開立藥物。 

1. 評估患者 

2. 開立處方 

3. 解釋診斷檢測 

4. 做出診斷 

5. 啟動治療管理

計劃 - 包括開

處方藥物 

5. 開立處方藥 

6. 調劑 

7. 販售藥物 

3. 對患者進行完

整的身體檢查

和諮詢，了解其

健康需求並改

善。 

4. 監測處方治療

的有效性。 

2. 解釋檢查結果 

3. 處治計畫 

4. 護理介入澳大

利亞衛生署提

供 NP 於醫療保

健計劃下之執

業項目如下: 

(1) 取得病史紀 

錄 

(2) 進行臨床檢

查 

(3) 安排必要的

檢查 

(4) 實施處治計

畫提供適當

的預防保健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16, 

名列 NP 可以開醫

囑和處方，因此自 

17 August 2016，NP

依據 Standing 

Order Guidelines 

2012, Ministry of 

Health 監測和抽

查。NP 有能力開醫

囑和處方可提升病

人就醫之可近性和

提供有效之治療 

Prescription 

rights 

 

1. 處方藥物(不含

管制藥): 佛羅里

達州 

2. 表列第 2-5 類藥

物.:39 個州+哥倫

比亞特區 

表列第 3-5 類藥

可開立處方藥及管

制藥物 

1. 獨立處方護理

師可在其職權

範圍內開立: 

(1) 所有符合醫 

療規定之藥

物 

(2) 管制性藥物

(不含成癮性

1. 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合格的

NP 可根據州或

執業地點之立

法規定申請為

PBS 處方者（授

權 NP）。 

NP 可以根據其

除了一般藥物之

外，依據 Misuse of 

Drug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14 

允許 NP 開立管控

藥物 

1. 開立一個月份

的 Class A and 

1. 附表 0:非處方

藥物 

2. 附表 1 和 2 的藥

物。包括施用疫

苗，沖洗液和一

些局部軟膏。  

（南非衛生署，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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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物.:11 個州 藥物: 

diamorphine

、cocaine 和

dipipanone) 

2. 補充處方護理

師與獨立的處

方者合作，在獨

立處方醫師評

估健康狀況後

進行護理，可使

用醫師處方內

所列之藥物，但

沒有開處方的

權利。 

州/執業地點的

規定，開立私人

處方藥物。 

2. 澳洲 NP 有權開

具之藥物項

目:1.非處方藥

物 2.藥師專用藥

物 3.處方藥 4.管

制性藥物 

B 管控藥物  

2. 開立三個月份

的 Class C 管控

藥物 

Qualification 

(條件) 

1. 各州的 NP 執照 

2. 由國家委員會

許可 

3. 具有註冊護士

資格 

4. 6 年以上學術和

臨床準備 

5. 碩博士學位 

6. 比註冊護士專

業的高級臨床

1. 已有 RN 執照 

2. 完成所要求的

NP 教育計劃之

NP 專業證書證

明。 

3. 需有近期於高級

護理實踐的經

驗， 且實踐內容

必須與申請註冊

之專科有關。 

1. 現登記於護理

與助產委員會

（NMC）之護理

人員 

2. 加入 ANP 計劃

後至少有 2年的

學士後經驗 

申請人應持有健康

相關之二級榮譽學

根據 2015 年 10 月

30 日獲得澳大利亞

衛生人力部長理事

會批准之規定。 

申請成為 NP 所需

資格如下: 

1. 目前為澳洲之

註冊護士，且沒

有不符合專業

之表現或行為。 

1. 註冊護士 

2. 四年的相關領

域臨床經驗 

3. 完成認可的碩

士學位(Nursing 

Council) 

4. 通過 NP 能力評

估 

6. 具有特定專業

的碩士文憑

（PGD）。 

7. 醫院護士和高

級文憑 

8. 兩年作為高等

護理經驗，包括

在過去五年內

在專業領域經

驗至少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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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經驗 4. 碩士學位 位。 但如果申請人

的學位分級較低或

沒有學位，則須提

供以下證明： 

(1) 以前修的學位

課程完成超過

60 學分 

(2) 開發研究和研

究方法原理的

基礎知識 

(3) 在目前的實踐

領域內至少有

兩年的臨床經

驗。 

每周於臨床工作至

少 20 小時，且於臨

床上擔任的角色能

使個人的知識和技

能發展及提升到高

級水平。 

2. 六年內，具有相

當於 3年全日制

(5000小時)的臨

床高級護理執

業經驗。 

3. 完成 NMBA 核

准之訓練計畫。 

4. 遵守 NMBA 規

定之 NP 執業標

準。 

5. NP 需具有碩士

學位。 

經驗，但不包括

社區服務年 

Continuing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每州規定不同) 

換照的年數:2-3 年 

繼續教育積

分:24-30 

1. 過去五年內完

成 

(1) 1125 個小

時的護理

1. 3 年內臨床實踐

時數 450小時以

上 

2. 3年內完成與 35

法源: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National 

Law   

每三年申請執業證

明(renew)時須提供

維持 NP 能力之相

關證包括: 

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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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實踐 

(2) 認可的學

位或護理

學分學程 

(3) 符合委員

會認可的

護理進修

學程 

2. 須有臨床實踐 

600 小時的證

明。 

小時實踐範圍

相關的繼續教

育課程 

通過日期: 31 

March 2010 

生效日期:1 

July2010. 

每年申請執業證明

(renew)時須提供維

持NP能力之相關證

明包括: 

1. 每年至少20小

時的護理繼續

教育。 

2. 繼續教育內容

必須與NP的執

業環境相關。 

3. 每年至少完成

20小時的證據。 

4. 過去五年已執

業時間至少450

小時。 

1. 同儕評量醫囑

和處方之品質 

2. 每年 40 小時的 

專業發展課程 

3. 每年至少 40 天

的 NP 執業 

Education 具有碩士學位或

DNP 

具有碩士學位 ANP 碩士學位 具有碩士學位 具有碩士學位 具有特定專業的碩

士學位（PGD）。 

NP 

Competencies 

(能力) 

NPs 與其他衛生保

健專業人員合作，

提供全方位的初

1. 健康評估與診

斷 

2. 開立處方藥物 

1. 為具有複雜的

多重醫療保健

需求及危急狀

1. 使用診斷功能

進行評估 

2. 制定照護計畫 

Domains: 每個之

下有 indicator 

1. 專業責任和領

1. 初級照護 

2. 健康評估 

3. 診斷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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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級、急性和專業衛

生保健服務，包

括： 

1. 處方、執行和解

釋診斷檢測，如

實驗室項目和X

射線。 

2. 診斷治療急性

和慢性病症，如

糖尿病，高血

壓，感染和傷

勢。 

3. 開立處方藥物

和其他治療。 

4. 患者的全面護

理管理。 

5. 諮詢。 

6. 教導患者如何

預防疾病，並選

擇積極健康的

生活方式。 

7. 初級保健實踐。 

8. 急性護理。 

9. 長期健康照護

3. 倫理實踐 

4. 跨領域照護 

況之患者進行

全面和精確性

的身體及精神

健康評估。 

2. 理解多種不同

的評估和研究

報告的結論，以

便進行診斷規

劃和提供護理。 

3. 與個人合作開

立處方以利用

藥管理。 

4. 具有計劃和執

行之技能，和醫

療團隊成員合

作照護，以滿足

患者的健康和

社會關懷需求。 

3. 開立處方和執

行治療介入 

4. 評估執行結果

並進行改善 

導 

2. 病人直接照顧 

3. 病人照護品質

之維護 

4. 開立醫囑和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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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美國 

Canada 

加拿大 

England 

英國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South Africa 

南非 

機構。 

MD 

supervision/ 

collaboration 

32 個州的 NP 需與

醫師合開立處方藥

物 

NP 與醫生、RN 及

其他醫事人員合

作，提供優質的醫

療服務。 

補充處方護理師 

與獨立的處方者合

作，在獨立處方醫

師評估健康狀況後

進行護理，可使用

醫師處方內所列之

藥物，但沒有開處

方的權利。 

未規定 無資料 無資料 

Salary/yearly 平均年薪: 

72,802 - 119,954

美金(National 

Average) 

102,526 美金  

(AANP 最低工資) 

平均年薪: 

58,038 - 111,698 加

元 

(National Average) 

 

平均年薪:  

13,747 -45,571 英鎊 

(National Average) 

平均年薪:  

51,114 - 124,494 澳

幣 

(National Average) 

平均年薪:  

$78,931 - $125,318

紐幣 

(National Average) 

平均年薪: 

214,046-520,000 南

非幣 

(National Average) 

Working 

hour/week 

35-50 hours/weekly 31.7 hours/weekly 35 hours/weekly 35 hours/weekly 40-50 hours 40-50 hours/weekly 

Care for # of 

pts 

4-10 個病人/天 8-15 個病人/天 4-10 個病人/天 5-15 個病人/天 8-20 個病人/天 10-20 個病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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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文獻探討發現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範疇依據各國健康照護之需求與法規而發

展不同的制度。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依據單位特殊領域會有所不同，工作內容包括

直接病人照顧、間接病人照顧、和工作相關業務。專科護理師執業對病人的影響，有

許多研究支持專科護理師之照護品質，特別是病人生理指標、照護滿意度、健康狀態、

功能維護、和急診及住院次數、更重要的是死亡率也和醫師的比率相同，同時病人對

專科護理師有很高的信任程度。研究支持專科護理師不論在診所、社區、或醫院執業，

其病人滿意度與醫師相同。研究也顯示給予專科護理師適當的訓練和支持，專科護理

師不但可以取代住院醫師，也可以提供安全的醫療照護。因此專科護理師人力在大部

分國家成長快速，我國也不例外。 

    國內外均顯示專科護理師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愈來愈普遍。文獻支持主治醫師與

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的病人比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團隊的病人在生理指標和照護滿

意度明顯的比較好，因此支持跨領域之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之照護模式。但大

部分專科護理師之研究在美國或澳洲，台灣發展專科護理師制度已有 12 年，對於專

科護理師相關之全國性調查或研究應有完整的資料，以作為政策制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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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調查全台灣 465 家醫院之專科護理師(簡稱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主任委員

(醫院副院長)，共有 282 家回覆(回收率 60.65%)，其中僅 137 家醫院(48.58%)有雇用

專科護理師，有一家醫院之資料極不完整，因此本研究以 136 家聘用專科護理師之醫

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資料共有五大部分，包括醫院基本資料、專科護理師人力與管

理、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現況、專科護理師執業之影響、和未來對專科護理師制度之

建議，以下分項描述。 

(一)醫院基本資料描述 

    依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醫院類別分析(表 1-1)，顯示大部分為綜合醫院

(n=109, 80.15%)，其次為一般醫院(n=18, 13.24%)，專科醫院(n=6, 4.41%)和精神科

醫院(n=3, 2.21%)。醫院層級分別為區域醫院(n=69, 50.74%)為最多，其次是地區

醫院(n=47, 34.55%)和醫學中心(n=20, 14.71%)。醫院之地理位置以台北區(40 家)

最多，其次為高屏區(26 家)，北區、中區和南區均各有 21 家。136 家醫院中，有

91 家(66.91%)是合格的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大部分醫院設有專科護理師作業小

組(表 1-2)(n=125, 91.91%)，其中大部分以副院長為小組召集人(n=112, 89.6%)，副

召集人則大部分由醫療部主管和護理部門主管共同擔任(76.14%)。 

  表 1-1 醫院基本資料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一、醫院類別   

    綜合醫院 109 80.15 

    一般醫院 18 13.24 

    專科醫院 6 4.41 

    精神科醫院 3 2.21 

二、醫院層級   

    醫學中心 20 14.71 

    區域醫院 69 50.74 

    地區醫院 47 34.55 

三、醫院地理位置   

    台北區 40 29.41 

    北區 21 15.44 

    中區 21 15.44 

    南區 21 15.44 

    東區 7 5.15 

    高屏區 26 19.12 

 



 40 

  表1-2 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設置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一、無NP作業小組 11 8.09 

 

二、有 NP 作業小組 
 

125 

 

91.91 

    1.召集人   

院長 13      10.40 

副院長 112 89.60 

    2.副召集人   

醫療部門主管 13 11.93 

護理部門主管 13 11.93 

醫療+護理部門主管 83 76.14 

 

圖 1-1 醫院類別                              圖 1-2 醫院層級 

     
圖 1-3 醫院地理位置                          圖 1-4 專師作業小組設置 

     
圖 1-5 專師作業小組召集人                    圖 1-6 專師作業小組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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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院之專科護理師人力與管理 

醫療資訊系統 

  第二部分為專科護理師之人力與管理之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醫院普遍使用醫療

資訊系統和電子病歷系統(n=131, 96.32%)，該些醫院之資訊和電子系統包括藥囑

(92.37%)、醫囑(90.84%)、和病歷紀錄(84.73%)。 

專科護理師人力 

目前執業的專科護理師人力(表 2-1)，有 133 家醫院填寫完整資料，這些醫院 105

年度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共 4828 人，其中醫學中心有 2073 人(42.94%)，區域醫院

有 2419 人(50.10%)，地區醫院有 336 人(6.96%)，事後檢定顯示區域醫院比醫學中心

和地區醫院聘用較多的專科護理師。但每一家醫院之規模不同而聘用數量不等之有證

照的專科護理師，其中醫學中心每家聘用平均 103.65 個專科護理師，區域醫院每家平

均聘用 36.65 人，而地區醫院每家平均僅聘用 7.15 人。 

  目前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共為 1495 人(表 2-1)，其中醫學中心有 505 人

(33.78%)，區域醫院有 841 人(56.25%)，地區醫院有 149 人(9.97%)，事後檢定顯示區

域醫院比醫學中心或地區醫院培訓更多專科護理師人數(p<.05)。目前有證照之專科護

理師和訓練中的專科護理師均可執行專科護理師業務，共有 6323 人執行專科護理師

業務，事後檢定也顯示區域醫院比醫學中心或地區醫院聘用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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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 

項目 醫院

家數 

平均(SD) 總人數 範圍 Scheffe 

test 

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人數 133 36.30  38.63 4828 1-146 區域醫院>醫學

中心>地區醫院     醫學中心 20 103.65  31.12 2073 32-146 

    區域醫院 66 36.65  26.48 2419 2-120  

    地區醫院 47 7.15  7.12 336 1-38  

正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人數 133 11.24  15.97 1495 0-145 區域醫院>醫學

中心>地區醫院     醫學中心 20 25.25  30.79 505 0-145 

    區域醫院 66 12.74 10.72 841 0-59 

    地區醫院 47 3.17  4.81 149 0-21 

執行專科護理師業務總人數 133 47.54  48.93 6323 1-259 區域醫院>醫學

中心>地區醫院     醫學中心 20 128.90  44.76 2578 52-259 

    區域醫院 66  49.39  33.90 3260 2-157 

    地區醫院 47 10.32  10.93 485 1-50 

 

 

 

 

圖 2-1 醫院目前之專師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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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年資與薪資 

  專科護理師的培訓(表 2-2)主要是原醫院工作的護理師(n=67,49.63%)，專科護理師

人力來源主要來自原就業醫院(n=109, 80.74%)或外聘(n=106, 78.52%)。招募新進專科

護理師之年薪資(含薪資、獎金、證照加給、及其他)(表 2-3)平均為 659,636 元

(SD=108,409, range=432,000-1,024,800 元)，比較醫院層級之間薪水的差異，結果顯示

醫學中心薪水相對的較高。比較醫院之地理位置，台北區(宜蘭、基隆、台北、新北)

和東區(花蓮、台東)之專科護理師薪水相對較高，而高屏區的薪水最低。 

  至於專科護理師年資(表 2-3)，如以專科護理師證照制度實施之後起算年資，結果

顯示平均 NP 年資為 5.37 年(SD=2.53, range = 0.04-12)，醫院層級在年資上無顯著差異

(p>.05)。如以醫院提供的年資數據(未調整)，則平均年資為 7.34 年 (SD=4.06, 

range:1-22)。比較各層級醫院專科護理師年資(未調整)之差異，結果顯示醫學中心之專

科護理師年資比區域醫院(p=0.008)和地區醫院來得資深(p=0.013)，但區域醫院和地區

醫院之年資則無顯著差異(p>.05)。 

 

 

表2-2 專科護理師訓練與人力來源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訓練方式   

   皆在本院 67 49.63 

   皆在他院 25 18.52 

   於本院及他院 43 31.85 

專科護理師人力來源   

   本院 109 80.74 

外招 106 78.52 

 

圖2-2 專師訓練方式                          圖2-3 醫院專師人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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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醫院專科護理師年薪與年資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進NP年薪(元) 659,636.36  108,409.26 432,000 1,024,800 

    依醫院層級     

    醫學中心(19) 694,248.58 111,805.15 471,240 1,024,800 

    區域醫院(60) 669,101.48 96,059.10 458,000 900,000 

    地區醫院(37) 626,510.54 119,418.31 432,000 1,000,000 

    依地理位置     

台北區(30) 695,880.67 111,639.12 503,400 1,000,000 

 北區(19) 652,575.00 92,488.32 500,000 870,000 

 中區(20) 662,120.00 131,619.41 432,000 1,024,800 

 南區(18) 663,346.61 101,740.69 540,000 900,000 

東區( 6) 693,854.67 96,565.45 600,000 859,950 

高屏區(23) 604,199.57 86,852.65 458,000 816,750 

調整後NP平均年資(年) 5.37 2.53 1 12 

    醫學中心(20) 6.29 2.75 3 11 

    區域醫院(63) 4.84 2.02 1 10 

    地區醫院(37) 5.76 3.01 1 12 

未調整平均工作年資(年) 7.34 4.06 1 22 

    醫學中心(20) 10.01 5.38 3 22 

    區域醫院(62) 6.82 3.34 2 19 

    地區醫院(36) 6.75 3.89 1 19 

 

 

圖2-4新進專師平均年薪-醫院層級           圖2-5新進專師平均年薪-醫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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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排班制度 

  所有醫院專科護理師排班制度以單班白班制最為普遍(表 2-4)(n=93，68.38%)，其

次為兩班制(n=60,44.12%)或三班制(n=45,33.09%)。以醫院層級分析，結果顯示單班白

班制中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44.09%)，其次為地區醫院(39.78%)或醫學中心(16.13%)，

然卡方檢定醫院層級在排專科護理師單班白班制上之差異，結果未達顯著不同

(p=.07)。排班二班制和三班制上，仍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卡方檢定發現區域醫院比

醫學中心或地區醫院排二班制和三班制上有顯著高的比率(p<.001)。 

 

表2-4 醫院專科護理師排班時段 

項目 單班白班制 兩班制 三班制 

所有醫院(136) 93(68.38%) 60(44.12%) 45(33.09%) 

醫學中心 15(16.13%) 15(25.00%) 14(31.11%) 

區域醫院 41(44.09%) 37(61.67%) 24(53.33%) 

地區醫院 37(39.78%)  8(13.33%)  7(15.56%) 

 

 

圖2-6醫院專師排班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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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照護模式 

  資料顯示醫院照護團隊模式以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為主(n=122, 89.71%)，

其次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n=70, 51.47%)，其中有 56 家醫院同時

運用兩種照護模式(41.18%)。表 2-5 顯示所有調查醫院運用這兩種團隊照護模式之比

率，然地區醫院則較少使用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模式照顧病人。 

 

 

表 2-5 醫院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模式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 122 89.71% 

醫學中心 19 15.57% 

區域醫院 59 48.36% 

地區醫院 44 36.07%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 

專科護理師 

70 51.47% 

醫學中心 20 28.57% 

區域醫院 44 62.86% 

地區醫院 6 8.57% 

 

 

圖2-7 醫院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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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師和住院醫師人力 

  醫院專科醫師和住院醫師現職人數與缺額如表 2-6 至 2-10，121 家醫院資料顯示

現共有 9967 位專科醫師，而缺額有 470 人。住院醫師現有 3564 位，缺額 407 位。專

科醫師和住院醫師在各科別之現職人數與缺額詳見表 2-8 至 2-10。 

 

表2-6 專科醫師、住院醫師人數與缺額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 總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專科醫師       

現有 121 82.37 9967 115.71 4 714 

缺額 64 7.34 470 15.33 0 100 

住院醫師       

現有 61 58.43 3564 101.92 0 452 

缺額 40 10.18 407 18.63 0 93 

 

 

表2-7 專科醫師現有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108 4006 37.09 51.98 0 311 

外科病房 105 2683 25.55 35.55 0 228 

ICU病房 84 368 4.38 4.95 0 25 

ER 93 967 10.40 10.96 0 47 

兒科 92 816 8.87 12.81 0 68 

婦產科 93 606 6.52 7.60 0 40 

精神科病房 89 521 5.85 6.15 0 32 

 

 

表 2-8 專科醫師缺額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55 159 2.89 6.33 0 33 

外科病房 51 127 2.49 6.43 0 37 

ICU病房 36 6 0.17 0.45 0 2 

ER 47 45 0.96 1.53 0 7 

兒科 45 41 0.91 2.53 0 13 

婦產科 47 31 0.66 1.42 0 8 

精神科病房 45 61 1.36 4.96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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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住院醫師現有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56 1075 19.20 30.91 0 129 

外科病房 47 1197 25.47 49.56 0 230 

ICU病房 33 68 2.06 4.19 0 18 

ER 42 300 7.14 8.90 0 30 

兒科 46 499 10.85 16.85 0 60 

婦產科 43    259 6.02 9.74 0 34 

精神科病房 42 166 3.95 5.26 0 20 

 

表2-10 住院醫師缺額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36 196 5.44 11.48 0 64 

外科病房 33 147 4.45 7.03 0 28 

ICU病房 23 7 0.30 1.11 0 5 

ER 30 15  0.50 0.94 0 3 

兒科 33 18 0.55 1.23 0 6 

婦產科 30 13 0.43 1.25 0 5 

精神科病房 32 11 0.34 1.10 0 6 

 

105 年度專科護理師缺額 

 專科護理師有缺額的醫院有127家，共缺981人，其中區域醫院缺額最多(632人)，

其次為醫學中心(230人)和地區醫院(119人)。結果顯示105年平均每家醫院專師缺額

7.72人(SD=9.90)，醫學中心每家平均缺12.11人，區域醫院平均每家缺9.43人，地區醫

院平均每家缺2.9人。99家醫院預估五年內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共有1217人，其中區域

醫院缺額最多(771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52人)和地區醫院(194人)。 

 

表2-11 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 

項目 

 

醫院

家數 

總數 平均 標準差 最低 最高 

105年NP缺額(單項題) 127 981  7.72 9.90 0 54 

醫學中心 19 230  12.11 13.41 0 54 

區域醫院 67 632  9.43 10.12 0 44 

地區醫院 41 119  2.90 4.55 0 17 

預估未來五年NP缺額 99 1217  12.29 13.45 0 70 

醫學中心 13 252  19.38 21.65 0 70 

區域醫院 55 771  14.02 11.09 0 42 

地區醫院 31 194  6.26 10.83 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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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 

 

 

專科護理師各科工作人力與缺額 

    專科護理師目前工作單位(表2-12)，依序為內科病房(38.02%)、外科病房

(30.70%)、急診(9.50%)、ICU(9.48%)、婦產科(4.76%)、兒科(4.70%)和精神科(2.86%)。

各科缺專科護理師之單位(表2-13)，依序為內科病房(37.18%)、外科病房(20.94%)、

ICU(12.00%)、急診(10.71%)、兒科(7.88%)、婦產科(6.71%)和精神科(4.59%)。 

 

表2-12專科護理師現有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117 1797 38.02% 15.35 14.29 0 69 

外科病房 111 1451 30.70% 13.07 13.50 0 64 

ER 89 449 9.50% 5.04 6.43 0 30 

ICU病房 84 448 9.48% 5.33 6.59 0 26 

婦產科 87 225 4.76% 2.59 3.01 0 14 

兒科 84 222 4.70% 2.64 2.88 0 13 

精神科病房 81 135 2.86% 1.67 1.95 0 9 

 

表2-13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 

項目 醫院家數 總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86 316 37.18% 3.67 5.64 0 32 

外科病房 80 178 20.94% 2.23 3.20 0 17 

ICU病房 59 102 12.00% 1.73 3.15 0 14 

ER 66 91 10.71% 1.38 3.05 0 17 

兒科 60 67 7.88% 1.12 2.28 0 15 

婦產科 63 57 6.71% 0.90 1.40 0 5 

精神科病房 57 39 4.59% 0.68 1.2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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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各科專師人力與缺額 

 

 

專科護理師人力編制之依據 

專科護理師照護人力編制之依據(表 2-14)，大部分醫院以病人人數編制專科護理師人

力(n=102,75.00%)，部分醫院以專科護理師與主治醫師比率(n=26,19.12%)，或專科護

理師與住院醫師缺額比率(n=20,14.71%)編制專科護理師人力，而有些醫院則認為專

科護理師員額與住院醫師員額無關(n=32, 23.53%)。每位專科護理師照護床數(表

2-15) ， 內 科 平 均 13.14 床 (SD=3.40,range=7-25); 外 科 平 均 12.54 床

(SD=5.16,range=7-49)；ICU 平均 8.06 床(SD=2.66,range=2-20 人)；急診平均 16.86 床

(SD=14.18,range=2-56)。19 家醫院表示如果住院醫師缺額一人，會以 0.80 個(SD=0.50, 

range=0.3-2.5)專科護理師替代住院醫人力(表 2-16)，而有 23 家醫院表示如果一個主

治醫師，會配置 2.15 個(SD=1.48, range=0.5-6.5)專科護理師人力。 

表2-14 專科護理師照護人力編制依據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專科護理師與病床比率 102 75.00 

專科護理師與住院醫師缺額比率 20 14.71 

專科護理師與主治醫師比率 26 19.12 

專科護理師員額與住院醫師員額無關 32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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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專科護理師與病床比率(每位專科護理師照護床數)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 標準差 最低 最高 

內科-病床數 96 13.14 3.40 7 25 

外科-病床數 90 12.54 5.16 7 49 

ICU-病床數 58 8.06 2.66 2 20 

ER-病床數 25 16.86 14.18 2 56 

 

表2-16 專科護理師與醫師比率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 標準差 最低 最高 

住院醫師缺額人數 19 0.80 0.50 0.3 2.5 

主治醫師人數 24 2.15 1.48 0.5 6.5 
 

 
 

 

 

 

 

圖 2-10 專師人力配置依據                      圖 2-11 專師與醫師/住院醫師缺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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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照護人數 

 

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之調查，因為每家醫院之排班狀況不一，各家醫院僅填寫

適合該院之部分，且填寫醫院家數極少，因此僅能依據有提供資料之部分來做分析，

資料僅供參考。 

  

  表2-17專科護理師三班制白班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12人，外科病房平均

照護約10人，ICU平均照護約8人，急診平均照護約38人，兒科平均照護約9人，婦產

科平均照護約12人及精神科平均照護約9人。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數差異極大，

詳見表2-17。 

表2-17 專科護理師白班照護人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7 12.00  3.32  6 15 

最多 6 16.00  1.55  15 19 

外科病房      

平均 6 9.75  3.13  4 12 

最多 6 16.67  2.88  15 22 

ICU      

平均 9 8.08  3.17  6 16 

最多 9 10.56  3.94  7 18 

ER      

平均 5 38.40  19.40  15 67 

最多 7 53.29  26.21  15 87 

兒科      

平均 6 9.40  2.92  5 13 

最多 5 11.26  3.14  7 15 

婦產科      

平均 5 11.68  3.45  7 15 

最多 4 16.50  3.11  14 21 

精神科病房      

平均 1 9.20    9 9 

最多 1 15.00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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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8 專科護理師三班制小夜班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約 23 人，外科病

房平均照護約 46 人，ICU 平均照護約 13 人，急診平均照護約 37 人，兒科平均照護

約 19 人及婦產科平均照護約 18 人，精神科小夜班無資料。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

數差異極大，詳見表 2-18。 

 

表2-18小夜班照護人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6 23.33  25.76  6 75 

最多 6 31.67  29.69  5 75 

外科病房      

平均 5 46.00  30.27  15 77 

最多 5 37.40  36.66  4 77 

ICU      

平均 7 13.14  9.25  2 28 

最多 7 22.29  9.72  4 35 

ER      

平均 4 36.75  24.69  5 62 

最多 5 45.60  25.42  15 82 

兒科      

平均 4 19.00  8.76  11 28 

最多 5 20.40  14.81  4 42 

婦產科      

平均 3 18.00  6.56  12 25 

最多 5 14.20  11.37  3 29 

精神科病房      

平均 0     

最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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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9 專科護理師三班制大夜班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約 24 人，外科病

房平均照護約 13 人，ICU 平均照護約 11 人，急診平均照護約 30 人，兒科平均照護

約 27 人及婦產科平均照護約 13 人，精神科大夜班無資料。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

數差異極大，詳見表 2-19。 

 

表2-19 大夜班照護人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4 24.00  20.05  12 54 

最多 4 34.25  31.49  15 81 

外科病房      

平均 4 13.25  4.35  7 17 

最多 2 20.00  7.07  15 25 

ICU      

平均 7 10.86  11.14  2 28 

最多 7 22.71  9.57  4 35 

ER      

平均 3 30.33  3.21  28 34 

最多 6 37.00  25.67  15 85 

兒科      

平均 2 26.50  2.12  25 28 

最多 3 24.67  19.22  4 42 

婦產科      

平均 3 13.33  10.02  2 21 

最多 2 16.00  18.38  3 29 

精神科病房      

平均 0     

最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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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0專科護理師兩班制白班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約11人，外科病房平

均照護約10人，ICU平均照護約8人，急診平均照護約14人，兒科平均照護約11人、婦

產科平均照護約9人及精神科平均照護約14人。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數差異極

大，詳見表2-20。 

 

表2-20白班照護人數(兩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9 11.44  3.07  6 17 

最多 27 16.74  7.67  8 45 

外科病房      

平均 19 10.35  3.15  7 16 

最多 19 16.41  7.97  8 45 

ICU      

平均 18 8.26  3.16  6 18 

最多 14 10.25  3.81  7 21 

ER      

平均 6 13.88  9.66  4 26 

最多 8 25.59  22.95  5 71 

兒科      

平均 17 10.95  4.84  5 25 

最多 16 13.56  4.78  8 25 

婦產科      

平均 16 9.09  3.32  4 14 

最多 17 11.31  4.02  4 15 

精神科病房      

平均 9 13.92  7.50  5 28 

最多 10 16.27  8.75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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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1專科護理師兩班制夜班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約29人，外科病房平

均照護約21人，ICU平均照護約11人，急診平均照護約24人，兒科平均照護約21人、

婦產科平均照護約13人及精神科平均照護約19人。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數差異極

大，詳見表2-21。 

 

表2-21夜班照護人數(兩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23 29.18  27.61  4 88 

最多 18 39.43  32.46  5 99 

外科病房      

平均 18 21.29  23.13  3 71 

最多 16 29.21  25.56  5 85 

ICU      

平均 8 10.53  6.07  2 21 

最多 7 19.71  11.06  8 42 

ER      

平均 8 24.44  19.42  2 53 

最多 6 39.62  24.37  15 75 

兒科      

平均 15 20.99  15.33  2 57 

最多 5 26.03  22.62  5 59 

婦產科      

平均 11 12.51  12.03  2 42 

最多 10 23.16  17.30  3 56 

精神科病房      

平均 7 19.43  13.88  3 45 

最多 6 27.17  18.76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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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2專科護理師單班白班制照護人數，內科病房平均照護約12人，外科病房平

均照護約13人，ICU平均照護約9人，急診平均照護約30人，兒科平均照護約10人、婦

產科平均照護約7人及精神科平均照護約15人。各科最高及最低之照護人數差異極

大，詳見表2-22。 

 

表2-22照護人數(單班白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5 11.59  2.65  7 17 

最多 15 16.80  4.97  12 28 

外科病房      

平均 16 13.09  12.60  6 59 

最多 19 16.03  9.96  6 53 

ICU      

平均 11 8.84  3.32  4 15 

最多 8 11.00  4.17  5 16 

ER      

平均 2 30.30  10.32  23 38 

最多 1 24.00    24 24 

兒科      

平均 8 9.81  2.95  6 15 

最多 10 13.30  2.91  8 16 

婦產科      

平均 10 7.17  3.35  3 14 

最多 13 11.31  4.63  6 2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12 14.75  7.64  3 32 

最多 12 15.54  13.38  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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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各層級醫院三班制白班平均照護人數 

 

 

圖2-13 各層級醫院二班制白班平均照護人數 

 

 

圖2-14 各層級醫院單班制白班平均照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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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工作時數 

  表2-23專科護理師三班制白班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病

房平均工時約9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ICU平均工時約8小時，急診平均工

時約8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9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時約8小

時。 

 

表2-23白班工作時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4 8.58  1.07  8 12 

最多 11 9.23  1.63  8 12 

外科病房      

平均 12 8.43  1.15  8 12 

最多 10 9.20  1.55  8 12 

ICU      

平均 8 8.13  0.35  8 9 

最多 10 10.10  2.02  8 12 

ER      

平均 12 8.33  1.15  8 12 

最多 14 9.21  1.72  8 12 

兒科      

平均 5 8.30  0.67  8 10 

最多 8 9.13  1.55  8 12 

婦產科      

平均 7 8.71  1.375  8 12 

最多 10 9.55  1.74  8 1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3 8.17  0.29  8 9 

最多 4 8.25  0.50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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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4專科護理師三班制小夜班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

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ICU平均工時約8小時，急診平均

工時約9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時約8

小時。 

 

表2-24小夜工作時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2 8.08  0.29  8 9 

最多 11 8.77  1.60  8 12 

外科病房      

平均 10 8.00  0.00  8 8 

最多 9 9.11  1.69  8 12 

ICU      

平均 8 8.13  0.35  8 9 

最多 7 9.14  1.95  8 12 

ER      

平均 14 8.56  1.42  8 12 

最多 14 9.14  1.92  7 12 

兒科      

平均 8 8.06  0.18  8 9 

最多 7 9.43  1.81  8 12 

婦產科      

平均 9 8.07  0.17  8 9 

最多 9 9.28  1.60  8 1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3 8.00  0.00  8 8 

最多 2 8.00  0.0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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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5專科護理師三班制大夜班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

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ICU平均工時約9小時，急診平均

工時約8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時約8

小時。 

 

表2-25大夜班工作時數(三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0 8.05  0.16  8 9 

最多 11 8.77  1.60  8 12 

外科病房      

平均 9 8.00  0.00  8 8 

最多 8 9.25  1.75  8 12 

ICU      

平均 5 8.80  1.79  8 12 

最多 8 10.50  2.07  8 12 

ER      

平均 13 7.99  0.80  6 10 

最多 12 9.08  1.78  8 12 

兒科      

平均 5 8.10  0.22  8 9 

最多 6 10.17  2.04  8 12 

婦產科      

平均 5 8.02  0.04  8 8 

最多 6 10.17  2.04  8 1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2 8.00  0.00  8 8 

最多 2 8.00  0.0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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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6專科護理師二班制白班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病

房平均工時約9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9小時，ICU平均工時約9小時，急診平均工

時約10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9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9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時約8

小時。 

 

表2-26白班工作時數(二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27 8.63  1.31  7 12 

最多 25 10.68  1.82  8 12 

外科病房      

平均 22 8.72  1.42  7 12 

最多 21 10.76  1.81  8 12 

ICU      

平均 19 8.88  1.46  8 12 

最多 18 10.28  1.99  8 12 

ER      

平均 20 10.21  2.03  8 12 

最多 21 10.67  1.93  8 12 

兒科      

平均 23 8.59  1.38  8 12 

最多 22 10.39  1.84  8 12 

婦產科      

平均 20 8.54  1.52  7 12 

最多 22 10.25  1.97  8 1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13 8.48  1.12  8 12 

最多 10 9.80  1.93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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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7專科護理師二班制夜班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病

房平均工時約11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11小時，ICU平均工時約10小時，急診平

均工時約10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10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11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

時約11小時。 

 

表2-27夜班工作時數(二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26 10.69  1.93  8 13 

最多 27 11.19  2.09  4 14 

外科病房      

平均 19 10.63  1.98  8 13 

最多 20 11.30  1.75  8 14 

ICU      

平均 14 10.14  2.11  8 13 

最多 13 10.92  2.10  8 14 

ER      

平均 22 10.27  2.05  8 13 

最多 22 10.45  2.13  8 14 

兒科      

平均 19 10.34  2.00  8 12 

最多 20 10.85  1.81  8 12 

婦產科      

平均 13 11.08  1.75  8 12 

最多 13 11.08  1.75  8 12 

精神科病房      

平均 7 11.36  2.63  8 15.5 

最多 7 11.36  2.63  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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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8專科護理師單班白班制工作時數，工作時數範圍約8-12小時，其中內科病

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外科病房平均工時約8小時，ICU平均工時約8小時，急診平均工

時約8小時，兒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婦產科平均工時約8小時及精神科平均工時約8小

時。 

 

表2-28白班工作時數(單班制) 

項目 醫院家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科病房      

平均 18 8.32  1.00  8 12 

最多 16 8.94  1.57  8 12 

外科病房      

平均 23 8.42  1.30  6 12 

最多 18 8.97  1.74  6 12 

ICU      

平均 15 8.27  1.03  8 12 

最多 12 8.13  0.31  8 9 

ER      

平均 5 8.00  0.00  8 8 

最多 4 9.00  2.00  8 12 

兒科      

平均 14 8.02  0.08  8 8 

最多 11 8.00  0.00  8 8 

婦產科      

平均 15 8.09  0.26  8 9 

最多 11 8.00  0.00  8 8 

精神科病房      

平均 8 8.06  0.18  8 9 

最多 6 8.17  0.4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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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原因 

  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表 2-29)分析顯示分別依序為單位特性

(73.53%)、專科護理師人數(69.12%)、主治醫師人數(61.76%)、病人嚴重程度(55.15%)、

新病人數(50.74%)、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43.38%)、住院醫師人數(37.50%)、專科護理

師之能力(35.29%)、和出院病人數(28.68%)、當日開刀病人數(25.00%)、病人診斷

(18.38%)、住院醫師之能力(16.91%)。 

表2-29 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 

單位特性   100 73.53 

專科護理師人數 94 69.12 

主治醫師人數 84 61.76 

病人嚴重程度 75 55.15 

新病人數 69 50.74 

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59 43.38 

住院醫師人數 51 37.50 

專科護理師之能力 48 35.29 

出院病人數 39 28.68 

當日開刀病人數 34 25.00 

病人診斷 25 18.38 

住院醫師之能力 23 16.91 

圖 2-15 影響專科護理師病人數分配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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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表 2-30)以病人直接照護為主(57.15%)，其次為病人

間接照護(31.68%)和工作相關業務(11.17%)。直接照護工作內容(表 2-31)除了給藥之

外，醫院之認同度相當一致，依序為身體評估(98.53%)、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

治療相關事務(97.06%)、病史訪談(95.59%)、病人會談(94.12%)、病人健康問題判斷

(94.12%)、分析病人資料(86.02%)、執行醫療技術(83.82%)、開立醫囑(79.41%)、轉出

/轉送病人(77.20%)、出院計畫(73.53%)和給藥(34.56%)。然在病人間接照護之工作內

容(表 2-32)依序為病歷紀錄(99.26%)、協調病人照護(89.71%)、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

(88.97%)、病人電腦資料讀取(83.09%)、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75.74%)、電

腦鍵入病人資料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70.59%)和交班(69.85%)。專科護理師工作相

關事項(表 2-33)依序包括參加院內會議(95.59%)、指導他人(77.21%)、行政相關業務

(75.00%)、收集資料活動(61.76%)、和查核事務(52.21%)。 

 

表 2-30 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1. 病人直接照護(%) 78 57.15 

2. 病人間接照護(%) 78 31.68 

3. 工作相關業務(%) 78 11.17 

 

表2-31 專科護理師執行病人直接照護之工作內容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1. 身體評估 134  98.53 

2. 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

相關事務 
132  97.06 

3. 病史訪談 130  95.59 

4. 病人會談 128  94.12 

5. 病人健康問題判斷 128  94.12 

6. 分析病人資料 117  86.02 

7. 執行醫療技術 114  83.82 

8. 開立醫囑 108 79.41 

9. 轉出/轉送病人 105  77.20 

10. 出院計畫 100  73.53 

11. 給藥 47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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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專科護理師執行病人間接照護之工作內容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1. 病歷紀錄 135 99.26% 

2. 協調病人照護 122 89.71% 

3. 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 121 88.97% 

4. 病人電腦資料讀取 113 83.09% 

5. 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 103 75.74% 

6. 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96 70.59% 

7. 交班 95 69.85% 

 

表 2-33 專科護理師工作相關事項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1. 參加院內會議 130 95.59% 

2. 指導他人 105 77.21% 

3. 行政相關業務 102 75.00% 

4. 收集資料活動 84 61.76% 

5. 查核事務 71 52.21% 

 

圖2-16 專師工作內容百分比                    圖2-17直接照護之工作內容 

     

 

圖2-18 間接照護之工作內容                    圖2-19 工作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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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專科護理師臨床之管理 

  醫院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表 2-34)，資料分析顯示依序為醫療科主

任或部長(76.47%)、護理主任/副主任(55.15%)、主治醫師(51.47%)、護理督導(44.12%)、

專科護理師組長(36.76%)、病房護理長(23.53%)、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21.32%)、醫務管理部門(19.85%)。專科護理師年度考核(表 2-35)時大部分醫院是共同

考核，但醫療部(52.32%)的考核比護理部(44.19%)的比重高。136 家醫院中有 97 家醫

院(71.32%)專科護理師有晉升管道(表 2-36)，在這些醫院中，晉升管道分別為結合薪

資調升之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62.89%)、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60.82%)、晉升護理主

管(41.24%)、和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5.15%)。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策略(表 2-37)依序為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

(83.70%)、增加主治醫師人數(55.43%)、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45.65%)、增加住院醫

師人數(27.17%)、調整病床數(20.65%)、和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16.30%)。 

  在專科護理師是否曾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之調查(表 2-38)，資料顯示大部分

醫院未有此問題，僅 21 家醫院(15.56%)有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且該些醫院大部

分會負責處理(n=15, 71.43%)。在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部分(表 2-39)，僅 11 家醫

院(8.15%)專科護理師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其中 6 家醫院負責處理該事件，而有

5 家醫院僅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 

表 2-34 醫院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1. 醫療科主任或部長 104 76.47 

2. 護理主任/副主任 75 55.15 

3. 主治醫師 70 51.47 

4. 護理督導 60 44.12 

5. 專科護理師組長 50 36.76 

6. 病房護理長 32 23.53 

7. 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29 21.32 

8. 醫務管理部門 2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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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專科護理師年度負責考核部門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1. 醫療部 134 52.32 

2. 護理部 134 44.19 

3. 其他(如互評、專科護理師組長等) 134  3.04 

 

表 2-36 專科護理師晉升管道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一、無晉升管道 39 28.68 

   

二、有晉升管道 97 71.32 

1. 結合薪資調升之專科護理師進

階制度  
61(97) *62.89 

2. 可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 59(97) *60.82 

3. 可晉升護理主管 40(97) *41.24 

4. 可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 5(97) *5.15 

*晉升管道方式之比例為「有專科護理師晉升管道之醫院」百分比 

 

 

圖2-20 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        圖2-21 專師年度負責考核部門 

     
 

 

圖2-22 有無專師晉升管道                      圖2-23 專師之晉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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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相關之策略 

項目 醫院家數 

N=136 

百分比(%) 

1. 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 77 83.70 

2. 增加主治醫師人數 51 55.43 

3. 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 42 45.65 

4. 增加住院醫師人數 25 27.17 

5. 調整病床數 19 20.65 

6. 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 15 16.30 

 

圖 2-24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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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專科護理師是否曾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 

項目 醫院家數 

N=135 

百分比(%) 

一、無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 114 84.44 

   

二、有曾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 21 15.66 

1. 醫院負責處理 15 71.43 

2. 有協助 NP 處理 6 28.57 

 

表 2-39 專科護理師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一、無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 124 91.85 

   

二、有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 11 8.15 

1. 醫院負責處理 6 54.55 

2. 有協助 NP 處理 5 45.45 

 

圖 2-25 是否曾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           圖 2-26 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處理方式 

 

 

 

 

 

 

        

 

圖 2-27 是否曾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           圖 2-28 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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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之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具執業內容相關協議書 (表 3-1)僅有 70 家醫院

(51.47%)。醫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 4 條規定，訂定於執行監督下醫

療業務時之標準作業程序，結果顯示(表 3-2)已有 97 家醫院(74.05%)已經完成，29 家

部分完成(22.14%)，而有五家未制定(3.82%)。針對訂定各分科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

科護理師可執行業務辦法附表之醫療業務項目，已有 104 家醫院(79.39%)表示已經完

成，72 家醫院(54.96%)定期審查及確認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內容，69 家醫院(52.67%)

已完成訂定執行特定醫療流程 SOP，106 家醫院(82.17%)定期檢討專科護理師所執行

之醫療業務。對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醫院面臨之困難(表 3-3)

包括缺乏人力督導(46.97%)、醫師監督專科護理師之意願低(31.06%)、業務辦法附表

醫療項目無法達成共識(24.24%)、和不知如何督導(14.39%)。醫院訂定或執行預立特

定醫療流程之困難包括缺乏人力(44.62%)、醫師意願低(42.31%)、不知如何訂定

(23.08%)、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識(18.46%)、或未能依作業小組所訂之標準程序執行

(12.31%)。專科護理師執行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後，監督醫師核簽方式，大部分採用電

子簽章(n=67, 61.47%)，有 54 家醫院(49.54%)使用紙本簽核。 

 

表3-1 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具執業內容協議書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沒有 47 34.56 

有 70 51.47 

其他(不定期簽訂) 19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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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訂定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科護理師執行監督下醫療業務內容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已完成 

131 

97 

 

74.05 

    部分完成 29 22.14 

    未制定 5 3.82 

制定可執行附表之醫療業務項目 131  

    已完成 104 79.39 

    部分完成 21 16.03 

    未制定 6 4.58 

審查及確認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內容 131  

    定期審查 72 54.96 

    不定期審查 42 32.06 

    未執行審查 17 12.98 

訂定執行特定醫療流程SOP   

    已完成 69 52.67 

    部分完成 45 34.35 

    未制定 17 12.98 

定期檢討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

科護理師所執行之醫療業務 

129  

    定期檢討 106 82.17 

    未定期檢討 23 17.83 

圖3-1 訂定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監督下醫療業務內容  

 

圖3-2審查與檢討訂定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監督下醫療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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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醫院面臨之困難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缺乏人力督導 
132 

62 

 

46.97 

    醫師監督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意願低 41 31.06 

    業務辦法附表醫療項目無法達成共識 32 24.24 

    不知如何督導 19 14.39 

訂定或執行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130  

    缺乏人力 58 44.62 

    醫師意願低 55 42.31 

    不知如何訂定 30 23.08 

    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識 24 18.46 

    未能依作業小組所訂之標準程序執行 16 12.31 

  

圖 3-3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圖 3-4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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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 

     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的影響(表 4-1)，醫院管理者認為依序為減少臨床醫師的

工作負荷(97.06%)、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90.44%)、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

與技能(76.47%)、減少醫療人事成本(45.59%)、和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

育(34.56%)。 而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病人臨床照護的影響(表 4-2)，分

別為安撫病人/家屬的情緒(85.29%)、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84.56%)、改善醫病關係

(84.56%)、增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83.09%)、增進連續性照護(81.62%)、提升病

人照護品質 (80.15%)、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69.12%)、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

(66.18%)、減少病人的合併症(46.32%)、降低照護成本(38.97%)、和降低病人住院天

數(38.24%)。 

   至於醫院整體、管理者和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分析(表 4-3)，顯示醫院整

體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度極高，大部分為非常信任(31.62%)和信任(63.97%)，而沒有

不信任的感受(0%)。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是大部分為非常信任(36.03%)

和信任(60.29%)，而沒有不信任的感受(0%)。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極高，

其中非常信任(25.74%)、信任(71.32%)、尚可(2.94%)，而沒有不信任的感受(0%)。 

表4-1 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的影響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1. 減少臨床醫師的工作負荷 132 97.06 

2. 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123 90.44 

3. 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 104 76.47 

4. 減少醫療人事成本  62 45.59 

5. 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  47 34.56 

 



 76 

表4-2 專科護理師執業對臨床病人照護的影響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1. 安撫病人/家屬的情緒 116 85.29 

2. 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115 84.56 

3. 改善醫病關係 115 84.56 

4. 增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 113 83.09 

5. 增進連續性照護 111 81.62 

6.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109 80.15 

7.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94 69.12 

8. 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 90 66.18 

9. 減少病人合併症 63 46.32 

10. 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53 38.97 

11. 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52 38.24 

 

表 4-3 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整體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非常信任 43 31.62 

    信任 87 63.97 

    尚可 6 4.41 

    不信任 0 0.00 

    非常不信任 0 0.00 

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非常信任 49 36.03 

    信任 82 60.29 

    尚可 5 3.68 

    不信任 0 0.00 

    非常不信任 0 0.00 

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非常信任 35 25.74 

    信任 97 71.32 

    尚可 4 2.94 

    不信任 0 0.00 

    非常不信任 0 0.00 

 



 77 

圖 4-1 專師執業對醫院的影響 

 

 

 

 

 

 

 

 

 

圖 4-2 專師執業對病人照護的影響 

 

圖 4-3 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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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對專科護理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表 5-1)，大部分醫院認為需要護理碩士專科

護理師組畢業 (21 家 ,16.28%)、大學護理系 (107 家 ,82.95%)及護理專科 (1

家,0.78%)。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臨床護理師之資歷平均 4.05 年(SD=1.40，

range=2-10)。 

表5-1 專科護理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護理碩士專科護理師組 21 16.28 

大學護理系 107 82.95 

護理專科 1 0.78 

 

圖5-1 專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 

 

 

  醫院主管對目前專科護理師培訓制度之看法(表5-2)，資料顯示醫院對專科護理師

學科訓練課程可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臨床訓練課程可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

能力、筆試內容筆試內容可反應執業所需之知識、筆試科別分五大科符合臨床需求、

筆試內容可反應執業所需之知識、和OSCE口試內容能反應NP臨床能力均有很高的同

意度，如表5-2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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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對目前專科護理師培訓制度之看法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學科訓練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 

    非常同意 

 

25 

 

18.52 

    同意 94 69.63 

    尚可 15 11.10 

    不同意 1 0.74 

臨床訓練課程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   

    非常同意 30 22.22 

    同意 93 68.89 

    尚可 12 8.89 

    不同意 0 0.00 

筆試內容可反應執業所需之知識   

    非常同意 15 11.11 

    同意 100 74.07 

    尚可 18 13.23 

    不同意 2 1.48 

筆試科別分五大科符合臨床需求   

   非常同意 20 14.81 

   同意 99 73.33 

   尚可 13 9.63 

不同意 1 0.74 

口試科別分五大科符合臨床需求   

   非常同意 22 16.30 

   同意 103 76.30 

   尚可 10 7.41 

不同意 0 0.00 

OSCE 口試內容能反應 NP 臨床能力   

   非常同意 25 18.52 

   同意 100 74.07 

   尚可 9 6.67 

   不同意 1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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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對目前專科護理師培訓制度之看法 

 

醫院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場域之建議，仍以教學醫院(81.62%)、醫學中心

(58.09%)、和護理研究所(30.89%)為主要場域(表5-3)。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

院醫師人力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調查的醫院(136家)同意(112家)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

住院醫師人力(82.35%)，僅24家醫院不同意(17.65%)，而不同意的醫院大部分為醫學

中心(表5-4)。醫院專科護理師職涯轉銜社區獨立型居家護理所或護理之家執業的看法

(表5-5)，90.15%的醫院表示同意，僅只有9家醫院(6.82%)不同意。 

表5-3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場域之建議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教學醫院 111 81.62 

醫學中心 79 58.09 

護理研究所 42 30.89 

圖5-3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場域之建議  



 81 

表5-4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不足之看法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0 14.71 

同意 70 51.47 

尚可 22 16.18 

不同意 20 14.71 

非常不同意 4 2.94 

 

圖5-4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不足之看法 

  

 

表5-5 醫院專科護理師職涯轉銜社區獨立型居家護理所或護理之家執業的看法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6 19.70 

同意 82 62.12 

尚可 11 8.33 

不同意 6 4.55 

非常不同意 3 2.27 

 

圖5-5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不足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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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內容之認同度 

項目 醫院家數 百分比(%) 

1. 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 135 99.26 

2. 詳實記載病人的病歷記錄。 135 99.26 

3. 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

務。 
133 97.79 

4. 執行病人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 133 97.79 

5. 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

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並判斷病人的健康問

題。 

132 97.06 

6. 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 132 97.06 

7. 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

照護及轉介服務。 
130 95.59 

8. 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 126 92.65 

9. 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

的諮詢。 
123 90.44 

10. 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育

計畫。 
123 90.44 

11. 參與機構之照護成效評估。 113 83.09 

 

 

圖5-6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內容之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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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表之意見 

      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表項目之意見不少，請見附件十之醫

院對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表項目之意見彙整表。傷口處理部分，醫院

建議增加膿瘍擠壓填塞化膿和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管路處置部分，醫院建議增

加肛管制入與拔除、非初次人工血管體外角針置入與拔除、肺動脈導管拔除、血

管攝影與心導管檢查治療血管鞘(Sheath)、歐式貯囊外(Scalp Acupuncture)Omayaw

頭皮針拔除、膀胱灌藥(包括化療藥、BCG、玻尿酸)、初次人工血管針(port-A)置

入、腹腔穿刺及腹水放液、肋膜黏連術和非初次氣切套管更換。檢查處置部份，

醫院建議加入心臟去顫術(Defibrillation)，醫院婦產科建議加入陰道紗布移除和置

入 Laminaria in Cx (海藻棒)。其他處置部分一家醫學中心建議加入經醫院專師工

作小組針對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審核通過之範圍與項目，並

經提報主管機關核備通過就可執行。 

      在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加入開立死亡診斷書、乙診診

斷書、重大傷病診斷書等。在檢驗檢查之初步綜合判斷，醫院建議增加 PST 判讀。

在非侵入性處置部分建議加入皮膚牽引裝置、骨科牽引調整、行為治療計畫、特

殊團體心理治療、特殊心理治療、和家庭治療。 

  針對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表各家醫院提供之修改意見，業經工作

小組會議和專家座談會議討論和辯論，考量該項醫療業務執行之危險程度，如果

危險程度高或醫院之護理師已在執行該些項目，則決議刪除。結果如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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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項目 

(一) 醫院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為醫院之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主任委員(醫院副院長)，而

台灣專科護理師並無明確的執業登錄制度，主要以護理師證照進行執業登錄，因

此無法得知專科護理師執業分佈醫院，因此問卷郵寄至全台灣所有的 465 家醫

院。問卷寄出二星期後一一打電話確認每一家醫院是否收到問卷，並確認醫院是

否聘用專科護理師執業，並在問卷寄出後 6 星期打電話給未回覆問卷的醫院，結

果共有 282 家回覆(回收率 60.65%)，其中共有 137 家醫院(48.58%)有聘用有證照

之專科護理師，另外，有一家醫院之資料極不完整，因此本研究以完整資料的 136

家醫院進行分析。參與本研究之醫院大部分為綜合醫院，區域醫院和台北地區為

最多。依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專科護理師會員資料顯示會員主要來自較大型的

綜合醫院和區域醫院，僅少數來自地區醫院，如比較區域，台北的專科護理師會

員也比其他地區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2017)。因此本次調查之資料涵蓋全台

大部分聘任專科護理師之醫院。 

大部分醫院依據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設置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

(91.9%)並以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為專科護理師小組的主任委員(100%)，顯示大部分

依據政府法規辦理，而未設置專科護理師小組的醫院大部分為小型之地區醫院

(90% )，可能因為人力配置少或專科護理師執業人數少之因素而未能依辦法設置

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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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科護理師人力與管理 

   目前專科護理師人數 

    本研究有 133 家醫院填寫有證照之執業專科護理師人數共有 4828 人，依據衛

生福利部之資料，目前全台共發出 6414 張專科護理師證照，如此雖然至少有

75.27%的專科護理師在本研究範圍內，但因部分醫院未填寫資料，專科護理師擔

任行政主管職務而證照未更新、部分雙證照者，或部分在長照機構、學校、診所

服務未在本調查範圍內，因此有可能大部分在醫院執業專科護理師之醫院均參與

本調查。 

  調查結果也顯示專科護理師的執業醫院以區域醫院(50.10%)為主，其次為醫

學中心(42.94%)和地區醫院(6.96%)，此結果與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之全國網路調

查結果極為接近(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2015)。但依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2017)

今年的分析資料，顯示會員具有專科護理師證照者共有 5209 人，執業分佈於醫學

中心(37.95%)、區域醫院(50.41%)、地區醫院(8.62%)、長照機構(0.85%)、和其他

(2.17%)(學校校護、診所、衛生所等)，如此本調查內之人數具代表性。    

  結果也顯示全台正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共有 1495 人，以區域醫院(56.25%)

為主，其次為醫學中心(33.78%)和地區醫院(9.97%)，顯示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主

要在區域醫院和醫學中心。依據衛生福利部定義專科護理師為進階護理師，與醫

師共同合作執行醫療和護理之服務，且自 2016 年 1 月開始專科護理師可合法的在

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同時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普遍缺乏主治或住院醫師，

因此醫院聘任或訓練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則相當常見，如此凸顯專科護理師

在病人醫療照顧上是重要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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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專科護理師之年資與年薪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任三年的專科護理師平均年薪為 659,636 元（範圍：

43,000-1020,000），如以年薪為 13.5 月計算，月薪僅為 48,892 元，而北部和東部

之薪資高於中部和南部，高屏地區則為最低。根據主計處之資料顯示，2015 年全

國平均月薪為 48,492 元，而醫療保健業平均月薪為 64,103 元（行政院主計處，

2017)，可見專科護理師之薪資遠低於醫療保健業人員，更何況專科護理師之平均

護理師年資至少已有五年，才接受專科護理師培訓成為專科護理師，理論上專科

護理師之薪資應比護理師高。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2016 年有進行護理人員薪

資之調查分析，但可惜的是資料僅以眾數百分比呈現，無法得知資料的常態分佈，

也就無法得知其平均薪資，因此專科護理師和護理師之薪資無法做比較 (中華民國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7)。 

  另外，專科護理師執行許多的醫療業務，業務範圍與住院醫師相似，然薪資

卻只有住院醫師(基本月薪 100,000-150,000)的一半，可見專科護理師之薪資有許多

提升的空間。由調查資料也顯示每家醫院給專科護理師之薪資最高和最低差距極

大，顯示專科護理師個人之能力與年資和市場機制息息相關。 

建議: 專科護理師之薪資遠低於醫療保健業人員和住院醫師，有許多提升的空間。 

 專科護理師排班 

   醫院專科護理師排班制度以單班白班制最為普遍(n=93，68.38%)，其次為兩

班制(n=60,44.12%)或三班制(n=45,33.09%)。以醫院層級分析，單班白班制中以區

域醫院最為普遍(44.09%)，其次為地區醫院(39.78%)或醫學中心(16.13%)。排班二

班制和三班制上，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p<.001)。目前文獻缺乏相關資料作為比

較，但自勞基法一例一修實施後，大部分醫院仍以勞基法之規範為主。然對專科

護理師工作之安排，醫院之夜班或值班之定義仍缺乏明確之定義，依據計畫主持

人針對地區醫院專科護理師之質性訪談，被訪談者表示小規模且沒有住院醫師之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夜班大部分不但為值班，且須負責夜間全院的所有住院病人

的醫療照護，在此情況專科護理師除了工作超出負荷外，還要照顧病情完全不了

解的病人，因此專科護理師夜間值班，病人照護之安全性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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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目前專科護理師涉入之刑事案件，全部的案件均發生在夜間或值班時，

75%被法院判有罪，如此專科護理師夜間值班之適法性值得醫護法界共同省思。不

但如此，小規模之醫院之主治醫師普遍不足，醫院為了留住主治醫師，夜間值班

和處理病人之相關業務大部分交由專科護理師處理，不管專科護理師的護理經驗

有多豐富，專科護理師僅接受 6-12 個月的醫療訓練，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同時處理

內、外、婦、兒等多科別之病人的複雜醫療照顧，值得探討。另外，醫師值班不

在醫院或醫師在醫院但拒絕起床診視病人常有所聞，專科護理師基於救人為重只

能進行重要的醫療處置，當醫療糾紛出現醫院則究責專科護理師，但依據醫療法

第 59 條規範醫院於診療時間外，應依其規模及業務需要，指派適當人數之醫師值

班，以照顧住院及急診病人，如此專科護理師夜間值班之適法性需要被重視。    

建議: 目前專科護理師涉入之刑事案件，全部的案件均發生在夜間值班時，而

75%的案件被法院判有罪，因此專科護理師夜間值班之適法性? 如醫院需要專科

護理師值班，除了醫療法第 59 條規範外，衛福部對醫院需要有規範為何。 

 團隊照護模式 

  專科護理師在醫院之照護團隊模式以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為主(n=122, 

89.71%)，其次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n=70, 51.47%)，其中有

56 家醫院同時運用兩種照護模式(41.18%)。缺少住院醫師的地區醫院主要以主治

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模式照顧病人。各家醫院之人力資源不同，而有不同之照

護模式，重要的是該照護團隊模式是否可以提供病人適當的照護品質。以美國為

例，大部分的醫院仍以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的團隊共同提供病人具品質之照護

為主。研究也支持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的病人比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團隊

的病人在 HbA1c (70.7%, p= 0.02) 、 HDL-c ( + 2.6 mgdL-1, p= 0.02)和照護滿意度

更好，支持跨領域之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團隊之照護模式(Litaker et al., 2003)。

本調查中，醫院管理者也認為專科護理師的執業對醫院和病人均有許多正向的照

護結果，如此共同支持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的照護團隊。 

建議: 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照護模式普遍被醫院接受，醫院管理者也認同專

科護理師的執業對醫院和病人正面的照護結果，如此支持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照

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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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專科護理師人力缺額 

        調查結果顯示 105 年度專科護理師人力缺額在 136 家醫院中有填寫專科護理

師缺額的醫院有 127 家，共缺少 981 位專科護理師，其中區域醫院缺額最多(632

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30 人) 和地區醫院(119 人)。且共有 99 家醫院預估五年

內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共有 1217 人，其中區域醫院缺額最多(771 人)，其次為醫

學中心(252 人)和地區醫院(194 人)。專科護理師各科執業人力與各科缺額人力之

調查結果顯示專科護理師目前工作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38.02%)、外科病房

(30.70%)、急診(9.50%)、ICU(9.48%)、婦產科(4.76%)、兒科(4.70%)和精神科

(2.86%)。各科缺專科護理師之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 (37.18%)、外科病房

(20.94%)、ICU(12.00%)、急診(10.71%)、兒科(7.88%)、婦產科(6.71%)和精神科

(4.59%)。以上調查結果並無過去資料可以提供參考和比較，但全台灣大部分聘

任專科護理師之醫院均參與本研究，調查結果關於各單位專科護理師之人力缺

額值得參考。 

        從本調查結果得知今年度(105)醫院培訓專科護理師人數近 1500 人，換句話

說，一年內培訓的人數超過未來 5 年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的預估是值得注意的。

經訪談幾家培訓專科護理師人數較多的醫院，表示住院醫師實施 88 工時或 78

工時，已經推算人力缺額，因此預警性或計畫性的大量培訓專科護理師以快速

補足大部分預期之醫療人力缺口，如此未來專科護理師的需求可能會減少。另

外，國內文獻缺乏對專科護理師人力預估之相關研究，更無相關預估人力模式

可供參考。而國外僅一研究可提供參考(Auerbach, 2012)，而其預測模式所需之

資料目前台灣缺乏相關數據，如大學研究所培育專科護理師穩定成長人數和退

休人數。另外專科護理師相關資料庫缺乏，且影響專科護理師人力之因素複雜，

台灣專科護理師制度建置僅約 10 年，國家健康政策或工作環境變差等因素使得

離職人數變多，因此難準確地預估未來人力，如此要如何預知專科護理師人力

市場的供與需則是極具挑戰性。 

     建議: 1.調查結果專科護理師未來五年內之缺額共 1217 人，值得商榷! 

          2.調查結果可能低估缺額人數，未來仍需持續監測缺額，以做為調整政策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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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配置依據 

   專科護理師人力編制之依據，大部分醫院採取多元之策略，75%的調查醫院

以病人人數編制專科護理師人力(n=102)，其次以專科護理師與主治醫師比率

(n=26,19.12%)計算，或專科護理師與住院醫師缺額比率(n=20,14.71%)編制。但

有部分醫院則認為專科護理師員額與住院醫師員額無關(n=32, 23.53%)。19 家醫

院表示如果住院醫師缺額一人，會以 0.80 人(SD=0.50, range=0.3-2.5)專科護理師

替代住院醫師人力，而有 23 家醫院表示如果一個主治醫師，會配置 2.15 人

(SD=1.48, range=0.5-6.5)專科護理師。國外缺少相關文獻以作為討論和比較，因

此本調查結果僅提供參考。然每家醫院之規模與資源均不盡相同，醫院管理者

有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策略，專科護理師之配置自然不同。國外文獻僅有一研究

對專科護理師人力之預估，但預測模式主要參考每年大學專科護理師研究所培

訓人數和退休人數推估，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配置之相關依據，而美國大部分

專科護理師則依據聘約執業，沒有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配置之依據。 

     建議: 無 

專科護理師護病比 

  至於每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本調查結果顯示白天內科平均 13.14 床

(SD=3.40,range=7-45);外科平均 12.54 床(SD=5.16, range=7-59)；ICU 平均 8.06 床

(SD=2.66, range=2-20 人)；急診平均 16.86 床(SD=14.18, range=2-56)，但值得注意

的，白班專科護理師所照顧病人數之變異數和範圍差距極大，顯示每家醫院之專

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沒有限制或沒有規範，因此平均照顧病人數僅能參考，另外

地區醫院大部分沒有填寫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如此調查結果僅能推論至醫學

中心或區域醫院。 

  而夜班之每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僅少數幾家醫院填寫，故資料不具代表

性，如此僅以白天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討論。國內缺乏相關之全國性資料，本

研究是首次提供之全國性資料。國外相關全面性研究也稀少，最近僅有一篇美國

和加拿大的全面性研究探討重症單位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專科護理師平均照

顧病人數為 1 比 5 (range, 1 to 3 - 1 to 8)，兒童重症單位平均 1 比 4 (range, 1 to 3 - 1 

to 8)，如單位有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平均照顧四個病人 (range, 1 to 3 - 1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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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病房的專科護理師依據單位的性質不同照顧 10 至 15 位病人，夜班時所照顧

的病人數則更多(Kleinpell et al., 2015)。雖然台灣平均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與國

外資料相差不遠，但醫院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之標準差和範圍為超大值，換句

話說，各家醫院依據病人醫療照護需要和有限的人力配置下隨意要求白班專科護

理師照顧許多的病人(高達 108 人)，而不考慮專科護理師是否有能力或其工作負

荷量，及嚴重的病人安全議題，可見台灣各層級醫院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沒有

可依循的準則。 也因如此，極需制定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數國家標準，考量專

科護理師之能力、病人特殊性、病人嚴重程度、時間性等因素，以確保病人照護

安全和照護品質。 

專科護理師執行之業務與住院醫師大部分相同，然針對住院醫師訓練專科醫

師認定基準如 6.5.3.2 ，對住院醫師工作負荷規範，規定每位住院醫師所照顧之

病人數應有限制，如同一天不宜收 5 個以上之新病人為原則，且其所負責之病

人總數不宜超過 15 位。住院醫師經過完整的醫學教育訓練並對其工作負荷已有

明確的限制，而專科護理師是護理師僅經過 6 個月至 12 個月的訓練，理論上對

醫療照顧的訓練應比住院醫師少許多，因此專科護理師之工作負荷病人數應限制

低於住院醫師的 15 人。本調查資料也顯示醫院缺一位住院醫師則聘任 0.8 個專科

護理師，因此在工作負荷量或照護病人數上應為住院醫師的 80%則較適切，因此

建議內科或外科病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應限制在不能超過 12 人。 

除了規範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之外，專科護理師(NP)護病比應納入專科護

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以稽核醫院並建立制度。另外宜將專科護理師(NP)人力

配置登錄於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醫療服務指標，主管機關可了解和監督醫院執

行專科護理師(NP)護病比的狀態。 

建議: 1. 白班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宜限制比照住院醫師之規範最多不能超過 

        15 人。 

     2. 專科護理師(NP)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基準條文。 

     3. 專科護理師(NP)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4. 專科護理師(NP)人力配置登錄於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醫療服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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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 

1. 登錄專科護理師(NP)人力配置於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醫療服務指 

標：以科別分類(A.內科 B.外科 C.兒科 D.婦產科 E.精神科 F.不 

分科)，分別登錄： 

 該科病床床位數/該科專科護理師(含訓練專科護理師)人數 

科別 內科 外科 兒科 婦產科 精神科 不分科 

床位數       

專科護理師(含訓練

專科護理師) 

人數 

      

 

 專科護理師(NP)照顧病人數 

科別 內科 外科 兒科 婦產科 精神科 不分科 

班別 白

班 

夜

班 

白

班 

夜

班 

白

班 

夜

班 

白

班 

夜

班 

白

班 

夜

班 

白

班 

夜

班 

最大照顧 

病人數 

            

最小照顧 

病人數 

            

平均照顧 

病人數 

            

      2. 專科護理師(NP)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之項次 1.2 為確保專科護理師臨床執 

業品質(醫院訂定明確之專科護理師臨床執業之品質促進和提升計畫且 

確實執行)，其中 1.2.1 進行執業品質監測，C：「依據執業範疇與工作契 

約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品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行」。建議將專科護理 

師(NP)護病比列入條文，應比照住院醫師之照顧病人數最多不超過 1： 

15，納入 C 級之條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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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護病比之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有許多，依序為單

位特性(73.53%)、專科護理師人數(69.12%)、主治醫師人數(61.76%)、病人嚴重程

度(55.15%)、新病人數(50.74%)、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43.38%)、住院醫師人數

(37.50%)、專科護理師之能力(35.29%)、和出院病人數(28.68%)、當日開刀病人數

(25.00%)、病人診斷(18.38%)、和住院醫師之能力(16.91%)。國內相關研究文獻稀

少，但國外最近之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發現影響專科護理師照顧病人人數之因

素包括病人的疾病嚴重度，單位內病人數、醫師人數、專科護理師人數，病人診

斷，時間點，和住院醫師人數 (Kleinpell et al., 2015)。因此管理者在安排專科護

理師護病比時宜考量該些影響因素，是需要調整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研究也

顯示不少醫院的專科護理師反應工作負荷量過重，特別當病人病情惡化，新病人

和出院病人增加時(Kleinpell et al., 2015)，因此在照顧病人數應有調整機制以減輕

工作負荷和維持病人照護品質。 

建議: 醫院管理者在安排專科護理師護病比時宜考量影響因素，視需要調整專科

護理師照護病人數。 

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調查發現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以病人直接照護為主

(57.15%)，其次為病人間接照護(31.68%)和工作相關業務(11.17%)。而專科護理

師個人則認為每天花費 61.5%的時間於病人直接照顧(Gardner et al. 2009)。主觀

的看法或許可以參考，但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是可以觀察法量化的。澳洲

Garner 等人(2010)以觀察法紀錄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發現專科護理師之業務

所花的時間在病人直接照護有 36.1%，間接照護有 32%(協調病人照護等)，而工

作相關業務(參加會議、教學、行政等)之活動則有 31.9% ( Gardner, Gardner, 

Middleton, Della, Kain,  & Doubrovsky, 2010)。 

     調查專科護理師直接照護工作內容發現醫院之認同度高，包括身體評估

(98.53%)、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 (97.06%)、病史訪談

(95.59%)、病人會談 (94.12%)、病人健康問題判斷(94.12%)、分析病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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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2%)、執行醫療技術(83.82%)、開立醫囑(79.41%)、轉出/轉送病人(77.20%)、

出院計畫 (73.53%)和給藥 (34.56%)。間接照護之工作內容包括病歷紀錄

(99.26%)、協調病人照護(89.71%)、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88.97%)、病人電腦

資料讀取(83.09%)、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75.74%)、電腦鍵入病人資

料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70.59%)和交班(69.85%)。專科護理師工作相關事項則

包括參加院內會議(95.59%)、指導他人(77.21%)、行政相關業務(75.00%)、收集

資料活動(61.76%)、和查核事務(52.21%)。雖然國內僅少數研究針對專科護理師

之工作內容進行探討專科護理師之角色與執業活動（林文霞，2013），研究之

理論論述與分類不同，因此研究結果不易比較，但結果均支持專科護理師執行

病人直接照護、病人間接照護、和相關業務。 

     建議: 專科護理師執行病人直接照護、病人間接照護、和相關業務 

 專科護理師直屬管理、考核、晉升 

   136 家醫院資料顯示醫院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為醫療科主任

或部長(76.47%)、護理主任 /副主任(55.15%)、主治醫師(51.47%)、護理督導

(44.12%)、專科護理師組長(36.76%)、一般病房護理長(23.53%)、專科護理師背

景之護理長或督導(21.32%)、或醫務管理部門(19.85%)。專科護理師年度考核大

部分醫院是醫療部和護理部共同。136 家醫院中有 97 家醫院(71.32%)專科護理

師有晉升管道，晉升管道分別為結合薪資調升之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62.89%)、

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60.82%)、晉升護理主管(41.24%)、和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

管(5.15%)。以上結果支持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多元性管理模式，重要的是該管理

模式要符合專業需求和專科護理師的滿意度。結果也發現僅有七成的醫院設有

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讓專科護理師有發展的管道， 因此未來推動全國專科護

理師之進階制度，且該進階制度是可以全國醫院認可，如此才能推動專科護理

師專業發展。 

     建議: 專科護理師之管理制度宜由同專業管理，醫院宜設有專科護理師進階或

晉升之管道，激勵專科護理師專業發展，提升病人照護之安全性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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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醫院人力政策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策略依序為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

(83.70%)、增加主治醫師人數(55.43%)、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45.65%)、增加住

院醫師人數(27.17%)、調整病床數(20.65%)、和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16.30%)。

目前五大科均缺主治醫師的狀況之下，增加主治醫師人數之可行性相對的低，因

此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執行醫療照顧是各醫院之主要策略，然專科護理師之品質

應要確保才能提供病人安全的醫療。除了相關之培訓和考試制度應適當的調整，

醫院之工作環境、薪資、和工作負荷也應改進，以提升專科護理師整體照護品質。

105 年各家醫院預估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落實，不足的人力以專科護理師替

補，僅 105 年度醫院共培訓約 1500 名專科護理師就可得知。 

建議: 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醫院大部分以專科護理師填補醫療人力缺口，但

同時需要考量專科護理師執業之工作環境、薪資、和工作負荷的改善，以提升專

科護理師照護病人之安全性和照護品質。 

 專科護理師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民事或刑事糾紛與法院訴訟 

  調查資料顯示大部分醫院專科護理師未涉入糾紛或法院訴訟，僅 21 家醫院

填寫有專科護理師(15.56%)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且該些醫院大部分會負責

處理(n=15, 71.43%)。在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部分，僅 11 家醫院(8.15%)專科

護理師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其中 6 家醫院負責處理該事件，而有 5 家醫院

僅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相對的醫療糾紛會愈來愈

多，本研究調查的資料以醫院為單位填寫，無法得知專科護理師涉及醫療糾紛之

案件數，但美國僅有 1.6%的專科護理師涉入醫療糾紛(AANP, 2016)是值得參考。

台灣近 10 年來專科護理師涉入法院訴訟之案件愈來愈頻繁，已有六件(圖 4-1)，

其中四件為刑事醫療糾紛，而其中有 3 件判有罪，也就是說專科護理師之刑事判

罪率高達 75%，遠遠超過醫師的醫療過失刑事訴訟的敗訴率 24.5% (劉邦楊，

2011)。 值得注意的，該些案件之醫師皆稱對專科護理師之醫療行為不知情，換

句話說，專科護理師並未上報醫師，在沒有醫師監督之下逕自執行醫療行為。根

據「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第二條第二項「前項監督不

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如當醫師不知情時，醫師也未處於監督的角色，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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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敗訴機率極高(林萍章，2017)。也因如此，林萍章(2017)建議在臨床專科護

理師和醫師的法律關係應以信賴為原則，醫師信任具專業證照的專科護理師，監

督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仍需親自核對並透過口頭確認專科護理師執行無

誤，確保病人安全。同時也建議醫師若非專科護理師有重大過失，醫師不得因不

承認知情而主張未處於監督地位。邱慧洳(2017)論及主治醫師對專科護理師監督

之監督過失責任，認為專科護理師無論執行醫療業務或醫療輔助行為，與醫師之

分工類型均屬垂直分工，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而使病人死傷，主治醫師皆無

從主張信賴原則而免責，而仍應負監督過失責任。美國醫院為了避免醫師逃避監

督的職責，所有的醫院均規定主治醫師要有監督專科護理師之責任與義務(Jalloh 

et al., 2016)。 

  姚念慈(2017)法官也認為「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

二條「監督，只醫師對專科護理師、訓練專科護理師所為之只是、指導或督促，

且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限之定義」之定義仍屬抽象，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如此專

科護理師被判刑之機率也提升。姚念慈(2017)檢視法院專科護理師判例爭議和法

律規範，認為解決問題之道是應由衛福部重新檢視醫師、護理人員和其他醫事人

員的業務範圍。在不影響民眾生命與健康的前提之下，將現行部分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之業務交由醫事人員執行的醫療行為應適度開放給予醫師以外醫事人員獨

立執行。如此可以緩解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時觸法之窘境，另醫方面減輕醫師負

擔，並提升醫事人員之專業能力。 

  因為醫師人力不足，大部分醫院專科護理師開始夜間值班或上夜班，照顧的

病人數也很多，因此專科護理師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的案件會增加 (Selway , 

2011)。另外，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法律之素養不足，宜加強執業相關法律之

認識。美國(CNA, 2012)的調查發現專科護理師涉及醫療糾紛愈來愈多，因此建議

專科護理師使用臨床指引或標準作業流程治療病人、詳細記錄所有的溝通與治療

決策、對重復抱怨病人小心諮詢和勸導、及對高死亡率的病人加強監測等以減少

醫療糾紛的發生。 



 103 

自從 2016 年 1 月公布實施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之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對專

科護理師執業的法律依據多了一些保障，但有限於醫師法和醫療法之限制下，未

來仍須制訂相關之法規以減少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 

  台灣專科護理師制度設計之原意，係使其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區域得執行部分

醫療業務，以彌補醫師人力不足的問題，以滿足民眾就醫的需求。然因為專科護

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而涉及糾紛或法院訴訟的案件逐年增加，而台灣之醫療相關法

規仍以醫師獨尊，專科護理師雖有新的「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

辦法」，但專科護理師之執業依據仍受限於醫師法和醫療法，使得專科護理師不

願意冒險被告執業而衍生退意或轉行者愈來愈多，因此如何解決專科護理師執業

法規問題將是重要的議題。 

        圖 6-1：專科護理師的醫療刑事或民事訴訟 

 
訴字號 判決日期 

訴訟期間

(年) 
判決 備註 

高等法院 

(刑) 

100 年度醫上訴 

字第 7 號 

2012 年 

3 月 28 日 
5.32 

徒刑 

3 個月 
業務過失 

臺中高分院

(刑) 

97 年度醫上訴 

字第 2668 號 

2009 年 

4 月 7 日 
3.47 無罪 密醫罪 

高雄地院 

(刑) 

101 年度醫訴 

字第 2 號 

2012 年 

6 月 19 日 
4.75 

徒刑 

6 個月 
業務過失 

台中地院 

(刑) 

(尚無案號) 

順天案 

2017 年 

1 月 10 日 
2.45 

徒刑 

8 個月 
密醫罪 

最高法院 

(民) 

105 年度台聲 

字第 1202 號 

2016 年 

10 月 13 日 
9.25 

免賠 

(尚未定讞) 
損害賠償 

彰化地院 

(民) 

98 年度醫 

字第 1 號 

2012 年 

9 月 5 日 
5.67 免賠 損害賠償 

建議: 

1.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監督，指醫師對專科

護理師、訓練專科護理師所為之指示、指導或督促，且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限

之定義」屬抽象，有很大的解釋空間，監督之定義宜明確。 

2. 所有醫院應比照美國明確規範醫師負有監督專科護理師之責任。 

3. 專科護理師夜間值班之適法性宜釐清。 

4. 教育專科護理師加強其法律素養。 



 104 

(三) 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執業協議書 

    僅有半數(51.7%)的調查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具執業內容協議書，13.97%

的醫院不定期簽約，但仍有 34.56%的醫院未辦理簽約，換句話說，約 1/3 的醫院

未與專科護理師簽訂任何授權之醫療業務內容。 

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之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醫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新規定訂定專科護理師標準作業程

序，大部分已經完成(74.05%)或部分完成(22.14%)。並且訂定專科護理師及訓練

專科護理師可執行業務辦法附表之醫療業務項目，大部分醫院(79.39%)已經完

成，且定期審查(54.96%)及確認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內容。有一半以上之醫院

(52.67%)已完成訂定執行特定醫療流程 SOP，並定期檢討(80.92%)專科護理師所

執行之醫療業務。 

  然對於專科護理師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醫院面臨之困難包括缺乏人

力(44.62%)、醫師意願低(42.31%)、不知如何訂定(23.08%)、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

識(18.46%)、或未能依作業小組所訂之標準程序執行(12.31%)。專科護理師執行

預立特定醫療流程後，監督醫師簽核方式，大部分採用電子簽章(n=67, 61.47%)。

雖然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公布實施僅一年多，過程中，衛福部也辦了幾

場說明會並進行經驗分享，有助於辦法的推動和實施。 

建議: 配合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新規定，大部分醫院已經完成或部分

完成相關之規範。較小型之醫院面臨人力短缺與資源限制而未依新辦法辦理，仍

需協助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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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 

 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和病人的影響 

      結果顯示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的影響為減少臨床醫師的

工作負荷(97.06%)、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90.44%)、提升護理人員之知

識與技能(76.47%)、減少醫療人事成本(45.59%)、和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

床教育(34.56%)。 而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病人的影響依序則為安撫

病人 /家屬的情緒 (85.29%)、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84.56%)、改善醫病關係

(84.56%)、增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83.09%)、增進連續性照護(81.62%)、提升

病人照護品質(80.15%)、減緩病人不適症狀(69.12%)、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

(66.18%)、減少病人的合併症(46.32%)、降低照護成本(38.97%)、和降低病人住院

天數(38.24%)。以上結果顯示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均是正向的回

饋。何麗慧（2017）之全國性研究調查所有醫院執業之專科護理師的看法，也有

類似的結果，雖然研究對象是專科護理師，但醫院管理者與專科護理師的看法可

以相互比較，結果非常接近共同支持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層面和病人層面之正

向影響，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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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醫院管理者和專科護理師對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和病人影響之比較 

     醫院管理者的看法(醫院層面) 

項目                         排序 

     專科護理師的看法(醫院層面) 

項目                             排序 

減少臨床醫師的工作負荷 １ 促進連結其他病人需要的照護資源 １ 

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

調 

２ 增加對護理人員的教育 ２ 

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 ３ 減低病人照護成本 ３ 

減少醫療人事成本 ４ 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４ 

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

床教育 

５ 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

育 

５ 

     醫院管理者的看法(病人層面) 

項目                排序 

專科護理師的看法(病人層面) 

項目                          排序 

安撫病人/家屬的情緒 １ 改善醫病關係 １ 

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２ 安撫病人/家屬的情緒  ２ 

改善醫病關係 ３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３ 

增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 ４ 增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 ４ 

增進連續性照護  ５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５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６ 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６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７ 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 ７ 

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 ８ 增進連續性照護 ８ 

減少病人合併症 ９ 減少病人合併症 ９ 

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１０ 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１０ 

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１１ 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１１ 

  台灣專科護理師制度只有 10 年左右歷史，許多的醫院和專科護理師仍在磨合

的階段，專科護理師執業成效之研究少見，反觀美國專科護理師制度發展已有 50

年的歷史已成熟，多年來的研究一致支持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之成效包括病人的

生理指標改善、照護滿意度、病人健康狀態、病人功能維護、健康管理、急診及

住院次數、和死亡率(Stanik-Hutt, et al, 2013)。然我國之醫療法規、專科護理師之

培訓、或臨床執業環境與模式和美國不同，因此台灣仍需進一步研究探討專科護

理師執業對病人的照護成效，以支持專科護理師制度的發展。 

    建議:全面性研究探討專科護理師執業對病人照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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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臨床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度極高，醫院整體對專科護理師之信

任度高達 96%，且沒有不信任的感受。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高

達 96.3%，且無不信任的感受。更重要的，醫院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

高達 97%，且無不信任的感受。何麗慧(2017)針對全台灣專科護理師的調查，專

科護理師認為醫師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高達 94.8%，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信任

程度也高達 94.9%，護理師對專科護理師信任程度 92.6%，可見專科護理師之執

業逐漸受到醫院管理者、醫師、護理師、和民眾的肯定。 本研究之全國性調查資

料結果一致支持醫院的主管或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執業表現有極高度的信任程度

與肯定。目前台灣醫師人力不足，專科護理師在急性醫療機構為提供病人醫療照

護的主力，且大部分醫院選擇院內優秀的護理師進行專科護理師培訓，因此醫院

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很高。國外之研究也同樣支持病人對專科護理師

之信任度高，照護滿意度也跟著提升(Benkert et al., 2009)。不但如此，病人對專科

護理師之信任度比醫師高(p=.01) (Benkert et al., 2009)。研究發現專科護理師藉由

傾聽病人的病史或故事，尊重病人，和顧及病人的文化差異而獲得病人的信任感

(Donohue,2004)。 

建議: 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極高，專科護理師是值得信賴之醫療

照護人員 

 (五) 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 

 專科護理師基本條件 

   對專科護理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99.23%的調查醫院認為訓練專科護理師之

基本條件至少要大學畢業以上，更有有 16.8%的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應是護理碩

士專科護理師組畢業。專科護理師是進階護理師，除了需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之

外，在執行病人照顧之醫療業務需要進行臨床決策，因此專科護理師的基本學歷

至少應是大學護理系畢業。 調查結果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臨床護理師之資

歷至少四年，才能適任專科護理師之工作。 

      臺灣專科護理師培訓仍以短期 6-12 個月的醫院訓練為主，課程缺乏研究訓練，

因此無法培養專科護理師閱讀與批判文獻的能力，對落實實證護理及實證醫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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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向的影響，目前醫療科技之進步快速，能提供病人實證醫學照顧極為重要，

因此建議應盡速把專科護理師教育導入正規護理研究所教育體系中，才能加強專

科護理師實證醫學的能力（章、唐，2016）。 

  建議: 1. 訓練專科護理師之基本條件至少要大學護理系畢業 

          2. 臨床護理師之年資 4 年 

          3. 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 

          4. 盡速將專科護理師培訓於護理研究所 

  專科護理師目前培訓課程之看法 

醫院主管對目前專科護理師培訓制度之看法，99.25%認為專科護理師之學科訓練

課程可以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100%認為臨床訓練課程適當，98.52%同意

筆試內容可反應執業所需之知識，99.26%同意筆試和 100%認同口試之五大科別

符合臨床的需求、和 99.26%同意 OSCE 口試內容能反應專科護理師臨床能力，可

見醫院主管對專科護理師之培訓與證照甄審制度均有很高的認同度。 

建議: 醫院主管對專科護理師之培訓與證照甄審制度均有很高的認同度 

  專科護理師之培育場域 

   醫院主管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場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基本上認為在教

學醫院(81.62%)培訓，但 58.09%的醫院主管認為應在醫學中心或護理研究所

(30.89%)培訓專科護理師較適合。反觀國際社會，專科護理師均是在大學護理研究

所訓練，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 

建議: 醫院專科護理師的人力已逐漸飽和，宜逐漸的將專科護理師之培訓與國際

同步轉至大學護理研究所訓練。 

專科護理師替補住院醫師 

   本研究調查 136 家聘用專科護理師的醫院主管的看法，結果 82.35%的醫院主管

同意(112 家)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台灣醫院醫師人力不足，普遍醫

院使用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專科護理師是否可以取代住院醫師成為討論的議

題。國外的研究比較住院醫師和專科護理師照顧心臟外科病人之效益，發現實施僅

運用專科醫師和專科護理師之醫療人力之後，死亡率由 2.8%降至 2.2%，EuroSCORE 

由 5.3 降至 5.0，醫療人事成本節省 18.2%，該研究建議給予專科護理師適當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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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專科護理師不但可以取代住院醫師，也可以提供安全的醫療照護(Skinner et 

al., 2013)。也因如此，美國自 2011 年 7 月開始實施住院醫師之工時限制政策，所缺

之醫療照護人力大部分由專科護理師負擔 (Pastores et al., 2011)。 

 根據國衛院推估報告指出，醫師工時限制後，若醫師供給量不變，7 年後醫師人

力會全面不足，16 年後更短缺 5552-7065 名醫師，醫師納入勞基法之後，如每週工

作 78 小時，將出現 1926-2092 名住院醫師或 992-1093 名主治醫師的人力缺口。因

此，除非大量開放醫學院醫學生名額，否則未來人民的醫療照護將是隱憂。然專科

護理師是進階護理師，與醫師共同合作提供醫療照護已有 10 年的歷史，目前各家

醫院依賴專科護理師提供醫療照護，且調查結果大部分醫院同意專科護理師可以替

補醫師，如此目前和未來專科護理師將是醫師的最佳輔助人力(林萍章，2017)。 

建議: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缺口 

  專科護理師延伸執業場域至長照單位的看法 

  大部分醫院主管(90.15%)同意醫院專科護理師可以職涯轉銜社區獨立型居家護理

所或護理之家執業，因此對未來長照 2.0 政策之推動將有助益。台灣人口老化快速，

長照機構比比皆是，長照機構住民之醫療照護一大問題，政府推動長照 2.0 的政策

已提供長者適當的照護，然社區醫療因為健保給付之限制，很少有醫師願意投入。

專科護理師如與醫師合作則可以提供長者適切的醫療服務，目前僅有少數專科護理

師於長照機構執業，依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2017)之資料顯示，目前有 0.85%

的專科護理師於護理之家或長照機構執業。因應人口快速地老化，加上醫師人力不

足情況之下，台灣未來長照機構對專科護理師之需求將是可預期的。而在美國長期

照顧專科護理師則取代醫師長期提供長照住民的醫療服務已是極為普遍，且有許多

的研究支持長照專科護理師之照護成效，Lovink 等人(2017)更以綜合研究(meta 

analysis)法統合 12 篇研究之結果 ，結論表示長照專科護理師照顧之長者有很好的

病人照顧結果指標(如死亡率、健康狀態、病人治療遵從性、生活品質、病人滿意度

等)和照顧過程指標(如病人安全、照護品質等)。 

建議:  配合長照 2.0 政策將專科護理師延伸執業場域至長照單位，提供長照機構住

民之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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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之同意度 

  九成以上的醫院主管(90.44%-99.26%)高度認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包括:依據

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詳實記載病人的病歷記錄，在醫師的監督與共

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執行病人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依據檢驗檢查報告

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並判斷病人的健康問題，定期參與院內

的照護團隊會議，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執

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和發

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育計畫。 

建議: 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醫院主管認同度極高，值得衛福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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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研究以全台 465 家醫院為調查對象，結果共有 282 家醫院回覆(回收率

60.65%)，其中共有 137 家醫院(48.58%)聘用有證照的專科護理師，最後以資料完

整的 136 家醫院進行分析。大部分醫院依據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設置專

科護理師作業小組(91.9%)並以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為專科護理師小組的主任委員

(100%)。133 家醫院填寫有證照之執業專科護理師人數共有 4828 人，執業醫院以

區域醫院(50.10%)為主，其次為醫學中心(42.94%)和地區醫院(6.96%)。結果也顯

示全台正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共有 1495 人，以區域醫院(56.25%)為主，其次為

醫學中心(33.78%)和地區醫院(9.97%)。新擔任三年的專科護理師平均年薪為

659,636 元（範圍：430,000 元－1,020,000 元）。 

  醫院專科護理師排班制度以單班白班制最為普遍(n=93，68.38%)，其次為兩班

制 (n=60,44.12%)或三班制 (n=45,33.09%)，單班白班制中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

(44.09%)，其次為地區醫院(39.78%)或醫學中心(16.13%)，排班二班制和三班制上，

以區域醫院最為普遍(p<.001)，而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夜班大部分為值班。專科護理

師在醫院之照護團隊模式以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為主(n=122, 89.71%)，其次為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團隊(n=70, 51.47%)，其中有 56 家醫院同時運用

兩種照護模式(41.18%)。 

   105 年度專科護理師人力缺額調查，在 136 家醫院中有填寫專科護理師缺額的

醫院有 127 家(93.38%)缺少專科護理師人力，共缺少 981 位專科護理師，其中區域

醫院缺額最多(632 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30 人) 和地區醫院(119 人)。且共有 99

家醫院預估五年內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共有 1217 人，其中區域醫院缺額最多(771

人)，其次為醫學中心(252 人)和地區醫院(194 人)。專科護理師各科執業人力與各

科缺額人力之調查結果顯示專科護理師目前工作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38.02%)、外

科病房(30.70%)、急診(9.50%)、ICU(9.48%)、婦產科(4.76%)、兒科(4.70%)和精神

科 (2.86%)。各科缺專科護理師之單位依序為內科病房 (37.18%)、外科病房

(20.94%)、ICU(12.00%)、急診(10.71%)、兒科(7.88%)、婦產科(6.71%)和精神科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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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編制之依據，大部分醫院採取多元之策略，75%的醫院以

病人人數編制專科護理師人力 (n=102)，其次以專科護理師與主治醫師比率

(n=26,19.12%)，或專科護理師與住院醫師缺額比率(n=20,14.71%)編制。但有部分

醫院則認為專科護理師員額與住院醫師員額無關(n=32, 23.53%)。19 家醫院表示如

果住院醫師缺額一人，會以 0.80 人(SD=0.50, range=0.3-2.5)專科護理師替代住院醫

師人力，而有 23 家醫院表示如果一個主治醫師，會配置 2.15 人 (SD=1.48, 

range=0.5-6.5)專科護理師。 

    每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醫學中心和地區醫院資料結果顯示白天內科平

均 13.14 床(SD=3.40, range=7-25);外科平均 12.54 床(SD=5.16, range=7-49)；ICU 平

均 8.06 床(SD=2.66, range=2-20 人)；急診平均 16.86 床(SD=14.18, range=2-56)，但

每家醫院白班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差距很大(7-49 人)。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

數之原因，依序為單位特性(73.53%)、專科護理師人數(69.12%)、主治醫師人數

(61.76%)、病人嚴重程度(55.15%)、新病人數(50.74%)、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43.38%)、住院醫師人數(37.50%)、專科護理師之能力(35.29%)、和出院病人數

(28.68%)、當日開刀病人數(25.00%)、病人診斷(18.38%)、和住院醫師之能力

(16.91%)。 

    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以病人直接照護為主(57.15%)，其次為病人間接照護

(31.68%)和工作相關業務(11.17%)。 專科護理師直接照護工作內容發現醫院之認

同度高，包括身體評估(98.53%)、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

(97.06%)、病史訪談(95.59%)、病人會談(94.12%)、病人健康問題判斷(94.12%)、

分析病人資料(86.02%)、執行醫療技術(83.82%)、開立醫囑(79.41%)、轉出/轉送病

人(77.20%)、出院計畫(73.53%)和給藥(34.56%)。間接照護之工作內容包括病歷紀

錄(99.26%)、協調病人照護(89.71%)、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88.97%)、病人電腦

資料讀取(83.09%)、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75.74%)、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70.59%)和交班(69.85%)。專科護理師工作相關事項則包括

參加院內會議(95.59%)、指導他人(77.21%)、行政相關業務(75.00%)、收集資料活

動(61.76%)、和查核事務(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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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為醫療科主任或部長(76.47%)、護理主

任/副主任(55.15%)、主治醫師(51.47%)、護理督導(44.12%)、專科護理師組長

(36.76%)、一般病房護理長(23.53%)、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21.32%)、

或醫務管理部門(19.85%)。專科護理師年度考核大部分醫院是醫療部和護理部共同

考核。136 家醫院中有 97 家醫院(71.32%)專科護理師有晉升管道，晉升管道分別

為結合薪資調升之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62.89%)、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60.82%)、

晉升護理主管(41.24%)、和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5.15%)。 

   醫院因應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之策略依序為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83.70%)、增

加主治醫師人數(55.43%)、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45.65%)、增加住院醫師人數

(27.17%)、調整病床數(20.65%)、和增加主治醫師值班費用(16.30%)。調查資料顯

示有 21 家醫院專科護理師(15.56%)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且大部分會負責處

理(n=15, 71.43%)。在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部分，僅 11 家醫院(8.15%)專科護

理師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其中 6 家醫院負責處理該事件，而有 5 家醫院僅

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 

  僅有半數(51.7%)的調查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具執業內容協議書，13.97%

的醫院則不定期簽約，但仍有 34.56%的醫院未辦理簽約。醫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執

行醫療業務辦法之新規定訂定專科護理師標準作業程序，大部分已經完成(74.05%)

或部分完成(22.14%)。且訂定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科護理師可執行業務辦法附表之

醫療業務項目，大部分醫院(79.39%)已經完成，且定期審查(54.96%)及確認預立特

定醫療流程內容。有一半以上之醫院(52.67%)已完成訂定執行特定醫療流程 SOP，

並定期檢討(80.92%)專科護理師所執行之醫療業務。然對於專科護理師醫師監督下

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醫院面臨之困難包括缺乏人力 (44.62%)、醫師意願低

(42.31%)、不知如何訂定(23.08%)、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識(18.46%)、或未能依作

業小組所訂之標準程序執行(12.31%)。 

  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醫院的影響分別為減少臨床醫師的工作負

荷(97.06%)、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90.44%)、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

能(76.47%)、減少醫療人事成本(45.59%)、和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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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而醫院管理者認為專科護理師執業對病人的影響依序則為安撫病人/

家屬的情緒(85.29%)、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84.56%)、改善醫病關係(84.56%)、增

加病人/家屬疾病照護知識(83.09%)、增進連續性照護(81.62%)、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80.15%)、減緩病人不適症狀(69.12%)、提升護理師的知識與技能(66.18%)、減少

病人的合併症(46.32%)、降低照護成本(38.97%)、和降低病人住院天數(38.24%)。 

  研究結果顯示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度極高，醫院整體對專科護理師之信

任度高達 96%，且沒有不信任的感受。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高

達 96.3%，且無不信任的感受。更重要的，醫院病人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也高

達 97%，且無不信任的感受。 

  對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專科護理師須具備之基本學歷，99.23%的調查醫

院認為訓練專科護理師之基本條件至少要大學畢業以上，更有有 16.8%的醫院認為

專科護理師應是護理碩士專科護理師組畢業。且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臨床

護理師之資歷至少四年，才能適任專科護理師之工作。醫院對目前專科護理師培

訓制度之看法，99.25%認為專科護理師之學科訓練課程可以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

礎能力，100%認為臨床訓練課程適當，98.52%同意筆試內容可反應執業所需之知

識，99.26%同意筆試和 100%認同口試之五大科別符合臨床的需求、和 99.26%同

意 OSCE 口試內容能反應專科護理師臨床能力，可見醫院對專科護理師之培訓與

證照甄審制度均有很高的認同度。大部分醫院認為專科護理師應在教學醫院

(81.62%)培訓，但 58.09%的醫院主管認為應在醫學中心或護理研究所(30.89%)培訓

專科護理師則較適合。 

  對專科護理師是否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之議題，82.35%的醫院主管同意(112 家)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大部分醫院(90.15%)也同意醫院專科護理師可

以職涯轉銜社區獨立型居家護理所或護理之家執業，因此對未來長照 2.0 政策之推

動將有助益。 

   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之認同上，九成以上的醫院主管(90.44%-99.26%)高度認

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包括: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詳實記載病

人的病歷記錄，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執行病人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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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值照護成效，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

並判斷病人的健康問題，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

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提供家庭及族

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和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

育計畫。 

  研究結果業經工作小組四次會議討論，並依據研究結果之資料共同建議有必

要進行相關法規條文之修正，以符合目前專科護理師執業之現況。工作小組建議

之決議主要包括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第五條修正專科護理師培訓門檻為大學

護理系畢業且具臨床實務年資四年以上者。另外高達 15%的醫院之專科護理師涉

及醫療糾紛，且專科護理師被判刑之機率高達 75%，主要是由於法規內「監督」

之定義解釋空間太大(姚念慈，2017)，導致專師之執業遊走法律邊緣，因此建議

比照美國所有醫院對專科護理師執業之規範，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第二條加入「醫師對於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同

時進一步召開專家座談會，包括各醫院學會/協會、醫學會/全聯會、護理學會/全

聯會、專師代表、學界專家、法學專家和醫學中心業界專家共同討論法規相關條

文修正之必要性，結果與會專家幾乎一致贊成條文之修改，然僅一位台灣社區醫

院協會代表提醒修法時須顧及專科學歷護理師的權益，但專科護理師是進階護理

師，國際上不論美國、加拿大或澳洲等國均規定專科護理須具備碩士以上學歷，

更何況專科學歷之護理師有許多進修的管道，能很方便的取得學士學位，因此專

科學歷之護理師的權益並未受到限制。 

  本研究調查結果描述全台灣聘任專科護理師之醫院對專科護理師的人力現

況、缺額與管理、專科護理師執業內容、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專科護理師執業

對醫院和病人的影響、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執行現況與困

難、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及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看法，並依據現況

提供建議，以供衛生福利部制定政策和法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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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附件一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9 月 03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507003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詳細工作進 

度表、細部執行計畫，敬請  鑒核。 

說明：依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16 日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 

究調查計畫」決標辦理。 

   

 

 
    正本：衛生福利部 
    副本：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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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工作時程表及細項執行計畫 
日  期 流    程 細 項 執 行 計 畫 內 容 負 責 人 員 

105/8/16- 

105/9/1 
誠徵 1位助理 協助聯繫及行政事務處理 柯佳妍秘書長 

105/8/16- 

105/8/30 

訂定工作時程表流程

表及細項執行計畫 

1.訂定「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工作時程表流程 

  表及細項執行計畫 

2.建立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問卷設計模式(包含設計問卷、專 

  家信效度、回收問卷等相關事宜，以及文獻查證、專家諮詢相關會 

  議規劃 

3.登錄 GRB 系統 

柯佳妍秘書長 

105/8/20- 

105/8/30 
「工作小組」之組成 

1.推薦工作小組，檢送衛生福利部核定，此工作小組主導計畫之進行

2.工作小組成員包含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管理者、醫院管理者、 

  護理及醫療等相關領域專家(共 13-15 人)  

蔡秀鸞教授 

105/9-106/2 完成文獻查證 

1.進行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與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相當之文獻 

2.歸納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專科護理師:病人)、 

  工時規定、薪資、照護模式等相關文獻資料 

柯佳妍秘書長 

105/10-106/1 
召開 2 場次工作小組

會議 
針對文獻查證，制定專科護理師問卷設計 柯佳妍秘書長 

106/1-106/2 

召開1場次專家效度 

檢測，送衛生福利部 

核定 

1. 設計具專家效度之結構式問卷  

2. 檢送衛生福利部核定 

鄭茗瑜專員 

 

106/2 完成期中報告 
1. 完成期中報告 

2. 登錄 GRB 系統 
 

106/2-106/4 
召開第 3 場次工作小

組會議 

1. 以研究對象之醫院(9-11 家)進行小規模前測，依據可能之誤差再次

修正。 

2. 制定問卷調查流程(含發送機構對象、填寫流程及回收程序等) 

柯佳妍秘書長 

鄭茗瑜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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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流    程 細 項 執 行 計 畫 內 容 負 責 人 員 

106/2-106/5 完成問卷調查及分析 

1. 針對國內所有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之院長或經營者(約

465 位)，寄發及回收調查問卷。 

2. 依調查資料之統計分析以次數、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卡方檢

定、相關係數、單因子分析、和質性意見資料彙整分析為主 

鄭茗瑜專員 

106/6 
召開第 4 場次工作小

組會議 

整合問卷調查結果，擬定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專科護理師:

病人)及訓練醫院課程之建議策略與配套措施 
鄭茗瑜專員 

106/6- 

106/8 

完成 1 場次專家座談

會 

1.邀請產、官、學專家，整合問卷調查結果和國內外相關文獻 

2.研擬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之建議策 

  略與配套措施，並推估未來 5年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 

鄭茗瑜專員 

106/7- 

106/8 
完成成果報告 

1.綜整專師制度之國際比較分析、問卷調查結果與專家座談會，針對

提升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及專科護理師品質，研擬進入專科護理師

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之建議策略與配套措施，並推

估未來 5年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 

2.完成期末報告及登錄 GRB 系統 

柯佳妍秘書長 

鄭茗瑜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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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507001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工作小組推薦名單乙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工作小組推薦名 

         單乙份，請  鑒核。  

   說明：依  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16 日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 

         查計畫決標辦理。 

 

 
          正本：衛生福利部 

   副本：台 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120 

  

附件、工作小組建議名單 

勾選 類別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代表團體 

 
召集人 蔡秀鸞  大葉大學護理學院院長暨教授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理事長 

 
醫院管理

者 
翁文能  林口長庚醫院名譽院長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理事長 

  張冠宇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榮譽院長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理事長 

  李國維  員林基督教醫院院長 
 

  黃忠智  壢新醫院執行院長 
 

 
專科護理

師管理者 
朱宗藍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主任 護理師全聯會副理事長 

  張淑真  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常務理事 

 
蔡麗雲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 

 
郭雪敏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陳幼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進階護理委員會委員 

  

護理及醫

療等相關

領域 

黃豐締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主任 
 

張玲華  壢新醫院醫療部副部長 
 

 
王采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副理事長 

  李亭亭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專科護理

師 
梁雁秋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專科護理師組長 北區-醫學中心 

 
陳金凰  嘉義基督教醫院專科護理師組長 中區-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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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類別 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 代表團體 

 
葉蕙芳  義大醫院專科護理師/副部長 南區-區域醫院 

 
林秀惠  安泰醫院專科護理師/督導 南區-區域醫院 

 
 

  
鈞長核派人員 

 
 

  
鈞長核派人員 

 
 

  
鈞長核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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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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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507031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 1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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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第 1次工作小組 

會議記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 號 5 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席者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柒、主席致詞及委員介紹：(略) 

 

   捌、報 告 案： 

   一、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之背景說明及工作項目： 

報告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決定：洽悉。 

 

   玖、提案討論： 

   一、案  由：擬定 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項目及相關事項，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決  議：綜合各委員意見，擬定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調查內容(醫院版)， 

               詳見附件 1，由於計畫時程較為緊湊，擬於下次會議之前，召開專 

               家諮詢會議提請修正問卷內容，並提於會議進行討論。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會議結束：105 年 11 月 04 日下午 5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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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內容初構想(醫院版)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內容初構想(醫院版) 

一、 醫院基本資料 

醫院層級、急性床數、特殊床數、慢性床數(床位數依評鑑版本)、是否有住院醫師(105 年)、是

否聘用專師、是否使用電子病歷系統、是否需醫師簽核所有或部分專師執行之醫療業務、簽核

方式、如通過醫療流程，臨床作業系統作何改變(授權項目)、醫療流程之適用性、現有 NP 人數

(包含訓練專師)、NP 缺額人數、被病人申告 NP 人數(105 年被起訴) 

 

二、 專師基本資料(採用間斷的分層資料，百分比呈現) 

性別、年齡、科別(內、外、婦、兒、精)、NP年資、RN年資、最高學歷、證書加給、年薪(含獎

金或 undertable 等所有收入)(range, mean)、每週工作時數、晉升管道、專師培訓管道(醫院或

研究所)、上班時間、輪班/值班、每週超時時數(range, mean) 

 

三、 醫院執行「醫師監督下專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困難與議題，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及附表之醫

療業務範圍和項目增修建議 

1.政策面議題 

2.醫療管理面議題 

3.臨床醫療流程之議題 

4.臨床執行面之議題 

5.醫療項目增加/減少/修改建議 

 

四、 專師管理 

管理方式、合約、標準流程之管控、共管之問題(含共管%)、如醫師管理之議題、如護理管理

之議題、專師委員會之功能 

 

五、 專師工作現況 

工作內容:(病人直接照顧、平均每天照顧病人數、間接照顧、工作相關業務) 

 1.病人直接照顧(% of time):病史訪談、身體評估、病人會談、執行醫療技術、分析病人資料、病

人健康問題判斷、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開立醫囑、轉送病人、給藥。 

2.間接照顧(% of time): 協調病人照顧、病歷紀錄、病人電腦資料讀取、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填寫表格、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房間、交班、出院計畫、控床、協助手術、門診。 

3.工作相關業務(% of time):行政相關業務、會議、研究活動、查核、指導他人等。 

照護病人數: 

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照顧病人數 

照顧病人數之影響因素: 單位性質或病人診斷，是否有住院醫師、病人病情惡化、新病人數、出

院病人數、當日開刀病人數、自覺臨床專業能力 

值班、輪班 

Turnover rate(3 個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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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醫護團隊合作關係 

醫師信賴 NP 程度、醫師對 NP 滿意程度、NP 對合作醫師信賴程度與滿意度 

 

七、 專師照護成效評估 

專師成效量表 12 題 

醫師對專師成效之看法 

病人對專師成效之看法 

 

八、 醫院工作環境氛圍 

專師專業能見度、管理者與專科護理師之關係、專科護理師和醫師之關係、和自主執業與行政支

持 

4 非常同意 

3 同意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九、 未來人力需求推估 

1.推估人力基礎:病床數、住院醫師人數、主治醫師人數 

2.推估人力科別之差異:外科系、內科系、兒科、婦產科、精神科、急診、重症病房、慢性病

房(含長照)  

3.因應未來醫師 88 工時之醫療需求以專師人力推估，考量重點? 

 

十、 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未來培育方向: 

人力規劃需求: 

執業範疇之建議: 

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之建議: 

現行兩階段之甄審制度之建議: 

現行培訓課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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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03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607002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 1 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 

         專家效度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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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專家效度會議記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專家效度會議 

   貳、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 號 5 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出席者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陸、主席致詞及委員介紹：(略) 

 

   柒、提案討論： 

   一、案  由：擬定 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項目及相關事項，提請 

               討論。 

       決  議：  

               1.依據第一次工作小組及專家諮詢會議決議，擬定問卷調查內容主 

                 要項目如下: 

                 (1) 醫院基本資料 

                 (2) 病床資料 

                 (3)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人力與管理 

                 (4) 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5) 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與病人照護 

                 (6) 醫院專科護理師的執業影響 

                 (7) 醫院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環境與內容 

                 (8) 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2.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調查內容 (醫院版)，詳見附件一。 

 

   捌、臨時動議：無 

   玖、會議結束：105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6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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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醫院版)    

說明: 有鑑於「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施行已達一年，衛生福利部委託台灣專科護

理師學會進行調查，以瞭解各級醫院推動該辦法之執行狀況，且藉由資料收集了解該辦法附表之醫療項目

之增減修意見。並進一步的藉由全國性資料推估未來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以作為衛生福利部評估制定或

修改相關規定之重要法制參考依據。懇請 貴院(機構) 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副院長協助填寫，感

謝您的大力協助!         

                                         衛生福利部照護司  蔡淑鳳司長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蔡秀鸞理事長 

                                          2016/11/30 

壹、醫院基本資料 

醫院名稱：                醫療醫院統一代碼（10 碼）：            

聯 絡 人：                   職  稱：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______ 

一、醫院類別(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1 綜合醫院 □2醫院 □3專科醫院 □4慢性醫院 □5精神科醫院  

□6 其他     

 二、醫院層級 

□1醫學中心 □2區域醫院 □3地區醫院 □4其他      

 三、醫院地理位置:  

    □1 台北區(宜蘭、基隆、台北、新北、金門、連江)  □2 北區(桃、竹、苗) 

    □3 中區(中、彰、投) □4 南區(雲林、嘉義、台南)  □5 東區(花蓮、台東)  

    □6 高屏區(高雄、屏東、澎湖) 

 四、醫院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為： 

□1合格訓練醫院，有效年限     年至    年 

□0 非訓練醫院 

 五、醫院設有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依據專科護理師於醫生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 第四條)： 

□1有，召集人職稱            ，副召集人職稱       、        

□0 沒有 

六、105 年度醫院專科護理師訓練人數及考照通過人數 (104 年 04 月至 105 年 

    05 月完成受訓)： 

    總共培訓人數:____人   總共通過人數:_____人(105 年度通過筆試及口試) 

  內科(一般內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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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兒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內科(精神科組) :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外科(一般外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外科(婦產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貳、病床資料（以 105 年 12 月 31 日資料為準） 

分類 

總
病
床
數(1

)
+
(
2
) 

一般 病床 特殊 病床 

合
計(

1
) 

急性

病床 
慢性病床 

合
計(

2
) 

加護病床 

燒
燙
傷
病
床 

洗
腎
治
療
床 

嬰
兒
床 

嬰
兒
病
床 

觀察床 

手
術
恢
復
床 

安
寧
病
床 

呼
吸
照
護
病
床 

急
性
結
核
病
床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急
性
精
神
病
床 

慢
性
一
般
病
床 

慢
性
精
神
病
床 

慢
性
結
核
病
床 

慢
性
癩
病
病
床 

小
計 

成
人 

兒
童 

新
生
兒 

急
診
觀
察
床 

其
他
觀
察
床 

開放

數
1
 

                       

使用

數 2 
                       

1.開放數：指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2.使用數：指醫院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參、醫院專科護理師人力與管理 

1、 醫院使用電子病歷系統? □1 有 □0 沒有 

2、 105 年度醫院住院醫師總數(含 PGY)? □1 有_____人，缺______人 □0 沒有 

3、 目前醫院設置有專科護理師? □1有 □0沒有(請跳至第5頁第捌項填答)，未來醫院有計畫設置? 

□1 有□0沒有 

4、 105 年度醫院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之人數:______人， 

培訓中專科護理師人數(含補充訓練):_____人 

專 科 分 類 
專科醫師人數 住院醫師 

人數 

專科護理師 

人數 

培訓中及完成培訓未領有

專師證書之護理師人數 專任  兼任 

家庭醫學科         

內 科         

外 科         

小兒科         

婦產科         

骨 科         

神經科         

神經外科         

泌尿科         

耳鼻喉科         

眼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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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分 類 
專科醫師人數 住院醫師 

人數 

專科護理師 

人數 

培訓中及完成培訓未領有

專師證書之護理師人數 專任  兼任 

皮膚科         

精神科         

復健科         

麻醉科         

放射線科 ( 診 

斷 )     

 

  

 

放射線科 ( 腫 

瘤 )     

 

  

 

病理科 ( 解 剖 )         

病理科 ( 臨 床 )         

核子醫學科         

急診醫學科         

整形外科         

職業醫學科         

口腔顎面外科         

口腔病理科         

小 計         

合 計         

5、 醫院領有證書之專科護理師主要培育場所:□1本醫院 □2他醫院 □3 本國大學研究所 □4國外

大學研究所 □5其他______ 

6、 105 年度醫院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_____人，未來五年專科護理師缺額預估人數___人 

7、 呈上題，預估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之計算方式(可複選): 

□病床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______比 1 

□住院醫師缺額人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 ______比 1 

□主治醫師人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 ______比 1 

□其他計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即將實施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預估不足之住院醫師人力為_____人:因應該人力缺口之策略? 

(可複選) 

□招募主治醫師____人 

□增加專科護理師____人 

□控制病人住院人數_____人 

□增加主治醫師值班時間 

□其他策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專科護理師上班時段(可複選)： 

□1白班 □2小夜班 □3大夜班 □4輪班 □5 值班 □6其他_____________ 

10、 醫院病人照護團隊模式(可複選):  

   □1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 

   □2 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 

   □3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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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1、 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可複選):  

   □1 醫務管理部門 □2醫療科主任或部長 □3主治醫師 

   □4 護理主任/副主任 □5護理督導 □6病房護理長 

   □7 專科護理師組長□8 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9 其他___________ 

12、 專科護理師之年度考核機制:□醫療部______% □護理部_____% □其他___% 

13、 整體而言，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對管理制度滿意程度: 

     □4 非常滿意 □3滿意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14、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晉升管道: 

     □0 沒有 □1有加薪之專師進階制度 □2晉升護理主管 □3晉升專科護理 

     師組長 □4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 □5其他___________ 

15、 醫院有證照且從事專科護理師工作者之平均年資為:_____年，最高:____年， 

最低:______年 

16、 醫院有證照之專科護理師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為:_____小時，最高:_____小時， 

最低:______小時 

17、新任專科護理師近三年內之平均年薪 (含薪資、獎金、證照加給、及其他) 

 為:______________元、最高__________元、最低_____________元 

 

16、 96 年至 105 年度醫院被涉及法律糾紛案件之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 

     涉起訴案件之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被判刑的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 

 

肆、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執行現況: 

17、 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定專科護理師執業內容協議書: □1 有 □0 沒有 

18、 醫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 

     設置標準作業流程之進度?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 

19、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四條第四項」，醫院設 

     有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 

20、 醫院授權專科護理師執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 

     表之醫療項目: □1 已實施  □2 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_ 

21、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醫院進行臨床作 

     業系統的改變?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_ 

22(1)、監督醫師簽核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之醫療業務: 

    □4 全部 □3大部分 □2部分 □1少部分 □0沒有(沒有者無須填寫下題) 

22(2)、監督醫師簽核方式(可複選):□1 電腦、□2紙本、□3其他________ 

23、 醫院執行「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之困難為:________  

年度 每月底薪 
護理師 

證照津貼 

專科護理師 

證照津貼 
績效津貼 特別津貼 其他 

總計(未含大小夜、 

年終及考績) 

105        

104        

103        

平均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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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針對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附表的項目之增修建議為 (可自行填寫) :  

範圍 項目 具體建議增列原因及說明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傷口處理 

A.傷口拆線  

  

  

  

(2)管路處置 

A.氣管外管拔除、更換  
B.中央靜脈導管(PICC、PCVC) 拔除  
  
  

(3)檢查處置 A.採檢動脈血液檢體  

B.新生兒篩檢及葡萄糖六磷酸鹽脫 

氫酶(G6PD)複檢 

 

  

  

(4)其他處置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依據預立特

定醫療流程開立

表單 

  

  

  

(2)檢驗檢查之

初步綜合判斷 

  

  

  

(3)非侵入性處

置 

A.簡易頸椎固定  

B.移除體外心律器  

  

(4)相關醫療諮

詢 

  

 

伍、專科護理師工作與病人照護 

1、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工作時數(小時): 

單位 白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小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大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內科病房          

外科病房          

重症病房          

急診          

兒科病房          

婦產病房          

精神病房          

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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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照護病人數: 

單位 白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小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大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內科病房          

外科病房          

重症病房          

急診          

兒科病房          

婦產病房          

精神病房          

其他_______          

3、 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可複選): 

   □1 單位性質 □2病人診斷 □3病人病情惡化 □4新病人數 □5出院病人數 

   □6 當日開刀病人數 □7住院醫師人數□8住院醫師之能力 □9專科護理師人數 

   □10 專科護理師之能力 □11 其他____ 

4、 如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過多，醫院的調整機制:  

   □0 沒有 □1主治醫師分擔 □住院醫師分擔 □其他專科護理師分擔 

   □其他_____________  

 

陸、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執業的影響: 

1、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醫院的影響(可複選): 

   □1 減少醫療人事成本 

   □2 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3 增加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  

   □4 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病人照護的影響(可複選): 

   □1 改善醫病關係 □2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3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4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5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6 減少病人的合併症 □7增進病人的連續性照護 

   □8 增加病人和家屬之疾病照護知識 □9安撫病人或家屬的情緒 

   □10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一般而言，醫院醫師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4 非常信任 □3信任 □2 不信任 □1非常不信任 

4、一般而言，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4 非常信任 □3信任 □2 不信任 □1非常不信任 

5、醫院如有決策權，醫院會選擇聘用以下之醫療人力為(單選): 

   □住院醫師 □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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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與內容 

1、一般而言，目前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 

 項   目 非常

同意 

  4 

同意 

 

  3 

不同

意 

  2 

非常

不同

意 1 

醫院的工作環境讓專科護理師有專業能見度 □ □ □ □ 

醫院的管理者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醫院的醫師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有自主性的執業空間 □ □ □ □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獲得良好的行政支持 □ □ □ □ 

2、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 (病人直接照護、間接照護、和工作相關業務) 

   (1) 病人直接照護(_______%)包括(可複選): 

     □病史訪談 □身體評估 □病人會談 □執行醫療技術 □分析病人資料 

     □病人健康問題判斷 □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 

     □開立醫囑 □轉出病人 □給藥 □其他_______ 

   (2) 間接照護(________%)包括(可複選):  

     □協調病人照護 □病歷紀錄 □填寫表格 □病人電腦資料讀取 

     □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 □交班 

     □出院計畫 □其他_______ 

   (3) 工作相關業務(_______%)包括(可複選): 

     □行政相關業務 □參加院內會議 □收集資料活動 □查核事務 

     □指導他人 □其他__________ 

 

捌、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1、 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之建議: 

   學歷: □3 研究所 □2大學 □1專科 

   年資: 臨床護理師:    年   □其他          

2、 對現行培訓課程之看法: 

   (1)目前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學科包括基礎核心課程、進階課程 I和進階課程 

      II 之內容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目前專科護理師臨床實務訓練內容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所需之基礎 

      臨床能力，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對現行專科護理師甄審考試，您的看法: 

   (1)筆試內容可反應專科護理師執業所需之知識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筆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可符合臨床 

      基本分科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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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OSCE 口試內容包括焦點病史訪談、身體評估、可能的健康問題、 

       和臨床推理，能反應專科護理師之臨床能力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OSCE 口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 

       可符合臨床之需求，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育場域，您的看法? 

   □1 繼續醫院培訓 □2護理研究所培訓 □其他          

5、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代住院醫師，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 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包括以下可能項目(可複選)，您的看法? 

    □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 

    □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 

    □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並判斷   

      病人的健康問題。 

    □執行病人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 

    □詳實記載病人的病歷記錄。 

    □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 

    □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 

    □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育計畫。 

    □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 

    □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 

    □參與機構之照護成效評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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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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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04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607003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 1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 

         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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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第 2次工作小組 

會議記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5 年 12 月 01 日（星期四）下午 3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 號 5 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席者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柒、主席致詞及委員介紹：(略) 

 

  捌、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建請與會委員確認「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1次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業於 105 年 11 月 1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召開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

業狀況專家效度會議完竣，擬定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 

卷(如附件二)，提請於本次會議中討論。 

 

   玖、提案討論： 

   一、案  由：擬定 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項目及相關事項，提            

              請討論。 

       決  議：  

               1.依據第一次工作小組及專家效度會議決議，擬定問卷調查內容            

                 主要項目如下: 

                 (1) 醫院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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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病床資料 

                 (3)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人力與管理 

                 (4) 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 

                     現況 

                 (5) 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與病人照護 

                 (6) 醫院專科護理師的執業影響 

                 (7) 醫院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環境與內容 

                 (8) 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2.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調查內容 (醫院版)，詳見附件三。 

             3.問卷信效度測試：已於 11月 11 日召開 1場次專家效度測試，並 

               以研究對象之醫院(9-11 家)進行小規模之預測。(106.01 前完 

               成) 

             4.問卷發放機構及填寫對象：預計發放各級醫院約 465 家(含醫學  

              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由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該 

              醫療機構副院長以上管理層級進行填寫。(106.06 前完成)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會議結束：105 年 12 月 01 日下午 5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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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第 1次工作小組 

會議記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 號 5 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席者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柒、主席致詞及委員介紹：(略) 

   捌、報 告 案： 

   一、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之背景說明及工作項目： 

報告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決定：洽悉。 

   玖、提案討論： 

   一、案  由：擬定 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項目及相關事項，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決  議：綜合各委員意見，擬定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問卷調查內容(醫院 

              版)，詳見附件 1，由於計畫時程較為緊湊，擬於下次會議之前，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提請修正問卷內容，並提於會議進行討論。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會議結束：105 年 11 月 04 日下午 5時 20 分 

附件 1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內容初構想(醫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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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內容初構想(醫院版) 

一、 醫院基本資料 

醫院層級、急性床數、特殊床數、慢性床數(床位數依評鑑版本)、是否有住院醫師(105 年)、是

否聘用專師、是否使用電子病歷系統、是否需醫師簽核所有或部分專師執行之醫療業務、簽核

方式、如通過醫療流程，臨床作業系統作何改變(授權項目)、醫療流程之適用性、現有 NP 人數

(包含訓練專師)、NP 缺額人數、被病人申告 NP 人數(105 年被起訴) 

 

二、 專師基本資料(採用間斷的分層資料，百分比呈現) 

性別、年齡、科別(內、外、婦、兒、精)、NP年資、RN年資、最高學歷、證書加給、年薪(含獎

金或 undertable 等所有收入)(range, mean)、每週工作時數、晉升管道、專師培訓管道(醫院或

研究所)、上班時間、輪班/值班、每週超時時數(range, mean) 

 

三、 醫院執行「醫師監督下專師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困難與議題，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及附表之醫

療業務範圍和項目增修建議 

1.政策面議題 

2.醫療管理面議題 

3.臨床醫療流程之議題 

4.臨床執行面之議題 

5.醫療項目增加/減少/修改建議 

 

四、 專師管理 

管理方式、合約、標準流程之管控、共管之問題(含共管%)、如醫師管理之議題、如護理管理

之議題、專師委員會之功能 

 

五、 專師工作現況 

工作內容:(病人直接照顧、平均每天照顧病人數、間接照顧、工作相關業務) 

 1.病人直接照顧(% of time):病史訪談、身體評估、病人會談、執行醫療技術、分析病人資料、病

人健康問題判斷、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開立醫囑、轉送病人、給藥。 

2.間接照顧(% of time): 協調病人照顧、病歷紀錄、病人電腦資料讀取、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填寫表格、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房間、交班、出院計畫、控床、協助手術、門診。 

3.工作相關業務(% of time):行政相關業務、會議、研究活動、查核、指導他人等。 

照護病人數: 

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照顧病人數 

照顧病人數之影響因素: 單位性質或病人診斷，是否有住院醫師、病人病情惡化、新病人數、出

院病人數、當日開刀病人數、自覺臨床專業能力 

值班、輪班 

Turnover rate(3 個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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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醫護團隊合作關係 

醫師信賴 NP 程度、醫師對 NP 滿意程度、NP 對合作醫師信賴程度與滿意度 

 

七、 專師照護成效評估 

專師成效量表 12 題 

醫師對專師成效之看法 

病人對專師成效之看法 

 

八、 醫院工作環境氛圍 

專師專業能見度、管理者與專科護理師之關係、專科護理師和醫師之關係、和自主執業與行政支

持 

4 非常同意 

3 同意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九、 未來人力需求推估 

1.推估人力基礎:病床數、住院醫師人數、主治醫師人數 

2.推估人力科別之差異:外科系、內科系、兒科、婦產科、精神科、急診、重症病房、慢性病

房(含長照)  

3.因應未來醫師 88 工時之醫療需求以專師人力推估，考量重點? 

 

十、 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未來培育方向: 

人力規劃需求: 

執業範疇之建議: 

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之建議: 

現行兩階段之甄審制度之建議: 

現行培訓課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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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醫院版)   

說明: 有鑑於「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施行已達一年，衛生福利部委託台灣專科護

理師學會進行調查，以瞭解各級醫院推動該辦法之執行狀況，且藉由資料收集了解該辦法附表之醫療項目

之增減修意見。並進一步的藉由全國性資料推估未來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以作為衛生福利部評估制定或

修改相關規定之重要法制參考依據。懇請 貴院(機構) 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副院長協助填寫，感

謝您的大力協助!         

                                         衛生福利部照護司  蔡淑鳳司長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蔡秀鸞理事長 

                                          2016/11/30 

壹、醫院基本資料 

醫院名稱：                醫療醫院統一代碼（10 碼）：            

聯 絡 人：                   職  稱：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______ 

1、醫院類別(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1 綜合醫院 □2醫院 □3 專科醫院 □4慢性醫院 □5精神科醫院  

□6 其他     

 2、醫院層級 

□1 醫學中心 □2區域醫院 □3地區醫院 □4其他      

 3、醫院地理位置:  

    □1 台北區(宜蘭、基隆、台北、新北、金門、連江)  □2 北區(桃、竹、苗) 

    □3 中區(中、彰、投) □4 南區(雲林、嘉義、台南)  □5 東區(花蓮、台東)  

    □6 高屏區(高雄、屏東、澎湖) 

 4、醫院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為： 

□1 合格訓練醫院，有效年限     年至    年 

□0 非訓練醫院 

 5、醫院設有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依據專科護理師於醫生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 第四條)： 

□1 有，召集人職稱            ，副召集人職稱       、        

□0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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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床資料（以 105 年 12 月 31 日資料為準） 

分類 

總
病
床
數(1

)
+
(
2
) 

一般 病床 特殊 病床 

合
計(

1
) 

急性

病床 
慢性病床 

合
計(

2
) 

加護病床 

燒
燙
傷
病
床 

洗
腎
治
療
床 

嬰
兒
床 

嬰
兒
病
床 

觀察床 

手
術
恢
復
床 

安
寧
病
床 

呼
吸
照
護
病
床 

急
性
結
核
病
床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急
性
精
神
病
床 

慢
性
一
般
病
床 

慢
性
精
神
病
床 

慢
性
結
核
病
床 

慢
性
癩
病
病
床 

小
計 

成
人 

兒
童 

新
生
兒 

急
診
觀
察
床 

其
他
觀
察
床 

開放數
1
                        

使用數 2                        

1.開放數：指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2.使用數：指醫院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參、醫院專科護理師之人力與管理 

10、 醫院使用電子病歷系統? □1 有 □0 沒有 

11、 105 年度醫院住院醫師總數(含 PGY)? □1 有_____人，缺______人 □0 沒有 

12、 目前醫院設置有專科護理師? □1 有 □0 沒有(請跳至第 5頁第捌項填答)，未來醫院有計畫

設置? □1 有□0沒有 

13、 105 年度醫院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之人數:______人，培訓中專科護理師人數(含補充訓

練):_____人 

專 科 分 類 
專科醫師人數 住院醫師 

人數 

專科護理師 

人數 

培訓中及完成培訓未領有

專師證書之護理師人數 專任  兼任 

家庭醫學科         

內 科         

外 科         

小兒科         

婦產科         

骨 科         

神經科         

神經外科         

泌尿科         

耳鼻喉科         

眼 科         

皮膚科         

精神科         

復健科         

麻醉科         

放射線科 ( 診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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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分 類 
專科醫師人數 住院醫師 

人數 

專科護理師 

人數 

培訓中及完成培訓未領有

專師證書之護理師人數 專任  兼任 

放射線科 ( 腫 

瘤 )     

 

  

 

病理科 ( 解 剖 )         

病理科 ( 臨 床 )         

核子醫學科         

急診醫學科         

整形外科         

職業醫學科         

口腔顎面外科         

口腔病理科         

小 計         

合 計         

14、 105 年度醫院專科護理師訓練人數及考照通過人數 (104 年 04 月至 105 年 

 05 月完成受訓)： 總共培訓人數:____人   總共通過人數:_____人(105 年度通過筆試及口試) 

    內科(一般內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內科(兒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內科(精神科組) :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外科(一般外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外科(婦產科組):培訓___人，通過___人 

6、 醫院領有證書之專科護理師主要培育場所:□1本醫院 □2他醫院 □3本國大學研究所 □4國外

大學研究所 □5其他______ 

7、 105 年度醫院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_____人，未來五年專科護理師缺額預估人數___人 

8、 呈上題，預估專科護理師缺額人數之計算方式(可複選): 

□病床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______比 1 

□住院醫師缺額人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 ______比 1 

□主治醫師人數與專科護理師人數之比率: ______比 1 

□其他計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即將實施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預估不足之住院醫師人力為_____人:因應該人力缺口之策略? 

(可複選) 

□招募主治醫師____人 

□增加專科護理師____人 

□控制病人住院人數_____人 

□增加主治醫師值班時間 

□其他策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專科護理師上班時段(可複選)： 

□1 白班 □2小夜班 □3大夜班 □4輪班 □5值班 □6其他_____________ 

11、 醫院病人照護團隊模式(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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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 

   □2 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 

   □3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2、 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可複選):  

   □1 醫務管理部門 □2醫療科主任或部長 □3主治醫師 

   □4 護理主任/副主任 □5護理督導 □6病房護理長 

   □7 專科護理師組長□8 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9 其他___________ 

13、 專科護理師之年度考核機制:□醫療部_____% □護理部_____% □其他___% 

14、 整體而言，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對管理制度滿意程度: 

     □4 非常滿意 □3滿意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15、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晉升管道: 

     □0 沒有 □1有加薪之專師進階制度 □2晉升護理主管 □3晉升專科護理 

     師組長 □4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 □5其他___________ 

16、 醫院有證照且從事專科護理師工作者之平均年資為:____年，最高:___年， 

 最低:______年 

17、 新任專科護理師近三年內之平均年薪 (含薪資、獎金、證照加給、及其他) 

  為:______________元、最高__________元、最低_____________元 

18、 96 年至 105 年度醫院被涉及法律糾紛案件之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 

     涉起訴案件之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被判刑的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人 

 

肆、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1、 醫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定專科護理師執業內容協議書: □1 有 □0 沒有 

2、 醫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 

設置標準作業流程之進度?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 

3、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四條第四項」，醫院設 

有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 

4、 醫院授權專科護理師執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 

表之醫療項目: □1 已實施  □2 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_ 

5、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醫院進行臨床作 

業系統的改變? □1 已實施 □2作業中  □3 未實施 □其他_________ 

6、 (1)監督醫師簽核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之醫療業務: 

□ 4 全部 □3大部分 □2部分 □1少部分 □0沒有(沒有者無須填寫下題) 

(2)、監督醫師簽核方式(可複選):□1 電腦、□2紙本、□3其他________ 

年度 每月底薪 
護理師 

證照津貼 

專科護理師 

證照津貼 
績效津貼 特別津貼 其他 

總計(未含大小夜、 

年終及考績) 

105        

104        

103        

平均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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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醫院執行「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之困難為: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針對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附表的項目之增修建議為 (可自行填寫) :  

範圍 項目 具體建議增列原因及說明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傷口處理 

A.傷口拆線  

  

  

  

(2)管路處置 

A.氣管外管拔除、更換  
B.中央靜脈導管(PICC、PCVC) 拔除  
  
  

(3)檢查處置 A.採檢動脈血液檢體  

B.新生兒篩檢及葡萄糖六磷酸鹽脫 

氫酶(G6PD)複檢 

 

  

  

(4)其他處置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依據預立特定醫

療流程開立表單 

  

  

  

(2)檢驗檢查之初步

綜合判斷 

  

  

  

(3)非侵入性處置 A.簡易頸椎固定  

B.移除體外心律器  

  

(4)相關醫療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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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與照護病人 

1、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工作時數(小時): 

單位 白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小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大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內科病房          

外科病房          

重症病房          

急診          

兒科病房          

婦產病房          

精神病房          

其他______          

2、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照護病人數: 

單位 白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小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大夜班 

平均   最多   最少 

內科病房          

外科病房          

重症病房          

急診          

兒科病房          

婦產病房          

精神病房          

其他_______          

3、 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可複選): 

   □1 單位性質 □2病人診斷 □3病人病情惡化 □4新病人數 □5出院病人數 

   □6 當日開刀病人數 □7 住院醫師人數□8住院醫師之能力 □9專科護理師人數 

   □10 專科護理師之能力 □11 其他____ 

4、 如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過多，醫院的調整機制:  

   □0 沒有 □1主治醫師分擔 □住院醫師分擔 □其他專科護理師分擔 

   □其他_____________  

 

陸、醫院之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 

1、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醫院的影響(可複選): 

   □1 減少醫療人事成本 

   □2 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3 增加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  

   □4 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病人照護的影響(可複選): 

   □1 改善醫病關係 □2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3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4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5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6 減少病人的合併症 □7增進病人的連續性照護 

   □8 增加病人和家屬之疾病照護知識 □9安撫病人或家屬的情緒 

   □10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一般而言，醫院醫師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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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常信任 □3信任 □2 不信任 □1非常不信任 

4、一般而言，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4 非常信任 □3信任 □2 不信任 □1非常不信任 

5、醫院如有決策權，醫院會選擇聘用以下之醫療人力為(單選): 

   □住院醫師 □專科護理師  

 

柒、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與內容 

1、一般而言，目前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 

 項   目 非常

同意 

  4 

同意 

 

  3 

不同

意 

  2 

非常

不同

意 1 

醫院的工作環境讓專科護理師有專業能見度 □ □ □ □ 

醫院的管理者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醫院的醫師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有自主性的執業空間 □ □ □ □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獲得良好的行政支持 □ □ □ □ 

2、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 (病人直接照護、間接照護、和工作相關業務) 

   (1) 病人直接照護(_______%)包括(可複選): 

     □病史訪談 □身體評估 □病人會談 □執行醫療技術 □分析病人資料 

     □病人健康問題判斷 □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 

     □開立醫囑 □轉出病人 □給藥 □其他_______ 

   (2) 間接照護(________%)包括(可複選):  

     □協調病人照護 □病歷紀錄 □填寫表格 □病人電腦資料讀取 

     □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 □交班 

     □出院計畫 □其他_______ 

   (3) 工作相關業務(_______%)包括(可複選): 

     □行政相關業務 □參加院內會議 □收集資料活動 □查核事務 

     □指導他人 □其他__________ 

 

捌、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1、 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之建議: 

   學歷: □3 研究所 □2大學 □1專科 

   年資: 臨床護理師:    年   □其他          

2、 對現行培訓課程之看法: 

   (1)目前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學科包括基礎核心課程、進階課程 I和進階課程 

      II 之內容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目前專科護理師臨床實務訓練內容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所需之基礎 

      臨床能力，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5 

  

3、 對現行專科護理師甄審考試，您的看法: 

   (1)筆試內容可反應專科護理師執業所需之知識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筆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可符合臨床 

      基本分科之需求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OSCE 口試內容包括焦點病史訪談、身體評估、可能的健康問題、 

       和臨床推理，能反應專科護理師之臨床能力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OSCE 口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 

       可符合臨床之需求，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育場域，您的看法? 

   □1 繼續醫院培訓 □2護理研究所培訓 □其他          

5、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代住院醫師，您的看法? 

    □4 非常同意 □3同意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包括以下可能項目(可複選)，您的看法? 

    □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 

    □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 

    □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並判斷   

      病人的健康問題。 

    □執行病人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 

    □詳實記載病人的病歷記錄。 

    □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 

    □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 

    □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育計畫。 

    □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 

    □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 

    □參與機構之照護成效評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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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醫院版) 

說明: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公告施行已達一年，為瞭解各級醫

院實施現況，衛生福利部特委託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進行本調查，以作為修訂相關規定與

推估未來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之參考依據。懇請 貴院(機構)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

副院長協助填寫，並請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前惠覆，您的協助將使專科護理師相關法規制

定更臻完善!  

 

                                         衛生福利部照護司  蔡淑鳳司長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蔡秀鸞理事長 

                                          2016/11/30 

壹、醫院基本資料 

醫院名稱：                醫療機構統一代碼（10 碼）：            

聯 絡 人：                   職  稱：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______ 

1、醫院類別(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1  綜合醫院 □○2  一般醫院 □○3  專科醫院 □○4  慢性醫院 □○5  精神科醫院 

□○6  其他     

 2、醫院層級 

□○1  醫學中心 □○2  區域醫院 □○3  地區醫院 □○4  其他      

 3、醫院地理位置:  

    □○1  台北區(宜蘭、基隆、台北、新北、金門、連江)  □○2  北區(桃、竹、苗) 

    □○3  中區(中、彰、投) □○4  南區(雲林、嘉義、台南)  □○5  東區(花蓮、台東) 

    □○6  高屏區(高雄、屏東、澎湖) 

 4、醫院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 

(1)貴院為合格訓練醫院: □○1 是 □○0  否 

(2)如為合格訓練醫院有效年份為:     年至    年 

 5、醫院設有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依據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 第四條)： 

□○1  有，召集人職稱            ，副召集人職稱       、        

□○0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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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床資料（以 105 年 12 月 10 日資料為準）: 

分類 

1.
總
病
床
數 

2.一般病床 3.特殊病床 

(1)
合
計 

(2) 

急性

病床 

(3) 

慢性病床 

(1)
合
計 

(2) 

加護病床 

(3)
燒
燙
傷
病
床 

(4)
洗
腎
治
療
床 

(5)
嬰
兒
床 

(6)
嬰
兒
病
床 

(7) 

觀察床 

(8)
手
術
恢
復
床 

(9)
安
寧
病
床 

(10)
呼
吸
照
護
病
床 

(11)
急
性
結
核
病
床 

甲
、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乙
、
急
性
精
神
病
床 

甲
、
慢
性
一
般
病
床 

乙
、
慢
性
精
神
病
床 

丙
、
慢
性
結
核
病
床 

丁
、
慢
性
癩
病
病
床 

甲
、
小
計 

乙
、
成
人 

丙
、
兒
童 

丁
、
新
生
兒 

甲
、
急
診
觀
察
床 

乙
、
其
他
觀
察
床 

開放數
a
                        

使用數 b                        

a.開放數：指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b.使用數：指醫院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或服務量。 

 

參、 醫院專科護理師之人力與管理(不含代訓) 

1、 醫院使用醫療資訊系統電子病歷系統?  

(1) □○1  有 □○0  沒有 

 (2) 如有使用電子病歷，貴院是使用在(可複選):□○1  醫囑 □○2  藥囑 □○3  病歷紀錄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1) 目前貴院設置有專科護理師? □○1  有 □○0  沒有(填完下題，請跳至 5頁第 8 

    項填答) 

(2) 未來貴院有計畫設置專科護理師? □○1  有 □○0  沒有 

3、 (1) 105 年度貴院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之人數:______人， 

(2) 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人數(含補充訓練):_____人； 

(3) 實際從事專科護理師人數:______人。 

4、 105 年度貴院各專科之專科醫師、住院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之人數與缺額（以 105 年 12 月 10 日資料為

準）: 

專 科 分 類 
1.專科醫師人數 2.住院醫師人數(不含 PGY) 3.領有專科護理師 

證書人數 甲、專任  乙、兼任 甲、現有  乙、缺額 

a.家庭醫學科         

b.內 科         

c.外 科         

d.小兒科         

e.婦產科         

f.骨 科         

g.神經科         

h.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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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分 類 
1.專科醫師人數 2.住院醫師人數(不含 PGY) 3.領有專科護理師 

證書人數 甲、專任  乙、兼任 甲、現有  乙、缺額 

i.泌尿科         

j.耳鼻喉科         

k.眼 科         

l.皮膚科         

m.精神科         

n.復健科         

o.麻醉科         

p.放射線科(診斷)         

q.放射線科 (腫瘤)         

r.病理科 (解剖)         

s.病理科 (臨床)         

t.核子醫學科         

u.急診醫學科         

v.整形外科         

w.職業醫學科         

x 口腔顎面外科         

y.口腔病理科         

z.小 計         

Total 合 計         

5、 105 年度貴院首次訓練專科護理師訓練人數及考照通過人數 (104 年 04 月至 105 年 05 月完成受

訓，不含代訓)： 

(1) 總共培訓人數:____人，(2)同時通過筆試及口試人數:____人 

    (3) 內科(一般內科組):培訓____人，(4)通過____人 

(5) 內科(兒科組):培訓____人，(6)通過____人 

(7) 內科(精神科組) :培訓____人，(8)通過____人 

(9) 外科(一般外科組):培訓____人，(10)通過____人 

(11)外科(婦產科組):培訓____人，(12)通過____人 

6、 (1) 貴院專科護理師訓練主要培育方式(含學科及臨床訓練): 

□○1  皆在本院 □○2  皆在他院 □○3  分別於本院及他院 □○4  其他__________ 

(2)貴院專科護理師人力主要來源: 

□○1  本院 □○2  外招 □○3  其他______ 

7、 (1) 105 年度貴院專科護理師缺額_____人， 

(2) 預估未來五年貴院專科護理師缺額___人 

8、 呈上題，估算專科護理師人力編制之主要方式(可複選): 

□○1  專科護理師人數與病床數之比率: (a)___ : (b)___ 

□○2  專科護理師人數與住院醫師缺額人數之比率: (a)___ : (b)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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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科護理師人數與主治醫師人數之比率: (a)___ : (b)___ 

□○4  其他計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貴院實施住院醫師 88 工時政策，因應策略有哪些?  

(1) 增加招募主治醫師人數: □○1  是 □○0  否 

(2) 增加主治醫師值班班次 : □○1  是 □○0  否 

(3) 增加住院主治醫師人數: □○1  是 □○0  否 

(4) 增加專科護理師人數: □○1  是 □○0  否 

(5) 調整住院病床數: □○1  是 □○0  否 

(6) 其他策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貴院專科護理師上班時段(可複選)： 

□○1  白班 □○2  小夜班 □○3  大夜班 □○4  二班制 □○5  三班制 □○6  其他_____ 

11、貴院醫療照護團隊模式(可複選): 

    (1)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 : □○1  是 □○0  否 

    (2) 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 □○1  是 □○0  否 

    (3)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專科護理師: □○1  是 □○0  否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2、貴院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之直屬管理者(可複選): 

    □○1  醫務管理部門    □○2  醫療科主任或部長 □○3  主治醫師 

    □○4  護理主任/副主任 □○5  護理督導         □○6  病房護理長 

    □○7  專科護理師組長  □○8  專科護理師背景之護理長或督導 

    □○9  其他___________ 

13、專科護理師之年度考核機制(可複選): 

    □○1  醫療部_____%  □○2  護理部_____%  □○3  其他_____% 

14、整體而言，您認為貴院專科護理師對管理制度滿意程度: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不清楚 

15、貴院專科護理師之晉升管道: 

(1) 貴院專科護理師是否有晉升管道? □○1  有 □○0  沒有 

(2) 如有晉升方式，麻煩您於下方選擇貴院之晉升管道(可複選) : 

     □○1  結合薪資調升之專師進階制度 □○2  可晉升護理主管  

     □○3  可晉升專科護理師組長       □○4  可晉升非護理之行政主管  

     □○5  其他_______ 

16、貴院專科護理師領照後 

    (1) 平均工作年資為:____年，(2) 最高:____年，(3) 最低:____年 

17、貴院招募新進專科護理師之年薪(含薪資、獎金、證照加給、及其他) 

     為:________元 

18、(1) 貴院專科護理師，有無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案件」: 

       □○1  有 □○0  沒有 



160 

  

    (2) 如有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案件」，貴院處理方式為: 

       □○1  醫院負責處理 □○2  有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 □○3  由專科護理師自行處理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院專科護理師，有無涉及「法院訴訟或判刑賠償案件」: 

       □○1  有 □○0  沒有     

    (4)如有涉及「民事或刑事醫療糾紛案件」，貴院處理方式為: 

   □○1  醫院負責處理 □○2  有協助專科護理師處理 □○3  由專科護理師自行處理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1、 貴院與專科護理師每年簽定執業內容協議書:□○0  沒有 □○1  有 □○2  其他____ 

2、 貴院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 

設置標準作業流程之進度? □○1  已實施 □○2  作業(含籌備)中 □○3  未實施  

□○4  其他___________ 

3、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四條第四項」，貴院實施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之情形：□○1  已實施 □○2  作業(含籌備)中 □○3  未實施  

□○4  其他___________ 

4、 貴院授權專科護理師執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附 

表醫療項目之情形：□○1  已實施  □○2  作業(含籌備)中 □○3  未實施  

□○4  其他___________ 

5、 配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貴院進行臨床作 

業系統的改變情形：□○1  已改變 □○2  改變(含籌備)中 □○3  未改變  

□○4  其他___________ 

6、 (1)監督醫師簽核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之醫療業務: 

□○1  全部 □○2  大部分 □○3  部分 □○4  少部分 □○5  沒有(沒有者無須填寫下題) 

(2)監督醫師簽核方式(可複選):□○1  電子簽章 □○2  紙本簽核 □○3  其他____ 

7、 貴院執行「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之困難或限制(可複選): 

(1) 政策推行時監督機制無法落實: □○1  是 □○0  否 

(2) 制定之預立特定醫療流程無法達成共識: □○1  是 □○0  否 

(3) 缺乏人力製作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1  是 □○0  否 

(4) 不知如何製作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1  是 □○0  否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針對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附表的項目之增修建議為 (可自行填寫) :  

範圍 項目 具體建議增列原因及說明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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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項目 具體建議增列原因及說明 

(1)傷口處理 

A.傷口拆線  

  

  

  

(2)管路處置 

A.氣管外管拔除、更換  

B.中央靜脈導管(PICC、PCVC) 拔除  

  

  

(3)檢查處置 

A.採檢動脈血液檢體  

B.新生兒篩檢及葡萄糖六磷酸鹽脫 

氫酶(G6PD)複檢 

 

  

  

(4)其他處置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依據預立特定

醫療流程開立表

單 

  

  

  

(2)檢驗檢查之初

步綜合判斷 

  

  

  

(3)非侵入性處置 

A.簡易頸椎固定  

B.移除體外心律器  

  

(4)相關醫療諮詢 
  

  

 

伍、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時數與照護病人數 

1、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工作時數(小時): 

     工作時數 

單位 
1.白班 2.小夜班 3.大夜班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a.內科病房          

b.外科病房          

c.重症病房          

d.急診          

e.兒科          

f.婦產科          

g.精神科病房          

其他______          

 

2、 專科護理師平均每天照護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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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護病人數 

單位 
1.白班 2.小夜班 3.大夜班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甲、

平均     

乙、

最多 

丙、

最少 

a.內科病房          

b.外科病房          

c.重症病房          

d.急診          

e.兒科          

f.婦產科          

g.精神科病房          

其他_______          

3、 影響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分配之原因(可複選): 

   □○1  單位特性        □○2  病人診斷          □○3  病人嚴重程度 

   □○4  新病人數        □○5  出院病人數        □○6  當日開刀病人數 

   □○7  主治醫師人數    □○8  住院醫師人數      □○9  住院醫師之能力 

   □○10 專科護理師人數  □○11 專科護理師之能力  □○12 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13 其他_____________ 

4、 針對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數過多時， 

   (1) 貴院是否有調整機制:□○0  沒有 □○1  有 

   (2) 若有，請問貴院之調整機制為: 

      □○1  主治醫師分擔 □○2  住院醫師分擔 □○3  其他專科護理師分擔 

      □○4  其他_____________ 

 

陸、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 

1、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對醫院的影響(可複選): 

   (1) 減少醫療人事成本: □○1  是 □○0  否 

   (2) 減少臨床醫師的工作負荷: □○1  是 □○0  否 

   (3) 增加醫療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1  是 □○0  否 

   (4) 協助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的臨床教育: □○1  是 □○0  否 

   (5) 提升護理人員之知識與技能: □○1  是 □○0  否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般而言，專科護理師有助於病人照護的優勢(可複選): 

   □○1  改善醫病關係         □○2  提升病人照護滿意度 

   □○3  減緩病人不適症狀     □○4  降低病人住院天數  

   □○5  降低病人照護成本     □○6  減少病人的合併症  

   □○7  增進病人的連續性照護 □○8  增加病人和家屬之疾病照護知識  

   □○9  安撫病人或家屬的情緒 □○10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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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而言，醫師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1  非常信任 □○2  信任 □○3  不信任 □○4  非常不信任 □○0  沒意見 

4、一般而言，醫院管理者對專科護理師之信任程度: 

   □○1  非常信任 □○2  信任 □○3  不信任 □○4  非常不信任 □○0  沒意見 

 

 

 

 

 

柒、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與內容 

1、目前貴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環境? 

 項   目 非常

同意 

  4 

同意 

 

  3 

不同

意 

  2 

非常

不同

意 1 

(1) 醫院的工作環境讓專科護理師有專業能見度 □ □ □ □ 

(2) 醫院的管理者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3) 醫院的醫師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4) 醫院的護理人員和專科護理師之間有良好的關係 □ □ □ □ 

(5)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有自主性的執業空間 □ □ □ □ 

(6) 醫院的專科護理師獲得良好的行政支持 □ □ □ □ 

2、 貴院專科護理師之工作內容: (病人直接照護、間接照護、和工作相關業務) 

    (1) 病人直接照護(_______%)包括(可複選): 

     □○a  病史訪談 □○b  身體評估 □○c  病人會談 □○d  執行醫療技術  

     □○e  分析病人資料 □○f  病人健康問題判斷  

     □○g  與醫師討論病人疾病診斷與治療相關事務 □○h  開立醫囑  

     □○i  轉出/轉送病人 □○j  給藥 □○k  出院計畫  

     □○l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間接照護(________%)包括(可複選): 

     □○a  協調病人照護 □○b  病歷紀錄 □○c  填寫醫療相關申請表格  

     □○d  病人電腦資料讀取 □○e  電腦鍵入病人資料  

     □○f  準備執行醫療技術之工具或環境 □○g  交班 □○h  其他_______ 

    (3) 工作相關業務(_______%)包括(可複選): 

     □○a  行政相關業務 □○b  參加院內會議 □○c  收集資料活動  

     □○d  查核事務□○e  指導他人  

     □○f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捌、對未來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建議: 

1、 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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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歷:  

     □○1  護理博士專師背景 □○2 護理碩士專師組 □○3 大學護理系 □○4  護理專科 

   (2)年資(臨床護理師):    年  

   (3)其他建議:                                      

2、 對現行專師訓練課程(包含學科及臨床訓練)之看法: 

   (1)目前學科訓練課程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之基礎能力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目前臨床訓練課程內容可適當的培育專科護理師所需之基礎臨床能力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對現行專科護理師甄審考試，您的看法: 

   (1) 筆試內容可反應專科護理師執業所需之知識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目前筆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可符合臨 

床基本分科之需求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目前 OSCE 口試內容包括病史訪談、焦點式身體評估、可能的健康問題、 

       和臨床推理，能反應專科護理師之臨床能力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目前 OSCE 口試專業科別包括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和精神科，可符 

 合臨床之需求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育場域，您的建議(可複選) : 

    □○1  教學醫院培訓 □○2  醫學中心培訓 □○3  護理研究所培訓 □○4  其他                   

5、 專科護理師可以替補住院醫師人力之不足: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您同意包括以下哪些項目(可複選)? 

    □○1  在醫師的監督與共同合作之下執行醫療業務。 

    □○2  依據病人症狀和徵象進行完整病史訪談。 

    □○3  依據檢驗檢查報告及病史資料，評估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狀態，並判   

斷病人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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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執行病人照護計畫及評值照護成效。 

    □○5  詳實記載病人的病歷紀錄。 

    □○6  提供病人需要的急性、慢性、持續性之健康照護及轉介服務。 

    □○7  提供家庭及族群有關健康、疾病及促進健康的諮詢。 

    □○8  發展和執行符合病人健康照護需求之教育計畫。 

    □○9  執行專業相關之教育方案。 

    □○10 定期參與院內的照護團隊會議。 

    □○11  參與機構之照護成效評估。 

    □○12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問卷投入本會檢附之回郵信封，並請協助回寄至本會。 

 

本會聯絡人：柯佳妍秘書長 

聯絡電話：02-29516643、0987837384 

E-mail：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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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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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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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3 次工作小組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6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 號 5 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 席 者：王采芷教授、朱宗藍主任、梁雁秋專科護理師、陳秀琴主任、 

                 陳幼梅副主任、張冠宇榮譽院長、張淑真主任、黃忠智執行院長、 

                 黃豐締主任、葉蕙芳副部長、蔡麗雲主任、邱慧洳副教授 

                 (依據姓氏筆畫順序) 

柒、請 假 者：翁文能名譽院長 

 捌、列 席 者：柯佳妍秘書長、鄭茗瑜專員 

 玖、紀 錄 者：蘇鈺惠研究助理 

拾、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召開 2 場次工作小組及 1 場次專家效度會議：業於 105 年 11 月 04 日、11 月  

      11 日 (專家)及 12 月 0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完竣，完成制定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全國性調查問卷。同 

      時於第二場次工作小組會議後，以 18 家醫院進行問卷預測，有 12 家填寫完 

      整的問卷，回收率達 66.6%，依據問卷填寫相關建議評估該調查表之適當性 

      並進行修正，另外亦申請和獲得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之人體試驗委員 

      會同意通過；最終之問卷版本函送衛生福利部照護司核定，並已獲得核准。 

2. 本調查以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針對全國 465 家醫院(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及地區醫院)進行調查，有 282 家醫院填寫回覆，回收率達 60.65%，並由蔡秀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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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針對問卷回收資料進行報告。 

(1) 調查對象：各醫院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副院長協助填寫。 

(2) 調查時間：106 年 02 月 13 日至 03 月 24 日 

(3) 調查內容：主要以醫院基本資料、病床類別與數量資料、醫院專科護理師之

人力與管理、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況、

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時數與照顧病人數、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響、醫院

專進行調查。 

拾壹、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結果報告，由計畫主持人 

      蔡秀鸞教授以 PPT(如附檔)報告 30 分鐘，並由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並列入 

      提案討論。 

  拾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培訓基本門檻：醫院普遍認為專科護理師培訓之基本門檻應為 

             具備平均 4.05 年以上之臨床經驗，並至少具備大學護理系學歷 

             (82.95%)或護理碩士專師組學歷(16.28%)之護理師。 

(1) 因臨床病人之病情變化大，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豐富的臨床經驗才足

以因應，為維護病人安全，受訓之護理師建議應具備四年以上的臨

床年資，以勝任專科護理師之業務。 

(2)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之學歷門檻建議調整至大學護理系，新制上路

前應另行訂定落日條款，以確保舊制之考生權益。 

1. 專師證照甄審考試：顯示未來五年專師缺額人數為 1217 人，考量婦產

科、兒科及精神科缺額人數較少，基於成本考量建議 

(1) 調整考試時程至兩年一次。 

(2) 減少培訓醫院數，管控訓練醫院之品質。 

(3) 修改補充訓練之規範，限制一次，避免醫院利用重複補充訓 

練之方式，讓未通過甄審之護理師長期執行專科護理師之業務。 

 

     決  議：為維持病人照護品質及安全考量，建議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 

             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為:「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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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課程前，自大學護理學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

練課程前，大學護理科、系畢

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

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者，應

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訓練課程前，自專科或大學

護理科、系畢業者，應具備

護理師年資三年以上；護理

研究所畢業者，應具備護理

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須具

備豐富的臨床經

驗才足以因應，

為維護病人安

全，為維持病人

照護品質及維護

病人安全 

      

【案由二】：目前全台各醫院專科護理師白班照顧病人數範圍為 6-59 人，為了 

            病人照護品質與安全之考量，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醫院專師白班照顧病人數波動極高，以內外科為例，其高低範圍可達

6-59 人，資料也顯示多數醫院認為住院醫師每缺額 1 人可由 0.8 個專師替

補，並有 82.36%的醫院認同專師有能力替補住院醫師人力之不足。 

1. 目前並無任何條文規範醫院之專師照顧病人數上限，造成專師 

   業務內容繁重且難以負荷，嚴重影響病人之照護品質和病人安 

   全，建議應比照現行住院醫師照護病人數上限之規範，並依各 

   科別特性訂定醫院專師照護病人數之上限，如急性病床每日專 

   責照顧人數以 15 人為上限。 

2. 建議將專師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基準條文，讓醫院有所依循。 

3. 專師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C 級條件中，最 

多不超過 1:15。 

4. 建議將專師人力配置登錄於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醫療服務指 

標。 

 

 決  議：依各委員之討論與建議，為維護照護品質並確保病人安全，針對急 

性病床專師專責照護病人數，宜限制其最多不超過 15 人，參考住院 

醫師照護病人之標準訂定相關作業規範，並納入醫院評鑑基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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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以確實規範醫院專師之護病比， 

以保障病人安全。 

 

【案由三】：專科護理師之醫療糾紛逐年增加，提請討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合 

          法性，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 本次調查的醫院中，有 15.56%專科護理師涉及民事醫療糾紛，並有

8.15%的專科護理師涉及法院訴訟或刑事賠償，過去十年四件刑事

案件中有三件被判刑，判刑率高達 75%，遠比醫師 24.5%的判刑率

高。 

2.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監督之定義抽 

象，解釋空間太大，專師被判刑之機率也大大提升 (姚念慈法官，

2017) 。 

3.  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業務屬垂直分工，醫師應負監督過失責任

(邱慧洳律師，2017) 。 

4.  醫師若非專科護理師有重大過失，醫師不得因不承認知情而主張未

處於監督地位(林萍章醫師，2017)。 

5.  美國 100%的醫院政策規範主治醫師需負監督專師之責任(Jalloh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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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建議增修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之條文內 

容:「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

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務前或過程中，

醫師對其所為之指示、指導或督促。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

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

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

監督之責任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

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

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主治醫師和專科

護理師業務屬垂

直分工，醫師應負

監督過失責任 

 

   拾參、臨時動議：無 

 

   拾肆、會議結束：106 年 06 月 30 日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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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607050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 1 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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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6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號 5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 席 者：王采芷教授、朱宗藍主任、翁文能名譽院長、梁雁秋專科護理師、 

                 陳綉琴主任、陳幼梅副主任、張冠宇榮譽院長、蔡麗雲主任、 

                 邱慧洳副教授 (依據姓氏筆畫順序) 

 柒、請 假 者：張淑真主任、黃忠智執行院長、黃豐締主任、葉蕙芳副部長 

 捌、列 席 者：柯佳妍秘書長、鄭茗瑜專員 

 玖、紀 錄 者：蘇鈺惠專員  

 

 拾、主席致詞：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拾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建請與會委員確認「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三次工作 

      小組會議會議紀錄」，如附件一，P.5。 

 

 拾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訂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及 

             2017/06/30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建議修正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前， 

      自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修正條文及說明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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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

練課程前，大學護理系畢業

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

上；護理研究所畢業者，應具

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訓練課程前，自專科或大學

護理科、系畢業者，應具備

護理師年資三年以上；護理

研究所畢業者，應具備護理

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須具

備豐富的臨床經

驗才足以因應，為

維持病人照護品

質及維護病人安

全 

【案由二】: 擬訂修改「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提 

           請討論。 

     說   明 : 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及 

                 2017/06/30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其問卷調查結果有 15.56%的醫院專科護理師涉及刑事或民事醫療 

          糾紛，過去十年專師判刑率高達 75%，遠比醫師 24.5%的判刑率高。 

       2.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監督之定義抽 

          象，解釋空間太大，專師被判刑之機率也大大提升 (姚念慈法官， 

          2017) 。 

決   議：建議增修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之條文內 

       容，加入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修正條文及 

       說明如下表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

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

之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

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

之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主治醫師和專科護

理師業務屬垂直分

工，醫師應負監督過

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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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監督之責任 

 

【案由三】: 擬訂專科護理師值班之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

及 2017/06/30 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辦理。 

                  (1) 資料顯示 54.2%的專科護理師目前臨床皆有值班。 

                  (2) 專科護理師涉入之刑事案件均發生在值班時段，且被判有罪 

     高達 75%。 

               2. 專科護理師值班之合法性缺乏支持，建議衛福部函釋醫院規範專 

 科護理師值班時醫院須配合之必要條件，以增加病人照護之安全 

 性。 

     決   議： 本議題牽涉範圍極廣，擬收集各層級醫院之建議後另行討論。 

 

【案由四】: 制定專科護理師未來五年內缺額之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專科護理師未來五年內缺額約為 1,217 人。 

               2. 依據 2017/06/30 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建議： 

(1) 醫院填寫人力缺額傾向保守，此數據有低估之餘。 

(2) 應以制度面出發建立規範，如提高進入專科護理師門檻等。 

     決   議： 本議題須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制定，本次會議暫不納入討論與決議。 

 

【案由五】: 「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其附表項目內容之增 

修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表列 

 本次調查醫院提供之增修建議(附件二，P.10)。 

     決   議： 本次會議逐項討論醫院提供之增修建議，決議詳見附件二，P.10。 

 

【案由六】: 修改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專 

               科護理師白班照顧病人數普遍偏多，以內外科為例，最高達 59 人。 

     決   議： 1. 為避免專師業務負荷過重，嚴重影響病人之照護品質和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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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建議比照現行住院醫師照護病人數上限之規範(附件四，

P.23)，將專師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C 級條件

中(附件三，P.17)，增加新條文如下表： 

2.  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日平均照護病人數之計算方式擬比照住 

院醫師照顧病人數算法。 

 

   拾參、臨時動議：無 

 

   拾肆、會議結束：106 年 07 月 21 日下午 17 時 00 分 

  

 

中項 小項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2 
確保專科護理
師臨床執業品
質（醫院訂定
明確之專科護
理師臨床執業
之品質促進和
提升計畫且確
實執行。） 

1.2.3 專科護理 

師工作負 

荷 

C：急性一般病房

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

病人數≦15

人。 

B：急性一般病房

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

病人數≦12

人。 

A：急性一般病房

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

病人數≦10

人。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執業品質

監測辦法及其運

作情形。 

2.檢視專科護理

師病歷書寫之審

查機制及執行情

形。  

3.訪談專科 

  護理師及   

  相關人員 

  以確認本 

  項相關內   

  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為避免專師業

務負荷過重，嚴

重影響病人之

照護品質和病

人安全， 

決議建議比照

現行住院醫師

照護病人數上

限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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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三次工作小組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貳、開會時間：106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參、開會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34號 5樓) 

   肆、主 持 人：蔡秀鸞計畫主持人 

   伍、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 席 者：王采芷教授、朱宗藍主任、梁雁秋專科護理師、陳秀琴主任、 

                 陳幼梅副主任、張冠宇榮譽院長、張淑真主任、黃忠智執行院長、 

                 黃豐締主任、葉蕙芳副部長、蔡麗雲主任、邱慧洳副教授 

                 (依據姓氏筆畫順序) 

  柒、請 假 者：翁文能名譽院長 

  捌、列 席 者：柯佳妍秘書長、鄭茗瑜專員 

  玖、紀 錄 者：蘇鈺惠研究助理 

 

  拾、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召開 2場次工作小組及 1場次專家效度會議：業於 105 年 11 月 04 日、11 月 

       11 日 (專家)及 12 月 01 日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完竣，完成制定「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全國性調查問卷。同時於 

       第二場次工作小組會議後，以 18家醫院進行問卷預測，有 12家填寫完整的問 

       卷，回收率達 66.6%，依據問卷填寫相關建議評估該調查表之適當性並進行修 

       正，另外亦申請和獲得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之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通 

       過；最終之問卷版本函送衛生福利部照護司核定，並已獲得核准。 

     2.本調查以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針對全國 465 家醫院(含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及地區醫院)進行調查，有 282 家醫院填寫回覆，回收率達 60.65%，並由蔡 

       秀鸞計畫主持人針對問卷回收資料進行報告。 



179 

 

(4) 調查對象：各醫院專科護理師作業小組召集人或副院長協助填寫。 

(5) 調查時間：106 年 02 月 13 日至 03 月 24 日 

(6) 調查內容：主要以醫院基本資料、病床類別與數量資料、醫院專科護理師

之人力與管理、醫院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執行現

況、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時數與照顧病人數、醫院專科護理師之執業影

響、醫院專進行調查。 

拾壹、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結果報告，由計畫主持人 

    蔡秀鸞教授以 PPT(如附檔)報告 30 分鐘，並由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並列入 

    提案討論。 

 

  拾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2. 培訓基本門檻：醫院普遍認為專科護理師培訓之基本門檻應為具備平

均 4.05 年以上之臨床經驗，並至少具備大學護理系學歷(82.95%)或護

理碩士專師組學歷(16.28%)之護理師。 

(3) 因臨床病人之病情變化大，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豐富的臨床經驗才

足以因應，為維護病人安全，受訓之護理師建議應具備四年以上

的臨床年資，以勝任專科護理師之業務。 

(4) 未來專科護理師培訓之學歷門檻建議調整至大學護理系，新制上

路前應另行訂定落日條款，以確保舊制之考生權益。 

3. 專師證照甄審考試：顯示未來五年專師缺額人數為 1217 人，考量婦產

科、兒科及精神科缺額人數較少，基於成本考量建議 

(4) 調整考試時程至兩年一次。 

(5) 減少培訓醫院數，管控訓練醫院之品質。 

(6) 修改補充訓練之規範，限制一次，避免醫院利用重複補充訓 

練之方式，讓未通過甄審之護理師長期執行專科護理師之業務。 

     決  議：為維持病人照護品質及安全考量，建議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1. 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為:「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

前，自大學護理學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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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六條第二項訓練醫院得視護理師之實際狀況，於其訓練課程完成

後，予以補充臨床訓練（以下稱補充訓練）；補充訓練應於訓練課

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並限一次。補充訓練之應遵行事項，

規定如附表二。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

練課程前，大學護理科、系畢

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

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者，應

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訓練課程前，自專科或大學

護理科、系畢業者，應具備

護理師年資三年以上；護理

研究所畢業者，應具備護理

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須

具備豐富的臨

床經驗才足以

因應，為維護病

人安全，為維持

病人照護品質

及維護病人安

全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六條  

第三條所定專師訓練，其課程

（以下稱訓練課程）包括學科

訓練及臨床訓練，二者合計訓

練期間，至少六個月，至多十

二個月。課程內容及時數規定

如附表一。 

訓練醫院得視護理師之實際狀

況，於其訓練課程完成後，予

以補充臨床訓練（以下稱補充

訓練）；補充訓練應於訓練課程

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並

限一次。補充訓練之應遵行事

項，規定如附表二。 

第一項訓練課程及前項補充訓

練之期間，其期間稱訓練期間。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第六條  

第三條所定專師訓練，其課

程（以下稱訓練課程）包括

學科訓練及臨床訓練，二者

合計訓練期間，至少六個

月，至多十二個月。課程內

容及時數規定如附表一。 

訓練醫院得視護理師之實

際狀況，於其訓練課程完成

後，予以補充臨床訓練（以

下稱補充訓練）；補充訓練

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

八個月內為之。補充訓練之

應遵行事項，規定如附表

二。 

第一項訓練課程及前項補

充訓練之期間，其期間稱訓

練期間。 

為避免醫院利

用重複補充訓

練之方式，讓未

通過甄審之護

理師長期執行

專科護理師之

業務，建議限制

補充訓練次數

為一次。 

 

      

【案由二】：目前全台各醫院專科護理師師白班照顧病人數範圍為 6-59 人，為了病 

            人照護品質與安全之考量，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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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院專師白班照顧病人數波動極高，以內外科為例，其高低範圍

可達 6-59 人，資料也顯示多數醫院認為住院醫師每缺額 1人可由

0.8 個專師替補，並有 82.36%的醫院認同專師有能力替補住院醫

師人力之不足。 

6. 目前並無任何條文規範醫院之專師照顧病人數上限，造成專師業 

   務內容繁重且難以負荷，嚴重影響病人之照護品質和病人安全，  

建議應比照現行住院醫師照護病人數上限之規範，並依各科別特

性訂定醫院專師照護病人數之上限，如急性病床每日專責照顧人

數以 15人為上限。 

7. 建議將專師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基準條文，讓醫院有所依循。 

8. 專師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C級條件中，最多 

不超過 1:15。 

9. 建議將專師人力配置登錄於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醫療服務指標。 

 決  議：依各委員之討論與建議，為維護照護品質並確保病人安全，針對急性病 

床專師專責照護病人數，宜限制其最多不超過 15人，參考住院醫師照

護病人之標準訂定相關作業規範，並納入醫院評鑑基準條文及專科護理

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以確實規範醫院專師之護病比，以保障病人安全。 

 

 【案由三】：專科護理師之醫療糾紛逐年增加，提請討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合 

          法性，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6. 本次調查的醫院中，有 15.56%專科護理師涉及民事醫療糾紛，並

有 8.15%的專科護理師涉及法院訴訟或刑事賠償，過去十年四件

刑事案件中有三件被判刑，判刑率高達 75%，遠比醫師 24.5%的

判刑率高。 

7.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監督之定義抽 

象，解釋空間太大，專師被判刑之機率也大大提升 (姚念慈法

官，2017) 。 

8.  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業務屬垂直分工，醫師應負監督過失責任

(邱慧洳律師，2017) 。 

9.  醫師若非專科護理師有重大過失，醫師不得因不承認知情而主張

未處於監督地位(林萍章醫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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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國 100%的醫院政策規範主治醫師需負監督專師之責任

(Jalloh et al., 2016)。 

      決  議：建議增修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之條文內 

容:「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

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務前

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指示、指導或督促。前項監督，不以醫師

親自在場為必要，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

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

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

監督之責任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

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

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

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

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

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

必要。 

 

主治醫師和專科

護理師業務屬垂

直分工，醫師應負

監督過失責任 

 

   拾參、臨時動議：無 
 

   拾肆、會議結束：106 年 07 月 21 日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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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表:專科護理師及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於執行監督下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或建議增加修改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
傷
口
處
理 4.複雜傷口拆線 

  
4.拆線 

1.依據衛福部 90 年 10 月 16 日衛署醫

字第 0900043784 號函示:「簡易傷口

之拆線，如經醫師診察，判 斷傷口癒

合情形良好，則可指示護理人員為之。」 

2.建議修正為「複雜傷口拆線」，與簡

易傷口做區分，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

務範圍。 

 

   
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 無 

委員評估管路之皮服縫合固定有其風

險存在，不建議由專科護理師執行。 
醫中:1 家 

(2)
管
路
處
置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置放。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

拔除。 

委員評估置放之風險性低，且有 11 家

醫院提供此意見，建議修正本條文。 

醫中:4 家 

區域:3 家 

地區:4 家 

18.肺動脈導管拔除 無 
委員評估肺動脈導管拔除之風險性

低，建議新增本條文。 
 醫中:1 家 

19.血管攝影或心導管檢查治療血管鞘

(Sheath)拔除 
無 

委員評估肺動脈導管拔除之風險性

低，建議新增本條文。 
醫中:1 家 

     

膀胱灌藥(包括化療藥、BCG、玻尿酸)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3 家 

地區:1 家 

非初次氣切套管更換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區域及

地區各 1家 

初次 port-A 置入 無 
因初次須於開刀房置入，委員評估其具

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醫中: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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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或建議增加修改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腹腔穿刺及腹水放液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肋膜黏連術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3)
檢
查

處
置 

子宮頸海藻棒(Laminaria)置放 無 

委員評估其危險性高且近五年來多數

醫院已停用此項操作，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心臟去顫術(Defibrillation) 
無 

無 

病人情況危急需要救命之心臟去顫

術，無對病人產生危害之可能。 
 醫中:1 家 

(4)
其
他
處
置 

其他經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小組審核通過之

範圍與項目，並經提報主管機關核備通過 
無 

為避免各醫院執行狀況不一，影響專科

護理師執業之安全性，委員決議維持現

狀。 

醫中:1 家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療
流
程
開
立
表
單 

(1)
依
據
預
立
特
定
醫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6. 診斷書。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無 

委員評估代為開立診斷書非醫療行為

較無風險性，建議增加本項。 
醫中:1 家 

初
步
綜
合
判
斷 

(2)
檢
驗
檢
查
之 

PST 判讀 無 
護理師即可執行，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

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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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或建議增加修改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3)
非
侵
入
性
處
置 

皮膚牽引裝置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1 家 

 
無 

  

骨科牽引調整 無 
決議:醫院未詳細說明，其範圍模糊，  

     不納入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行為治療計畫 無 決議:臨床上為跨領域團隊合作執行， 

     護理師亦有參與，為避免限縮護 

     理師之臨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 

     文。 

區域:1 家 

特殊團體心理治療 無 區域:1 家 

特殊心理治療，家庭治療 無 區域:1 家 

(5) 1.病情解釋 

    2.相關病程紀錄單 
無 

決議:本項目為臨床上專科護理師常執 

     行之業務，委員建議納入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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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評分項目 

1.組織運作及管理(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1 

專科護理師

訓練醫院之

組織與管理

(設有由護理

與醫療部門

主管組成之

專科護理師

培育專責單

位) 

 

 

1.1.1 

獲院方支

持，並有專

師代表參

與 

C：培育單位由副院長以上人

員擔任召集人，護理與醫

療部門主管分任副召集

人。 

B：符合 C 項，有護理部督導

以上層級代表。 

A：符合 B 項，且專師代表占

委員人數之 50%(含 )以

上。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培育專責單

位之組織架構及

成員名單。 

2.檢視培育專責單

位會議運作相關

規範(如：要點、

原則、章程等)及

會議紀錄。 

3.檢視是否訂有專

師考核機制，並確

認其運作情形。 

4.檢視專師各分科

之可執行醫療業

務之規範及相關

工作契約文件。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1.2 

定 期 運

作，並確實

討論專師

執業相關

議題 

C：以每 3 個月開會 1 次為原

則，每年至少開會 4 次，

並有會議紀錄。 

B：符合 C 項，且會議議題與

專師執業相關。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運

作成效。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87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1.3 

建立專師

執業考核

機制 

C：明定醫護部門共同負責專

師之考核。 

B：符合 C 項，且有專師參與

考核機制。 

A：符合 B 項，且有回饋並每

年檢討考核機制。 

5.訪談專師及相關

人員以確認本項相

關內容。 

 

 

 

 

 

 

6.如為首次或重新

申請認定訓練醫

院者，至少應依 C

評分規定完成訂

定，始符合標準

；惟若醫院所訂

範圍及項目超出

衛 生 福 利 部 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

訂定發布之「專

科護理師於醫師

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之附

表範圍及項目，

則本項仍為不符

合。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1.4 

訂定明確

之專師執

業內容，且

適時檢討

修訂 

C：訂定醫療機構各分科專師

於醫師監督下可執行之

醫療業務範圍、項目及特

定訓練。 

B：符合 C 項，且依服務內容

訂有工作契約書。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修

訂。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2 

確保專科護理

師臨床執業品

質（醫院訂定

1.2.1 
進行執業

品質監測 

C：依據執業範疇與工作契約

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品

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行

。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執業品質監

測辦法及其運作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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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明確之專科護

理師臨床執業

之品質促進和

提升計畫且確

實執行） 

B：符合 C 項，針對預立特定

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

序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

品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

行。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改

善。 

情形。 

2.檢視專科護理師

病歷書寫之審查

機制及執行情形。  

3.訪談專師及相關

人員以確認本項

相關內容。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2.2 

建立專師

病歷書寫

之審查機

制 

C：應有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

機制。 

B：主治醫師對專師之病歷記

載給予指導。 

A：能依主治醫師實際病歷記

載指導或審查意見製作

教案，進行教學。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1.2.3 

專科護理

師工作負

荷 

C：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5

人。 

B：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2

人。 

A：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0

人。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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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師資與環境(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2.1 

教學師資 

2.1.1 

臨床指導

醫師應具

適當資格 

符合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

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

科之專科醫師證書及主治

醫師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專

科工作至少二年。 

 
書面審查 

1.檢視臨床指導

師資之資格(含

醫師及專科護理

師)。 

2.專科護理師臨

床指導師資與學

員比例是否符合

專科醫師：專科

護理師：學員＝

1：2：8。 

□不符合 

  (0 分) 

□符合 

  (5 分) 

 

 

2.1.2 

臨床指導

專科護理

師應具適

當資格 

C：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

科之專科護理師證書，

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

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 

B：符合 C，且實際從事該

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

3年以上(含)佔 80%。 

A：符合 B，且實際從事該

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

4 年以上(含)佔 80%。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2.1.3 

專科護理

師臨床指

導師資與

學員配置

比例合理 

符合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

者師資與學員比例：專科醫

師：專科護理師：學員(含

補充訓練員比例)＝1：2：

8。 

□不符合 

  (0 分) 

□符合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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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2.2 

臨床訓練環

境（學員應在

良好的訓練

環境中接受

訓練，以提高

訓練品質及

病人安全與

隱私） 

2.2.1 良好的訓

練場所及

實習指導

師資之規

劃 

C：提供良好的訓練場所，

包含：地點、環境(場地

及空間)等，並兼顧學習

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

人安全與隱私。 

B：符合 C 項，且有專責醫

師及專師負責病人照護

及教學工作。 

A：符合 B 項，且每年評值

教學成效。 

書面審查、實地訪

視、訪談 

1.檢視臨床訓練場

所、空間、設備及

圖書等書面資料。 

2.實地至訓練場所

及圖書室訪視。 

3.訪談專師及相關

人員以確認本項

相關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2.2.2 

提供訓練

必須之設

備 

C：提供訓練所需之相關設

備。 

B：符合 C 項，且教學設備

充足。 

A：符合 B 項，且設置或特

約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提供模擬訓練環境。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2.2.3 

提供適當

之圖書、期

刊，且適當

管理 

C：提供圖書及期刊（紙本

或電子期刊），包括醫護

倫理與法律、醫療品

質、醫病溝通、實證醫

學、病歷寫作等書籍。 

B：符合 C 項，且有管理機

制。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

改善。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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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訓練計畫與執行成果(4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3.1 

訂定訓練

專師培訓

計畫 

3.1.1 

訓練專師培訓

計畫符合「專科

護理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第六

條所訂之訓練

課程 

C：訂有訓練專師訓練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訓練目的、

課程目標、訓練課程相關規劃、品質維護與監測，以

及評值與回饋等。 

B：訂有訓練專師培訓課程規劃，應符合下列內容： 

(一)學科訓練及臨床訓練至少六個月，至多十二個月，補

充訓練期間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 

(二)學科訓練：至少 184 小時。課程應包括基礎核心課程

至少 56 小時，進階課程Ⅰ至少 64 小時，及進階課程

Ⅱ至少 64 小時。課程內容如下： 

1.醫療品質。 

2.法規與倫理。 

3.專業課程。包括專師角色與職責、健康促進品質管

理、進階藥理學、進階生理病理學、進階健康評估、

健康問題診斷與處置科目。 

(三)臨床訓練：至少 504 小時，實習內容包括： 

1.基礎核心實習：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5

個案例。 

2.進階實習 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5 個案

例。 

3.進階實習 I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0 個

案例。 

(四) 臨床訓練，若與教學醫院合作，其合作訓練時數不

得超過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二，並應事先擬具計畫，

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五) 提供專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資料表資料完整，其專

師訓練計畫目標明確量化可行，且有追蹤考核。 

(六) 確實執行專師訓練計畫。 

A：符合 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訓練計畫。 

書面審查、

實地訪視、

訪談 

1.檢視計畫

應符合

(內容可

參照衛生

福利 105

年 4 月修

訂之訓練

計畫範

本)。 

2.訓練課程

規劃內容

應符合

「專科護

理師分科

及甄審辦

法」相關

規定。 

3.檢視計畫

執行及檢

討修正之

相關文

□不符合 

  (0 分) 

□符合 

  分數         

□C(18~21 分) 

□B(22~24 分) 

□A(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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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3.1.2 

執行專師培訓

成效與評值 

 

C：對訓練計畫成果，訂有具體之評值計畫，且每年檢討。 

B：符合 C項，且依評值結果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A：符合 B項，改善措施有追蹤機制且成效良好。 

件。 

4.檢視訓練

計畫之評

值內容、

方式及檢

討改善情

形。 

5.訪談專師

及相關人

員以確認

本項相關

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3.2 

專師之輔

導管理暨

繼續教育

訓練 

3.2.1 
訂定專師之輔

導管理計畫 

C：依專科特性訂定專師之指導、輔導與管理計畫。 

B：符合 C項，且依照輔導管理計畫確實執行。 

A：符合 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輔導管理計畫。 

1. 檢視醫院

之專師輔

導管理訓

練計畫。 

2. 檢視計畫

執行及檢

討修正之

相關文

件。 

3. 新申請醫

院應訂有

專師之輔

導管理訓

練計畫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3.2.2 
辦理專師之繼

續教育訓練 

C：規劃專師繼續教育課程，且每年至少辦理 20 小時。 

B：符合 C項，且有鼓勵參與院外學術活動措施。 

A：符合 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繼續教育課程規劃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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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符合 C。 

4. 檢視專師

之繼續教

育計畫，

及檢討辦

理情形。 

 

二、訪視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 

訓練醫院認定評分以「不符合、符合」評量，符合者分為Ａ、Ｂ、Ｃ三等級（A：一般水準以上，且表現卓著，B：一般水準以上，C/符合：

一般水準），80 分以上為通過。 

  

三、本次訪視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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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醫師人力配置相關評鑑條文 

評鑑類別 項次 評鑑基準 評量項目 備註 

106 年度教學醫院評

鑑基準及評量項目 

5.2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5.2.3 一般醫學內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6 至 14 例為原則 
P.39 

PGY:P.12 

5.2.4 一般醫學外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6 至 14 例為原則 
P.40 

PGY:P.13 

5.2.5 一般醫學急診執行 每班看診人數 10 至 20 例為原則 
P.41 

PGY:P.15 

5.2.6 一般醫學兒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4 至 10 例為原則 
P.42 

PGY:P.17 

5.2.7 一般醫學婦產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4 至 14 例為原則 
P.44 

PGY:P.19 

5.3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5.3.4 

住院醫師照護床數及值

班班數安排適當，適合

學習，並有適當指導監

督機制 

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為 15 床 P.48 

106 年度醫院評鑑基

準及評量項目(醫學

中心適用) 

1.3 人力資源管理 1.3.1  適當醫師人力配置 每 10 床應有醫師 1 人(含)以上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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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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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附表:專科護理師及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於執行監督下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
傷
口
處
理 4.複雜傷口拆線 4.拆線 

1.依據衛福部 90 年 10 月 16 日衛署醫

字第 0900043784 號函示:「簡易傷口

之拆線，如經醫師診察，判 斷傷口癒

合情形良好，則可指示護理人員為之。」 

2.建議修正為「複雜傷口拆線」，與簡

易傷口做區分，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

務範圍。 

 

   
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 無 

委員評估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有其風

險存在，不建議由專科護理師執行。 
醫中:1 家 

(2)
管
路
處
置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置放。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  

拔除。 

委員評估置放之風險性低，且有 11 家

醫院提供此意見，建議修正本條文。 

醫中:4 家 

區域:3 家 

地區:4 家 

肺動脈導管拔除 無 
委員評估肺動脈導管拔除之風險性

低，建議新增本條文。 
醫中:1 家 

血管攝影或心導管檢查治療血管鞘(Sheath)

拔除 
無 

委員評估血管攝影或心導管檢查治療

血管鞘拔除之風險性低，建議新增本條

文。 

醫中:1 家 

     

膀胱灌藥(包括化療藥、BCG、玻尿酸)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3 家 

地區:1 家 

非初次氣切套管更換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醫中、區域及

地區各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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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入條文。 

初次 port-A 置入 無 

因初次須於開刀房置入，委員評估其具

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理師執行，本項

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腹腔穿刺及腹水放液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肋膜黏連術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3)
檢
查

處
置 

子宮頸海藻棒(Laminaria)置放 無 

委員評估其危險性高且近五年來多數

醫院已停用此項操作，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4)
其
他
處
置 

心臟去顫術(Defibrillation) 
無 

無 

病人情況危急需要救命之心臟去顫

術，無對病人產生危害之可能，為避免

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

文。 

醫中:1 家 

其他經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小組審核通過之

範圍與項目，並經提報主管機關核備通過 
無 

為避免各醫院執行狀況不一，影響專科

護理師執業之安全性，委員決議維持現

狀。 

醫中:1 家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一) 

預立特

定醫療

流程開

立表單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6. 診斷書。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本次專家座談會評估開立診斷書有其

爭議性，決議不新增本項目。 
醫中: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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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二) 

檢驗檢

查之初

步綜合

判斷 

PST 判讀 無 
護理師不可執行，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

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三) 

非侵入

性處置 

皮膚牽引裝置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1 家 

骨科牽引調整 
 

決議:醫院未詳細說明，其範圍模糊，  

     不納入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行為治療計畫 無 臨床上為跨領域團隊合作執行，護理師

亦有參與，為避免限縮護理師之臨床業

務範圍，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特殊團體心理治療 無 區域:1 家 

特殊心理治療，家庭治療 無 區域:1 家 

(四)相關醫療諮詢及病情解釋 相關醫療諮詢 

依據 96 年 06 月 20 日衛署照字 第 

0962801033 號函示，專科護理師執業

範圍包含「處理住院病人及其家屬醫學

諮詢及病情說明」，且此為臨床上專科

護理師經常執行之業務建議補充病情

解釋之項目。 

 

(五) 相關病歷紀錄 無 
本項目為臨床上專科護理師經常執行

之業務，委員建議納入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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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函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23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柯佳妍(02)29516643 

         電子郵件信箱：service@tnpa.org.tw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09 日 

發文字號：台專護師會(執)字第 10607052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 1份 

 

 

   主旨：檢送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專 

         科護理師未來政策發展專家座談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理事長 

mailto:service@tnpa.org.tw


210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專家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開會事由：105 年度「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調查計畫」之專科護理 

                    師未來政策發展專家座談會 

  貳、會議時間：106 年 08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參、會議地點：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議室 

  肆、主 持 人：蔡秀鸞教授 

  伍、會議指導：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陸、出 席 者：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護理全聯會     朱宗藍副理事長 

        台灣護理學會                         王桂芸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邱泰源理事長(劉榮森理事代)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                 張冠宇理事長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謝武吉理事長 

        台灣醫院協會                         楊漢湶理事長(王美芳秘書長代) 

        學界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列)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系         王采芷教授 

        法學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列)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邱慧洳副教授 

        業界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吳美珍專員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                    唐鳳屏專科護理師組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淑真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張慈惠副主任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陳淑娟主任 

        壢新醫院                            黃忠智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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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請 假 者：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護理全聯會    高靖秋理事長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張德明理事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翁文能名譽院長 

        警察大學法律學系                    羅傳賢教授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葉蕙芳副部長 

   捌、列 席 者：柯佳妍秘書長、鄭茗瑜專員、蘇鈺惠專員 

 

   玖、主席致詞：蔡秀鸞教授 

 

   拾、報 告 案： 

   一、105 年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研究計畫之執行狀況： 

(一) 背景說明： 

   1.104 年 10 月 19 日衛福部公布「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 

     法」，並自 105 年 1月 1日施行，使專科護理師之執業範圍有所依循。另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修正，已於 104 年 11 月 3日公布，並自 

     發布日施行，對於訓練中專科護理師予以補充臨床訓練之機會，補充訓練 

     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等規範，以避免各級醫院無限期延 

     用尚未通過考試合格之專科護理師以執行所規範之醫療業務。 

   2.前揭兩辦法施行已達 18個月以上，為瞭解各級醫院推動專科護理師於醫 

     師監督下之執業狀況與分布、照護模式、對執行監督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 

     目之增修建議，並推估未來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等，衛生福利部爰辦理本 

     委託案，以作為評估制定相關規定法制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 計畫執行： 

   1.完成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與我國專科護理師制度相當之國家，收集與歸 

納國內外專科護理師執業範疇、照護比、工時規定、薪資、照護模式等相 

關文獻，並進行國際比較。 

   2.完成結構式問卷調查各級醫院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與分布：業於 106 年 02 

     月前完成專家效度檢測，檢送衛福部核定；同時於 106 年 03 至 04 月完成 

     發放各級醫院 465 家(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填寫，有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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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回收率達 60%(279 份)。 

   3.召開 4場次工作小組會議，綜整國內外推動專科護理師制度之國際比較分 

     析及問卷調查結果，制定專科護理師門檻條件、甄審制度及訓練醫院課程 

     之策略與配套措施，及專科護理師護病比等相關建議，並提至專家座談會 

     議進行討論，並推估未來 5年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 

 

  拾壹、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訂修改「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第五條，提請討論。 

      說   明：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及 

                  2017/07/21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2. 建議修正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 

                  前，自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  

               3. 專科護理師分科甄審辦法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一，P.7。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

前，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

師年資四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

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

課程前，自專科或大學護理科、

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三

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者，應

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專科護理師須具備

豐富的臨床經驗才

足以因應，為維護

病人安全，為維持

病人照護品質及維

護病人安全 

      討   論：1. 依據 2017/07/21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建議修正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前，自大學護理系畢 

                  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  

               2. 台灣社區協會 謝理事長建議:為避免造成排他性，影響專科畢業護 

                 理師之權益，不應提高專師學歷門檻至大學護理系畢業。 

        3. 台灣護理學會 王理事長建議:目前專師執行之業務大部分等同住 

           院醫師，與臨床護理師不同，且護理師於專科與大學之訓練是有 

           差異的，美國已將專師門檻提高至博士學歷，為與國際接軌並提 

           升台灣專科護理師整體之素質，建議提高門檻至大學護理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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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壢新醫院 黃院長建議:專師制度發展至今不應以補充急性、初級照 

           護人力為主，應考慮專師之定位，提高整體層級使其制度化，定位 

           專師的特色，合理提高學歷門檻。 

               5.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劉理事建議:以兩案並陳之方式提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議，內容如下: 

(1)  同意提高學歷門檻至大學護理系畢業。 

(2)  專科畢業之護理師應具備護理師臨床年資六年以上。 

        6. 專科護理師代表及與會 14 位專家: 同意提升至大學護理系和具備 

           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之培訓門檻。 

    決   議： 1. 共有 15 位委員出席，14 位委員同意專師培訓之基本條件提高學歷門 

 檻至大學護理系畢業和具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 

 2. 宜考量專科畢業之護理師之權益，但專科護理師是進階護理師，且國 

 內進修之管道通暢，不影響其權益。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建議一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一、 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

課程前，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

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護理研究

所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

以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

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

練課程前，自專科或大學護理

科、系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

年資三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

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

以上。 

專科護理師

須具備豐富

的臨床經驗

才足以因

應，為維護病

人安全，為維

持病人照護

品質及維護

病人安全 

建議二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

前，自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備護

理師年資四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

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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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擬訂修改「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提 

           請討論。 

     說   明 : 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及 

                 2017/07/21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其問卷調查結果有 15.56%的醫院專科護理師涉及刑事或民事醫療 

          糾紛，過去十年專師判刑率高達 75%，遠比醫師 24.5%的判刑率 

                 高。 

       2.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監督之定義抽 

          象，解釋空間太大，專師被判刑之機率也大大提升 (姚念慈法官， 

          2017) 。 

         3. 建議增修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之條 

           文內容加入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任。 

            4.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詳見附件二，P.8。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由專

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

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

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指示、

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之責

任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由專

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

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

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指示、

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 

 

主治醫師和

專科護理師

業務屬垂直

分工，醫師應

負監督過失

責任 

     討   論：1. 台灣護理學會 王理事長建議:修改為醫師應負責專師執行之醫療業 

                 務。 

              2. 台灣社區協會 謝理事長建議:專師執行醫療業務醫師有責任負監督 

                 之義務。 

              3. 邱律師建議:三個版本之法律效果一樣，建議可請教其他法律專家之 

                建議。 

              4.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劉理事建議:專科護理師等同住院醫師之 

                 作用，發生醫療疏失時，不應牽扯醫師，以此規避責任，若發生醫 

                 療糾紛時候有醫審會來審議，不用擔心醫師撇清責任。 



215 

 

              5. 專科護理師代表建議:臨床上有不少醫師不願負監督之責，只指示 

                專師自行決定如何執行醫療業務，後續也不追蹤結果，對專師來說 

                有執業安全之疑慮，若條文上有強調醫師監督專師執行業務之責任， 

                對專師是多一種保護也對醫師有提醒的功用。 

決   議： 會議中 14 位醫師和護理專家委員一致同意於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 

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之條文內容加入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 

應負監督之責任。會中僅一位醫師委員持不同意見。 

 

【案由三】: 修改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及 

                 2017/07/21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2.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專科護理師白班照顧病人數普遍偏多，以內外 

                 科為例，最高達 59 人。 

              3.為避免專師業務負荷過重，嚴重影響病人之照護品質和病人安全， 

        決議建議比照現行住院醫師照護病人數上限之規範(附件三，P.9)，將 

        專師護病比納入專科護理師培訓醫院評鑑條文 C 級條件中(附件四， 

        P.18)，增加新條文如下表： 

            4.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日平均照護病人數之計算方式建議比照 

 住院醫師照顧病人數算法。 

     討   論：1. 每人每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5 人，其 15 人為全院急性一般病房白 

                 班專師照顧病人之平均數。 

              2. 台大醫院 張副主任: 須釐清每人每日照護病人數是用 function care 

中項 小項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2 
確保專科護理師
臨床執業品質（醫
院訂定明確之專
科護理師臨床執
業之品質促進和
提升計畫且確實
執行。） 

1.2.3 專科護理 

師工作負 

荷 

C：急性一般病房白

班每人每日平

均照護病人數

≦15 人。 

B：急性一般病房白

班每人每日平

均照護病人數

≦12 人。 

A：急性一般病房白

班每人每日平

均照護病人數

≦10 人。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執業品質監測辦

法及其運作情形。 

2.檢視專科護理師病歷

書寫之審查機制及執

行情形。  

3.訪談專科護理師 

 及相關人員以確 

 認本項相關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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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prime care 來計算。 

              3.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劉理事建議:使用平均數無法真正呈現出 

                 每人負荷量，若有個別專師照護人數極高但其他專師照護人數少也 

                 是個問題。 

              4. 奇美醫院 吳專員建議:個人照護人數差異為醫院之管理制度的問 

                 題，以奇美為例，醫院會確保整體醫師加專師之人力能夠負荷病人 

                 照護量，有管理者會注意是否專師照護人數超額與其支援之方式， 

                 制定照護人數上限可督促管理者去注意每人工作量是否合宜。 

              5.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 張理事長建議:此照護人數之平均類似醫院 

                 評鑑時之護病比一樣有其彈性，查驗方式為整體平均數而非依科別 

                 分開限制，各單位照護上之差異有些醫院經營者也會視各科特性有 

                 其加給方式，制定專師照護病人數上限之目的為提升照護品質與降 

                 低專師工作負荷量。 

     決   議： 所有委員一致同意於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內加入專科 

               護理師照顧病人數如附表所示，照案通過! 

 

【案由四】: 「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其附表項目內容之增 

修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105 修法後專科護理師執業狀況調查計畫問卷」調查結果 

                 及 2017/07/21 第四次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2. 表列問卷調查中醫院提供之增修建議(附件三，P.19)及第四次工作 

                 小組會議逐項討論之決議。 

     討   論： 本次會議有關非侵入性項目部分增減意見如下(完整附表詳見附件) 

1.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劉理事及台灣醫院協會 王秘書長建議:開

立診斷書有其責任與風險，建議不新增此項目。 

2. 奇美醫院 吳專員建議:根據健保署函示內容，建議將 7/21 工作小組  

                  會議時新增之(五) 相關病程紀錄單修改為(五)相關病歷紀錄，其涵 

                  蓋範圍更廣。 

3. 邱律師建議:依據 96 年 06 月 20 日衛署照字 第 0962801033 號

函示，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包含「處理住院病人及其家屬醫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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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情說明」，建議於「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

法」其附表項目內容中補充病情解釋之項目。 

4. 彰化基督教醫院 張主任建議:將病情解釋補充於(四) 相關醫療諮詢

更合宜，修改後之內容為(四)相關醫療諮詢及病情解釋。 

     決   議： 依據委員之意見和共識後修改「專科護理師在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 

務辦法」其附表項目內容，修正之理由亦加註，如附件五。 

      

   拾貳、臨時動議：無 

 

   拾參、會議結束：106 年 08 月 04 日下午 4時 

 

 

 

 

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一) 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開立表單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 

  （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6. 診斷書。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

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 

  （含實驗室及影

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本次專家座談會評估開

立診斷書有其爭議性，

決議不新增代為開立診

斷書。 

(四)相關醫療諮詢及病情解釋 (四)相關醫療諮詢 

依據 96 年 06 月 20 

日衛署照字 第 

0962801033 號函示，專

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包含

「處理住院病人及其家

屬醫學諮詢及病情說

明」，且此為臨床上專科

護理師經常執行之業務

建議補充病情解釋之項

目。 

(五) 相關病歷紀錄 無 

本項目為臨床上專科護

理師經常執行之業務，

委員建議納入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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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第 5 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

程前，自大學護理系畢業者，應具

備護理師年資四年以上；護理研究

所畢業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

以上。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者，於入學就讀專師學位學程前，

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但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

入學就讀者，得以專師訓練期間外

之護理師年資併計。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前項護理師年資，以在我國從事臨

床護理師工作，並經執業登記者為

限。 

第 5 條 

第三條所定護理師年資，指下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 

一、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課程前，

自專科或大學護理科、系畢業者，應具備

護理師年資三年以上；護理研究所畢業

者，應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於入

學就讀專師學位學程前，應具備護理師年

資二年以上。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前已入學就讀者，得以專師訓練期

間外之護理師年資併計。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應具

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 

前項護理師年資，以在我國從事臨床護理

師工作，並經執業登記者為限。 

專科護理師須具備豐富

的臨床經驗才足以因

應，為維護病人安全，

為維持病人照護品質及

維護病人安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L002008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81&FLNO=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81&F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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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第 2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由

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

間之護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

師），執行醫療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

對其所為之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

醫師對於專師執行醫療業務應負監督

之責任。 

第 2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監督，指

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

期間之護理師（以下稱專師及訓練專

師），執行醫療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

對其所為之指示、指導或督促。 

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 

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

師業務屬垂直分工，醫

師應負監督過失責任。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185&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185&FLNO=2


220 

 

附件三 

 

醫師人力配置相關評鑑條文 

評鑑類別 項次 評鑑基準 評量項目 備註 

106 年度教學醫院評

鑑基準及評量項目 

5.2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5.2.3 一般醫學內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6 至 14 例為原則 
P.39 

PGY:P.12 

5.2.4 一般醫學外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6 至 14 例為原則 
P.40 

PGY:P.13 

5.2.5 一般醫學急診執行 每班看診人數 10 至 20 例為原則 
P.41 

PGY:P.15 

5.2.6 一般醫學兒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4 至 10 例為原則 
P.42 

PGY:P.17 

5.2.7 一般醫學婦產科執行 每日平均照顧 4 至 14 例為原則 
P.44 

PGY:P.19 

5.3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5.3.4 

住院醫師照護床數及值

班班數安排適當，適合

學習，並有適當指導監

督機制 

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為 15 床 P.48 

106 年度醫院評鑑基

準及評量項目(醫學

中心適用) 

1.3 人力資源管理 1.3.1  適當醫師人力配置 每 10 床應有醫師 1 人(含)以上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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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評分項目 

1.組織運作及管理(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1 

專科護理師

訓練醫院之

組織與管理

(設有由護理

與醫療部門

主管組成之

專科護理師

培育專責單

位) 

 

 

1.1.1 

獲院方支

持，並有專

師代表參

與 

C：培育單位由副院長以上人

員擔任召集人，護理與醫

療部門主管分任副召集

人。 

B：符合 C 項，有護理部督導

以上層級代表。 

A：符合 B 項，且專師代表占

委員人數之 50%(含 )以

上。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培育專責單位

之組織架構及成

員名單。 

2.檢視培育專責單位

會議運作相關規

範(如：要點、原

則、章程等)及會議

紀錄。 

3.檢視是否訂有專師

考核機制，並確認

其運作情形。 

4.檢視專師各分科之

可執行醫療業務

之規範及相關工

作契約文件。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1.1.2 

定 期 運

作，並確實

討論專師

執業相關

議題 

C：以每 3 個月開會 1 次為原

則，每年至少開會 4 次，

並有會議紀錄。 

B：符合 C 項，且會議議題與

專師執業相關。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運

作成效。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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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1.1.3 

建立專師

執業考核

機制 

C：明定醫護部門共同負責專

師之考核。 

B：符合 C 項，且有專師參與

考核機制。 

A：符合 B 項，且有回饋並每

年檢討考核機制。 

5.訪談專師及相關人

員以確認本項相關

內容。 

 

 

 

 

 

 

6.如為首次或重新申

請認定訓練醫院

者，至少應依 C

評分規定完成訂

定，始符合標準

；惟若醫院所訂

範圍及項目超出

衛 生 福 利 部 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

訂定發布之「專

科護理師於醫師

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之附

表範圍及項目，

則本項仍為不符

合。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1.1.4 

訂定明確

之專師執

業內容，且

適時檢討

修訂 

C：訂定醫療機構各分科專師

於醫師監督下可執行之

醫療業務範圍、項目及特

定訓練。 

B：符合 C 項，且依服務內容

訂有工作契約書。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修

訂。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1.2 

確保專科護理

師臨床執業品

質（醫院訂定

1.2.1 
進行執業

品質監測 

C：依據執業範疇與工作契約

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品

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行

。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執業品質監測

辦法及其運作情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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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明確之專科護

理師臨床執業

之品質促進和

提升計畫且確

實執行） 

B：符合 C 項，針對預立特定

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

序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

品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

行。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改

善。 

形。 

2.檢視專科護理師病

歷書寫之審查機

制及執行情形。  

3.訪談專師及相關人

員以確認本項相

關內容。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1.2.2 

建立專師

病歷書寫

之審查機

制 

C：應有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

機制。 

B：主治醫師對專師之病歷記

載給予指導。 

A：能依主治醫師實際病歷記

載指導或審查意見製作

教案，進行教學。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1.2.3 

專科護理

師工作負

荷 

C：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5

人。 

B：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2

人。 

A：急性一般病房白班每人每

日平均照護病人數≦10

人。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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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師資與環境(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2.1 

教學師資 

2.1.1 

臨床指導

醫師應具

適當資格 

符合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

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

科之專科醫師證書及主治

醫師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專

科工作至少二年。 

 
書面審查 

1.檢視臨床指導師

資之資格(含醫

師及專科護理

師)。 

2.專科護理師臨床

指導師資與學員

比例是否符合專

科醫師：專科護

理師：學員＝1：

2：8。 

□不符合 

  (0 分) 

□符合 

  (5 分) 

 

 

2.1.2 

臨床指導

專科護理

師應具適

當資格 

C：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

科之專科護理師證書，

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

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 

B：符合 C，且實際從事該

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

3 年以上(含)佔 80%。 

A：符合 B，且實際從事該

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

4 年以上(含)佔 80%。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2.1.3 

專科護理

師臨床指

導師資與

學員配置

比例合理 

符合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

者師資與學員比例：專科醫

師：專科護理師：學員(含

補充訓練員比例)＝1：2：

8。 

□不符合 

  (0 分) 

□符合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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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2.2 

臨床訓練環

境（學員應在

良好的訓練

環境中接受

訓練，以提高

訓練品質及

病人安全與

隱私） 

2.2.1 良好的訓

練場所及

實習指導

師資之規

劃 

C：提供良好的訓練場所，

包含：地點、環境(場地

及空間)等，並兼顧學習

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

人安全與隱私。 

B：符合 C 項，且有專責醫

師及專師負責病人照護

及教學工作。 

A：符合 B 項，且每年評值

教學成效。 

書面審查、實地訪

視、訪談 

1.檢視臨床訓練場

所、空間、設備及

圖書等書面資料。 

2.實地至訓練場所

及圖書室訪視。 

3.訪談專師及相關

人員以確認本項

相關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2.2.2 

提供訓練

必須之設

備 

C：提供訓練所需之相關設

備。 

B：符合 C 項，且教學設備

充足。 

A：符合 B 項，且設置或特

約臨床技能訓練中心，

提供模擬訓練環境。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2.2.3 

提供適當

之圖書、期

刊，且適當

管理 

C：提供圖書及期刊（紙本

或電子期刊），包括醫護

倫理與法律、醫療品

質、醫病溝通、實證醫

學、病歷寫作等書籍。 

B：符合 C 項，且有管理機

制。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

改善。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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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訓練計畫與執行成果(4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3.1 

訂定訓練

專師培訓

計畫 

3.1.1 

訓練專師培訓

計畫符合「專科

護理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第六

條所訂之訓練

課程 

C：訂有訓練專師訓練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訓練目的、

課程目標、訓練課程相關規劃、品質維護與監測，以

及評值與回饋等。 

B：訂有訓練專師培訓課程規劃，應符合下列內容： 

(一)學科訓練及臨床訓練至少六個月，至多十二個月，補

充訓練期間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 

(二)學科訓練：至少 184 小時。課程應包括基礎核心課程

至少 56 小時，進階課程Ⅰ至少 64 小時，及進階課程

Ⅱ至少 64 小時。課程內容如下： 

1.醫療品質。 

2.法規與倫理。 

3.專業課程。包括專師角色與職責、健康促進品質管

理、進階藥理學、進階生理病理學、進階健康評估、

健康問題診斷與處置科目。 

(三)臨床訓練：至少 504 小時，實習內容包括： 

1.基礎核心實習：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5

個案例。 

2.進階實習 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5 個案

例。 

3.進階實習 I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 10 個案

例。 

(四) 臨床訓練，若與教學醫院合作，其合作訓練時數不得

超過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二，並應事先擬具計畫，報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五) 提供專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資料表資料完整，其專師

訓練計畫目標明確量化可行，且有追蹤考核。 

(六) 確實執行專師訓練計畫。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訓練計畫。 

書面審查、

實地訪視、

訪談 

1.檢視計畫

應符合(內

容可參照

衛生福利

105年4月

修訂之訓

練計畫範

本)。 

2.訓練課程

規劃內容

應符合

「專科護

理師分科

及甄審辦

法」相關

規定。 

3.檢視計畫

執行及檢

討修正之

相關文

件。 

□不符合 

  (0 分) 

□符合 

  分數         

□C(18~21 分) 

□B(22~24 分) 

□A(25 分) 

 



227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3.1.2 

執行專師培訓

成效與評值 

 

C：對訓練計畫成果，訂有具體之評值計畫，且每年檢討。 

B：符合 C 項，且依評值結果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A：符合 B 項，改善措施有追蹤機制且成效良好。 

4.檢視訓練

計畫之評

值內容、

方式及檢

討改善情

形。 

5.訪談專師

及相關人

員以確認

本項相關

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3.2 

專師之輔

導管理暨

繼續教育

訓練 

3.2.1 
訂定專師之輔

導管理計畫 

C：依專科特性訂定專師之指導、輔導與管理計畫。 

B：符合 C 項，且依照輔導管理計畫確實執行。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輔導管理計畫。 

5. 檢視醫院

之專師輔

導管理訓

練計畫。 

6. 檢視計畫

執行及檢

討修正之

相關文

件。 

7. 新申請醫

院應訂有

專師之輔

導管理訓

練計畫方

符合 C。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3.2.2 
辦理專師之繼

續教育訓練 

C：規劃專師繼續教育課程，且每年至少辦理 20 小時。 

B：符合 C 項，且有鼓勵參與院外學術活動措施。 

A：符合 B 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繼續教育課程規劃內容。 □不符合 

  (0 分) 

□符合     

□C(3 分) 

□B(4 分) 

□A(5 分) 

(請註明 A、B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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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說明 

8. 檢視專師

之繼續教

育計畫，

及檢討辦

理情形。 

 

二、訪視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 

訓練醫院認定評分以「不符合、符合」評量，符合者分為Ａ、Ｂ、Ｃ三等級（A：一般水準以上，且表現卓著，B：一般水準以上，C/符合：

一般水準），80 分以上為通過。 

  

三、本次訪視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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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附表:專科護理師及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於執行監督下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1.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1)
傷
口
處
理 4.複雜傷口拆線 4.拆線 

1.依據衛福部 90 年 10 月 16 日衛署醫

字第 0900043784 號函示:「簡易傷口

之拆線，如經醫師診察，判 斷傷口癒

合情形良好，則可指示護理人員為之。」 

2.建議修正為「複雜傷口拆線」，與簡

易傷口做區分，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

務範圍。 

 

   
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 無 

委員評估管路之皮膚縫合固定有其風

險存在，不建議由專科護理師執行。 
醫中:1 家 

(2)
管
路
處
置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置放。 
14.周邊靜脈置入中央導管（PICC、PCVC）  

拔除。 

委員評估置放之風險性低，且有 11 家

醫院提供此意見，建議修正本條文。 

醫中:4 家 

區域:3 家 

地區:4 家 

肺動脈導管拔除 無 
委員評估肺動脈導管拔除之風險性

低，建議新增本條文。 
醫中:1 家 

血管攝影或心導管檢查治療血管鞘(Sheath)

拔除 
無 

委員評估血管攝影或心導管檢查治療

血管鞘拔除之風險性低，建議新增本條

文。 

醫中:1 家 

     

膀胱灌藥(包括化療藥、BCG、玻尿酸)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3 家 

地區:1 家 

非初次氣切套管更換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區

域及地區

各 1家 

初次 port-A 置入 無 因初次須於開刀房置入，委員評估其具醫中: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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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理師執行，本項

不納入條文。 

腹腔穿刺及腹水放液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肋膜黏連術 無 
委員評估其具風險性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3)
檢
查

處
置 

子宮頸海藻棒(Laminaria)置放 無 

委員評估其危險性高且近五年來多數

醫院已停用此項操作，不建議由專科護

理師執行，本項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4)
其
他
處
置 

心臟去顫術(Defibrillation) 
無 

無 

病人情況危急需要救命之心臟去顫

術，無對病人產生危害之可能，為避免

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

文。。 

醫中:1 家 

其他經醫院專科護理師工作小組審核通過之

範圍與項目，並經提報主管機關核備通過 
無 

為避免各醫院執行狀況不一，影響專科

護理師執業之安全性，委員決議維持現

狀。 

醫中:1 家 

2.未涉及侵入性人體之醫療業務範圍及項目 

(一) 

預立特

定醫療

流程開

立表單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6. 診斷書。 

下列預立特定醫療流程表單之代為開立： 

1. 入院許可單。  

2. 治療處置醫囑。  

3. 檢驗醫囑（含實驗室及影像）。 

4. 藥物處方醫囑。  

5. 會診單。 

本次專家座談會評估開立診斷書有其

爭議性，決議不新增本項目。 
醫中:1 家 

(二) 

檢驗檢

查之初

步綜合

判斷 

PST 判讀 無 
護理師不可執行，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

床業務範圍，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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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修改後項目 原先項目 修正/不修正理由 備註 

(三) 

非侵入

性處置 

皮膚牽引裝置 無 

此為醫療輔助行為，護理師即可執行，

為避免影響護理師臨床業務範圍，不納

入條文。 

醫中:1 家 

骨科牽引調整 
 

醫院未詳細說明，其範圍模糊，不納入

不納入條文。 
醫中:1 家 

行為治療計畫 無 臨床上為跨領域團隊合作執行，護理師

亦有參與，為避免限縮護理師之臨床業

務範圍，不納入條文。 

區域:1 家 

特殊團體心理治療 無 區域:1 家 

特殊心理治療，家庭治療 無 區域:1 家 

(四)相關醫療諮詢及病情解釋 相關醫療諮詢 

依據 96 年 06 月 20 日衛署照字 第 

0962801033 號函示，專科護理師執業

範圍包含「處理住院病人及其家屬醫學

諮詢及病情說明」，且此為臨床上專科

護理師經常執行之業務建議補充病情

解釋之項目。 

 

(五) 相關病歷紀錄 無 
本項目為臨床上專科護理師經常執行

之業務，委員建議納入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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